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491號

原      告  賴薇涵

0000000000000000

            蘇崑銘

0000000000000000

            陳乾禾

0000000000000000

            王禎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識涵律師

被      告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曹淵博

訴訟代理人  吳玉豐律師

被      告  上揚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聰麟

訴訟代理人  張睿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減少價金事件，於民國115年1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賴薇涵新臺幣18萬元，及自

民國110 年10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蘇崑銘新臺幣18萬元，及自

民國110 年10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陳乾禾、王禎鞠新臺幣18萬

元，及自民國110 年10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負擔54/180 ，其餘分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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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賴薇涵負擔42/180 、原告蘇崑銘負擔42/180 、原告陳乾

禾、王禎鞠共同負擔42/180 。

本判決就各項原告勝訴部分，於各項原告各提出新臺幣6 萬元為

被告興富發公司供擔保，得假執行。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就

上開各項原告勝訴部分，就各項各提出新臺幣10萬元為各項原告

供擔保，得免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原告原以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請求各被告給付各原告新臺幣

（下同）6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按法定利率計算之遲

延利息，嗣於民國110 年11月24日（日期下以「00.00.00」

格式）言詞辯論期日，就遲延利息起算日減縮為自起訴狀送

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即110.10.20 ）起算。原告上開請

求與聲明減縮，係就同一請求之遲延利息之請求減縮範圍，

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 款（擴張或減縮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者）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本件車位預售買賣與原告發現瑕疵

　⒈被告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興富發公司】）

前將該公司建造之「上東城建案」（於106.12.05開工、10

9.10.15竣工，使用執照發照日110.03.15。下稱【本件建

案】）交由被告上揚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上

揚公司】）代為銷售。

　⒉原告前各透過被告上揚公司銷售人員鄭筠熹、蔡淑慧介紹房

屋與車位，並稱附表一所載之各車位係大車位且與其他車位

於空間上區隔（除地下一層無相應位置車位外，各車位均位

於各層相同垂直對應位置，即樓梯間出口旁之樓梯間壁面與

柱體壁面間之單獨車位，下稱【本件停車位】），左右兩側

為牆面無鄰車干擾，係黃金車位，原告基於大車位之停車便

利性與空間獨立性，而於附表一所載各日期與被告興富發公

司簽訂房屋土地預售買賣契約（下稱【本件買賣契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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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選購同表之本件車位記載於契約內。

　⒊詎該建案完工後，原告各以附表一所載之車輛實際停放，始

發現該大車位因左側樓梯間凸出於車道之梯間、車位左右兩

側之牆柱壁面，於依車道行車方向順向行車時，不論以車頭

正向或車尾倒車之方式，均難將車輛停入車位，僅能以逆向

行車與車尾倒車並於倒車時車頭侵入對面停車格位，始能停

入停車格，惟如以通常休旅車型倒車停入，因兩側壁面，造

成駕駛與乘客無法下車，縱改以小型車輛停入，仍因兩側牆

面之阻擋，造成駕駛與乘客下車困難。經原告向被告反應該

車位有上開無法使用瑕疵後，因該建案全部車位已經銷售完

畢而無法更換，被告興富發公司更以各車位與車位前車道均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61條規定（法條詳

附表一備註欄）而否認有設計錯誤或車位無法使用之情形。

　㈡被告興富發公司就本件停車位應負不完全給付與物之瑕疵擔

保責任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三百七十三條

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

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

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民法第354 條定有

明文。又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

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

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

為限。若出賣之特定物所含數量缺少，足使物之價值、效用

或品質有欠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

例參照）。

　⒉就房屋車位買賣，如建商就車位設計規劃不當使車位無法正

常上下車，應認為該車位有物之瑕疵，此由臺灣高等法院10

2 年度上易字第1048號民事判決（確定判決）：「停車位係

以停放車輛為其效用，依通常使用情形，汽車駕駛人利用駕

駛座側之車門出入，最為安全便利，自無強令其改由副駕駛

座側車門出入之理。且停車位既劃設停車位格線，汽車自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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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標線停放於停車格內，如超出格線，將因此增添汽車遭往

來通行車輛擦撞或碰撞之危險。是汽車停放於停車位時，如

汽車駕駛人僅能從副駕駛座側車門上、下車，或因受限於空

間及環境因素，致車頭必須超出停車位格線停放，則不惟其

通常效用有所減少，亦勢必因此減低其經濟上價值，即堪認

該停車位具有物之瑕疵。」之判決內容，可為佐證。

　⒊本件車位經原告實際試停，係難以停入，縱使能停入亦無法

下車，而原告使用之車輛，均屬市面通常銷售車輛，無特別

規格，是本件車位係有物之瑕疵。另本件車位經送財團法人

中華工商研究院（下稱【工商研究院】）鑑定結果，該院雖

以模擬結果認以Honda-CRV （原告陳乾禾與王禎鞠（下稱

【原告陳乾禾2 人】）、TOYOTA-RAV4 （該院選為模擬鑑定

車輛）可依該車道之順向行駛方向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停

入本件車位內（參見附表二之鑑定報告，下稱【本件鑑定報

告】），惟該院係以數據進行科學理論數據模擬，除實際生

活上駕駛人無法達成該與牆面實際切齊（距離0 公分）方式

停車外，該院亦未將汽車後視鏡之寬度（依目前車輛1 後視

鏡寬度約25-30 公分計算，左右後視鏡共50-60 公分寬度）

納入模擬條件，是鑑定報告數據除未能反應實際操作外，依

鑑定報告所載之行車軌跡，亦可推估本件車位實際上難以供

停車使用。

　⒋本件車位有前述無法停車之喪失通常效用瑕疵，被告興富發

公司就該瑕疵，應負不完全給付責任（民法第227 條）與物

之瑕疵擔保責任，原告自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4 條第

1 項、第359 條），並就該減少之價金依不當得利（民法第

179 條）請求被告興富發公司返還予原告。

　㈢被告上揚公司應就其代銷人員未告知本件車位使用上瑕疵負

賠償責任

　⒈按「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

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責

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 項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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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被告上揚公司，為不動產經紀業條例第4 條第4 、6 款規定

之受建築業委託負責企劃並代理銷售不動產之經紀業，其代

銷人員具有不動產經紀員資格，對房地具備專業知識。是被

告上揚公司於代銷本件建案之房地與車位時，本應依竣工圖

面對購屋者解說各物件於使用時可能之狀況，就本件車位因

左右兩側均為牆面且左側樓梯間牆面延伸凸出至車道致影響

停車之使用，本可輕易判斷並對原告說明，惟其代銷人員竟

為銷售，除未向原告告知本件車位使用時之限制外，更宣稱

該車位未與他其他車位併排緊鄰之獨立大車位，屬於「黃金

車位」，致使原告信而購買本件車位受有本件車位事實上無

法停車之損害，是被告上揚公司就本件車位之銷售，係有故

意不告知本件車位之使用上瑕疵，致使原告受損害，另縱認

其銷售人員非出於故意，惟仍有未依其不動產銷售專業向原

告告知本件車位瑕疵之過失，是被告上揚公司依上開不動產

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自應就其代銷人員未向原告告知本件

車位瑕疵致原告所受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

　㈣本件請求與聲明

　⒈就本件停車位之瑕疵，被告興富發公司應負不完全給付與物

之瑕疵擔保責任，原告據此請求減少價金及自受請求日起按

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而被告上揚公司則就其代銷人員

未告知本件車位效用瑕疵致原告受有損害而應與其代銷人員

負連帶責任，原告亦得就所受損害，請求被告上揚公司為賠

償。另被告2 人就原告所受損害之賠償責任，係基於不同法

律規定，雖屬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惟原告仍得一併向被告

為請求，僅於被告一人履行時，他人於該履行範圍免除對原

告責任。

　⒉爰依上開法律關係，茲均各聲明以（原告賴薇涵、蘇崑銘，

係單獨購買，各自為以下聲明；原告陳乾禾、王禎鞠〈下稱

【原告陳乾禾2 人】〉係共同購買，共同為以下聲明）：①

被告興富發公司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最後被

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②被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上揚公司應給付原告至少6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最後被告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③任一被

告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被告就其履行之範圍內，

同免給付之責任。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興富發公司答辯：

　　被告以下列理由，聲明：①駁回原告之訴與假執行之聲請。

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㈠被告就本件車位無不完全給付之情形

　⒈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雖為給付，而給付之內容並不符

合債務本旨，違反信義與衡平之原則而言。又所謂給付應係

基於債務人履行債務之意思而為之者，始足當之。故給付如

以交付特定物為標的者，債務人應以契約成立時雙方約定之

現狀交付之，苟以約定現狀交付之，即屬依債務本旨而為交

付，尚不構成不完全給付（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898

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本件車位規格，係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

61條規定，除經記載於本件買賣契約並於契約附件之平面圖

說標示位置外，並由被告主管機關核准圖面施工取得使用執

照，且本件鑑定報告亦確認本件車位規格與車道符合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則被告交付符合本件賣賣契約

規格與附圖位置之本件車位，符合債之本旨，並無不完全給

付之情形。

　㈡本件車位無物之瑕疵

　⒈民法第354 條規定之買賣標的之物之瑕疵，依買賣約定可區

分為「主觀瑕疵」與「客觀瑕疵」。所謂「主觀瑕疵」者，

指當事人間以特別約定為前提之契約預定效用；至「客觀瑕

疵」者，則係標的物之通常效用，其判斷應依據客觀情狀認

定之（請參詹森林大法官著「買賣之物之瑕疵擔保－民法第

354 條重要實務分析」）。

　⒉兩造於本件買賣契約未就車位有如能停入特定車型、停車方

式（如是否可一次停入）等之特別效用約定，是本件車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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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主觀瑕疵存在。原告雖指稱無法停入本件車位，惟以：

　⑴停車涉及駕駛人之駕駛技術與習慣、對車位之環境、路徑之

熟悉度等之個人因素，該等個人因素除非屬車位是否有「客

觀瑕疵」之判斷標準。

　⑵經被告以附表一之車輛（TOYOTA-RAV4 ）就本件車位以順向

行駛倒車入庫方式實際試停，可於1 分鐘內經幾次調整以車

左側靠柱體壁預留駕駛下車空間方式停入停車格內且駕駛可

以下車，有錄影影像可證明（參見附表二，下稱【被告試停

影像】）。

　⑶另本件車位經鑑定結果，可使用被告上開測試車、原告陳乾

禾與王禎鞠之車輛（Honda-CRV ）以順向倒車入庫方式一次

性停入。

　⑷依上開資料，就原告車輛，如以車位寬250 公分，扣除副駕

駛座預留10公分、車寬192.7 公分，仍有48公分可供駕駛下

車（下稱【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是並無原告所稱

難以停放與下車之瑕疵存在。

　⑸此外，原告雖稱本件車位兩側均係牆面難以下車，惟依本件

建案停車位規劃，其車位兩側係與他人車位相連，是於兩側

車位如已經停車，該車位不可能同時開啟兩側車門供乘客自

兩側下車，仍以上開被告所建議之停車方式為停車與下車，

是本件車位並無因兩側牆面而難以下車之情形。

　⑹是原告稱難以停入與下車，係原告個人因素所致，本件車位

並無客觀瑕疵存在。

　㈢本件車位係原告於簽約時依車位平面圖所選取，就車位停車

條件，原告已經知悉，且被告依約給付，無不完全給付，且

亦無物之瑕疵，另本件車位之B2、B3、B4層之大車位A 型之

原定價格分別為95萬元、85萬元、75萬元，原告就本件大車

位既係自己選擇且獲有價格優惠，自不應容許原告再指稱本

件車位有瑕疵，且依原告主張之減少價金金額，其結果無異

原告能以未達一般機械停車位1/3 價格即能購買平面車位，

而顯違反誠信原則與經驗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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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至於，原告蘇崑銘雖主張以30萬元價格與住戶就同層大車位

互換，惟該互換價格為原告與該住戶間之私法關係，無法以

該互換價格認為本件車位有瑕疵或價值減損。　

四、被告上揚公司答辯

　　被告除援用被告興富發公司前述本件車位無瑕疵之答辯理由

外，另以下列理由，聲明：①駁回原告之訴與假執行之聲

請。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㈠原告蘇崑銘就其原購買大車位（B3-429），已於110.10.05

與住戶就同層大車位（B3-343）交換（於110.10.15 取得建

物與車位持分所有權狀），是原告蘇崑銘未因交換車位而致

權利受有影響。

　㈡原告雖主張被告之代銷人員就本件車位有未告知瑕疵之故意

或過失，惟以：

　⒈本件車位除無使用上之瑕疵外，被告之代銷人員係依被告興

富發公司提供之經建管主管機關核准之建築圖說平面圖為銷

售，是本件車位經建管主管機關核准，被告之代銷人員依核

准建築圖說資訊，以本件車位為大車位為銷售，自無故意或

過失。

　⒉另原告於前往本件建案洽商購屋時，被告之代銷人員均有提

供複數車位供原告選擇，而原告於締約前亦均有將契約與圖

面攜回審閱，是本件車位係原告自己決定後選擇，被告仲介

人員並無欺罔原告或違反仲介職務之行為，自無原告主張之

有故意或過失之情形。

五、本院認定：

　㈠本件主要爭點之認定

　　本件：①原告透過被告上揚公司代銷向被告興富發公司預購

如附表一所載之房地與本件車位，有買賣契約書可證，並為

兩造不爭執。②本件車位自核准建築圖說至取得使用執照，

並未有變更設計（含車道行車方向），有工務局函復之建築

執造變更資料函（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1.08.30 南市工管一

字第0000009757號函，本院卷㈡第201-259 頁）可查。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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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車位停車情形，經本件鑑定報告模擬鑑定如附表二、三，

另有被告試停影像為佐。④是本件主要爭點在於：依本件車

位之停車情形，是否可認有設計規劃不當而應認屬瑕疵之情

形，以致被告應為該設計規劃瑕疵（被告興富發公司）或銷

售時未告知瑕疵（被告上揚公司）而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

主張之不完全給付，亦應以瑕疵存在為前提）。

　㈡本件車位之瑕疵認定

　⒈本件車位之停車功能

　⑴依本件建案於106 年取得建築執照前之104-105 年台灣汽車

市場車輛之車寬資料（參見附表一備註），約可依車寬，略

分為：大型（車寬190 公分以上）、中型（車寬190-180 公

分）、小型（車寬180-170 公分）。

　⑵依附表二、三之鑑定報告與被告測試影像推估，本件車位與

前方車道，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並可供

車寬185.5 公分以下車輛，於順向行駛下，採車身右側車輪

距離右側柱面約22公分（即約右後照鏡不碰觸柱面之距離）

之之倒車入庫條件，於1分鐘左右將車輛倒車停入本件車

位，以該條件停入後，車身左側距離左側牆面約有42.5公分

可供駕駛人與乘客下車。

　⑶依上開資料，可認定本件車位，如僅單以各該車位之可否停

車功能而言，應能供中型車輛於順向行駛下倒車入庫後，由

駕駛人與後座乘客自車輛左側約1 成年男子身寬之空間下

車。

　⒉瑕疵認定標準

　⑴依上開事實，本件車位雖能供中型車輛以前述方式停車，惟

本件建案之預售屋買賣，查屬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關係，雖

本件車位依現有事證尚未涉同法第二章第一節之消費者健康

與安全保障，惟依同法第4 條「企業經營者對於其提供之商

品或服務，應重視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並向消費者說明商

品或服務之使用方法，維護交易之公平，提供消費者充分與

正確之資訊，及實施其他必要之消費者保護措施。」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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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者（即被告興富發公司）仍應維護交易公平並提供

充分正確資訊。是本件尚不能僅以前述本件車位符合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及能供中型車輛停車，即認定本

件車位無物之瑕疵。

　⑵亦即，本件建案係1109戶之集合式店住建物、於地下層設置

952 格室內停車位，是就建商銷售房地（含車位）與消費者

是否有效用之瑕疵及符合交易之公平，應以整體建案檢視，

而非僅就特定個別建物或單位為檢視。此外，依現有卷內資

料，本件建案之停車位雖有法定停車位與自設停車位，惟均

係以持分共有方式為登記（自設停車位無獨立產權），考量

建物使用年限，於建商出售車位持分與購屋消費者時，就持

分價格，除持分範圍大小因素外，本應考量使用效能因素，

始符合交易公平之要求。

　⑶另本件車位（含前方車道）規格，雖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60、61條規定，惟該等規定僅係在計算建築物

附設停車空間數量標準，是並非符合該等規定之規格，即可

逕認車位無設計之瑕疵。亦即，該規定規格僅係作為計算車

位數量之計算基準，就車位如何安排與規劃始符合效能均

等，非上開規定規範範圍，自有可能發生符合規定規格，但

實際上難以停放車輛或效能低於同規格其他車位之情形。是

車位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格，非即能據此即

認定車位無使用或效能之瑕疵。

　⒊竣工圖B1-B4 停車位設置：

　⑴本件車位構造，查係：❶前方車道為單行向左、❷車位左側

為樓梯間牆面並延伸凸出至左前車道208 公分、❸車位右側

起點有280 公分柱面，剩餘後側空間270 公分（內含車位內

後方設置之後輪輪檔，以通常之車長450-500 公分，右側柱

面尾端約在副駕駛座門旁）。

　⑵與本件車位構造相似之單獨車位：

　　①與原告B3-429 車位同層且同車道之B3-443 大車位。

　　②與原告B4-129 車位同層且同車道之B4-145 大車位（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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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車位右側為樓梯間牆面並延伸至車道、左側為柱面，與

本件車位為構造相同但方向相反之車位，惟因車道行向，

依附表二、三之鑑定資料，該2 車位可於順向行駛時以倒

車入庫方式一次性停入該車位內，惟就人員上下車狀況，

應與本件車位有相同程度之不便）。

　　③B1-909車位為左前為柱面（惟柱面約僅本件車位右側柱面

之1/2 ）、右側圍牆面之單獨車位。

　⑶其餘車位：

　　除以下配置外，均為兩側緊鄰其他車位之設置。

　　①或為僅一側為牆壁（其車位一側緊貼牆壁而無空間，不含

本件車位與B1-909車位，於B2-B4層，各層各約20格。B1

層為6 格。是一側緊靠牆壁無空間之車位，占全部車位比

率66/952，下稱【單側靠牆車位】。如含本件車位、B3-4

43、B4-145、B1-909車位係72/952）。

　　②或為前方一側有柱體（依竣工圖僅B3-452 、B4-132 車位

右前側柱體長約達本件車位右前側柱體之2/3 長，其餘柱

體長約僅本件車位右前側柱體長1/2 即約100cm ，依通常

汽車構造車頭引擎室長度，不致影響前座下車）。

　⑷依上開車位設置比較，參照本件車位於全部車位比率（3/95

2 。如含前述B3-443、B4-145大車位，則為5/952 ）。可認

本件車位就本件建案全部車位係有構造特殊性。

　⒋本件建案車位之上下車空間

　⑴依B2-B4車位配置，除本件車位或車道轉彎處柱間單獨車位

（即大車位C）外，大車位A與小車位B之配置，係呈「AAA

」、「BAA 」、「AAB 」、「BAB 」、「AA」、「AB」、

「BA」之緊鄰配置（下稱【通常緊鄰車位】），就該等車位

人員上下車空間，最少可以相鄰車位於停車後所餘空間為上

下車空間，最多則為相鄰車位未停車時之該車位全部空間。

亦即：

　　①通常緊鄰車位於停車時，除屬單側靠牆車位之該靠牆側

外，其車位兩側均有1車位扣除1車寬後之上下車空間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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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即相鄰2車位之車輛，以車位中心線與車輛中心線重

疊方式停放，各車位之兩側為該車位扣除車寬後1/2空

間，如2車位係同規格、車寬均相同，則2車停放後，2車

間之上下車空間即為該車位扣除該車寬之空間）。

　　②是通常緊鄰車位於停車時，並無須刻意將車輛左側貼近車

位左側停車位格線，以求得右側有車位扣除車寬後之最大

上下車空間（即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

　　③而通常緊臨車位中屬單側靠牆車位者，因未靠牆側有相鄰

車位空間，是仍得以將車輛置中停放方式停車。

　⑵通常緊鄰車位置中停放時之單側上下車空間

　　因小車位配置均僅相鄰大車位（「BAA」、「AAB」、「BAB

」、「AA」、「AB」、「BA」），依附表一備註所載車寬資

料，則就小車位緊臨大車位之相鄰車位，以各車位車輛置中

停放時之相鄰上下車空間，可計算如下：

　　①最小值為41.7 公分（即以小車位搭配最大車寬車輛198.3

cm、大車位搭配最大車寬車輛198.3cm之計算結果。該距

離約等同被告試停影像停車後駕駛人下車空間42.5cm）。

　　②最大值為57.1公分（即以小車位搭配最小車寬車輛169.4c

m 、大車位搭配最小車寬車輛169.4cm 之計算結果）。

　　③理想值為56.15公分（即以小車位搭配最小車寬車輛169.4

cm、大車位搭配最大車寬車輛198.3cm 之計算結果）。

　　④於2 大車位相鄰時，其數值係大於前述①至③數值，爰不

另為計算。

　⒌本件車位有上下車空間瑕疵之認定

　⑴依上開說明，本件車位因受左右兩側牆面限制，顯無法如通

常緊鄰車位，以置中停車並利用相鄰車位空間之方式自兩側

上下車（原告車輛如置中停車後兩側所餘空間如附表二所載

各為26.35cm 、32.75cm ，均不足上開所示之小車位相鄰大

車位之上下車空間最小值41.7cm）。

　⑵參照本件車位（3 格）與通常緊鄰車位（約929 格，其中77

3 格為大車位；另僅66格為單側靠牆車位）之比率，可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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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車位之停車效能顯有低於本件建案其他車位效能。亦即，

其僅能以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停車，無法如同其他車位

除能以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停車外，仍得以車輛置中停

放方式供人員上下車。

　⑶依前述說明，本件車位停車效能係低於本件建案其他車位，

是如以效能而言，本件車位至多僅有小車位效能（以本件車

位以最小車寬車輛169.4cm 置中停車，兩側有40.3cm上下車

空間，接近於通常緊鄰車位上下車空間最小值41.7cm），惟

被告係以大車位價格為販售，基於該效能與價格之差價，可

認定本件車位係有物之瑕疵，而該瑕疵可歸因於被告興富發

公司之停車位規劃設計（不應於該處規劃停車位、或至多僅

能以小車位規劃），是原告以本件車位有停車之瑕疵，主張

減少價金，應認為有理由。

　⑷至於，就附表二、三鑑定報告之是否能一次停入車位之鑑定

結果，就車位停車功能，是否能一次停入，並非車位是否有

瑕疵之鑑別標準，僅於車位停車困難度致需逾合理停車時間

甚多始能停入時，始能因該時間耗費而有可能構成瑕疵。惟

依附表二鑑定單位函復，無法鑑定出原告賴薇涵、蘇崑銘車

輛是否能停入以及停入所需時間，是附表二、三之鑑定結果

於本件僅能作為本件車位停車方式相關資料，附此敘明。

　㈢本件車位瑕疵減損金額之認定

　⒈本件車位有上下車空間之瑕疵，至多僅有小車位效能（且限

於以最小車寬車停放始能有該效能），已如前述，就本件車

位因物之瑕疵所得減少之價金，考量：①附表一之B2-B4 大

小車位價格、②原告蘇崑銘換置車位價格（以30萬元換至B3

-343配置為「AAA」之單側靠牆車位）、③車位之持分所有

權價值、④就價格減損送交鑑定可能耗費之費用等因素，爰

就大小車位差價扣除10萬元，並依本件車位構造上之停車困

難與停車車種與方式之限制，依民事訴訟法第222 條第2 項

規定，再折價8 萬元（合計各車位各減價18萬元）。

　⒉另原告請求自最後一被告受賠償請求（即起訴書送達）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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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之依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第203 條規

定之遲延利息，亦屬有理由，應併予准許。

　㈣被告上揚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之理由

　　本件車位雖有前述上下車空間之瑕疵，惟依卷內之本件買賣

契約簽立時間、兩造對話等事證，被告銷售人員於銷售時係

以核准建築圖說與原告討論後由原告選定，而本件車位之上

開瑕疵，係交屋後經原告實際試停後始為發現，參照本件審

理之就停車效能之爭執與送請鑑定及上開分析，客觀尚難認

被告銷售人員於銷售時知悉或發覺該瑕疵存在，是原告就被

告上揚公司之請求，難認有理。

六、從而：

　  原告依買賣之物之瑕疵擔保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興富發公

司給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與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之遲延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金額，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

　　本件原告一部勝訴一部敗訴，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

依原告敗訴部分與請求金額之比率，就訴訟費用負擔，命如

主文所載。

八、假執行部分

　㈠本件判命各原告勝訴部分雖未逾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 項

第5 款金額，惟因原告係合併起訴，則就判決給付金額亦應

合併計算（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

提案第37號審查意見參照），是本件無職權假執行之適用。

　㈡原告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告未釋明有因假執行

恐受不能回復之損害（即無民事訴訟法第391 條之事由），

爰就其勝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 項規定，定如

主文所示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㈢被告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爰依同法第392 條第

2 項規定，定被告如主文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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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第390條第2 項、第392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世旻
附表一：原告預購本建案房地車位資料（本建案：106.12.05 開工、109.10.15 竣工，使用執照發照日110.03.15 ）

編號 　原告

（簽約日）

交屋時使用汽車 房屋 購買房屋車位 車位價金 同層相似位置大車位A 售價

（本院命興富發揀選陳報）

同層相似位置小車位B 售價

(本院指定命興富發陳報）

賴薇涵

109.04.20

簽約購買

Porsche-Cayenne

．規格（2020款）

　車寬：1983mm

　車長：4918mm-

　　　　4930mm

A1棟24樓 地下二樓編號725號

【B2-725／大車位A 】

．車位規格

　寬：250mm

　長：500mm

　　

90萬元 B2-722：90萬元

B2-733：92萬元

B2-702：90萬元

B2-728：93萬元

B2-699：92萬元

〔興富發辯稱同層大車位售

價95萬元已給優惠〕

B2-829：80萬元

B2-831：80萬元

B2-850：80萬元

B2-858：80萬元

B2-864：82萬元

蘇崑銘

108.05.13

簽約購買

Lexus-ES200

．規格（2020款）

　車寬：1865mm

　車長：4975mm

A5棟23樓 地下三樓編號429號

【B3-429／大車位A 】

．車位規格同上

◎已以30萬元與同層車位

住戶換車位

（B3-343／大車位A ）

80萬元 B3-552：82萬元

B3-570：80萬元

B3-383：80萬元

B3-404：80萬元

B3-432：82萬元

〔興富發辯稱同層大車位售

價85萬元已給優惠〕

B3-527：72萬元

B3-529：72萬元

B3-549：71萬元

B3-557：70萬元

B3-563：73萬元

陳乾禾

王禎鞠

（共有）

108.10.29

簽約購買

Honda-CRV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25mm-

　　　　4630mm

A2棟14樓 地下四樓編號129號

【B4-129／大車位A 】

．車位規格同上

71萬元 B4-042：70萬元

B4-074：71萬元

B4-077：73萬元

B4-081：75萬元

B4-085：72萬元

〔興富發辯稱同層大車位售

價75元已給優惠〕

B4-219：65萬元

B4-221：62萬元

B4-241：65萬元

B4-249：64萬元

B4-255：62萬元

被告實測車 TOYOTA-RAV4 2.0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00mm

備註

◎本建案建築圖說／竣工圖之各層停車位配置〔大車位A 〕、〔小車位B 〕

【共同規格（寬×長 ）／總量】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783輛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13輛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m ／　12輛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188輛

【B1層】法定汽車停車位6 輛；自設汽車停車位82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77輛（自設）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1輛（自設）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6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4輛（自設）

【B2層】法定汽車停車位2 輛；自設汽車停車位299 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235輛（自設）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4輛（自設）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2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60輛（自設）

【B3層】法定汽車停車位219 輛；自設汽車停車位93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163輛（自設）+ 77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②大車位C ：250cm×60cmm ／　 4輛（自設）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2輛（自設）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50輛（自設）+ 18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B4層】法定汽車停車位293 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231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4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2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56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本件建案設計規畫期間之市場通常汽車寬度

．本件建案106.12.05 開工、109.10.15 竣工，使用執照發照日110.03.15 

．依104-105年台灣汽車市場（Lexus、Toyota、Honda、Ford、Hyundai、LUXGEN ，日、美、國產六大品牌），售價250萬元以下車款之最寬、最

窄車寬（依網路資料，似無車寬2000mm以上車型）。

　　〔車寬排行-最寬〕　　　　　　　　　　　〔車寬排行-最窄〕　　

　　　　廠牌型號　　　 車寬（mm）　　　　　　　廠牌型號　　　　車寬（mm） 

　　 1　LUXGEN U0　　　0000　　　　　　　　 1　Honda City　　　1694

　　 2　Lexus RX　　　 1895　　　　　　　　 2　Honda Fit　　　 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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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Hyundai Santa　1880　　　　　　　　 3　Toyota Prius　　1695

　　 4　Toyota Land　　1885　　　　　　　　 4　Toyota Vios　　 1700

　　 5　Ford Ranger　　1860　　　　　　　　 5　Toyota Yaris　　1700

　　 6　Toyota Alphar　1850　　　　　　　　 6　Hyundai Accent　1700

　　 7　Lexus NX　　　 1845　　　　　　　　 7　LUXGEN S3　　　 1783

　　 8　Ford Mondeo　　1852　　　　　　　　 8　Ford Fiesta　　 1722

　　 9　Toyota Previa　1820　　　　　　　　 9　Lexus CT　　　　0000

　　00　Honda Odyssey　0000　　　　　　　　00　Toyota Corolla　1775

．本件車寬

　原告賴　：Porsche-Cayenne（1983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超過第1 位

　原告蘇　：Lexus-ES200　　（1865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於4-5 位間　

　原告陳　：Honda-CRV　　　（1855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於5-6 位間

　鑑定用車：TOYOTA-RAV4　　（1855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於5-6 位間

◎相關法令－建築法規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二 章 一般設計通則　　　

第 十四 節 停車空間

第 59 條（同民國 99 年 05 月 19 日；節錄）

．建築物新建、改建、變更用途或增建部分，依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之規定，設置停車空間。其未規定者，依下表規定。

　類別：第二類

　建築物用途：住宅、集合住宅等居住用途建築物　　

　都市計畫內區域：樓地板面積　　　　　　　設置標準

　　　　　　　　　5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　　免設

　　　　　　　　　超過500 平方公尺部分　　每150 平方公尺設置1 輛

　都市計畫外區域：樓地板面積　　　　　　　設置標準

　　　　　　　　　3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　　免設

　　　　　　　　　超過300 平方公尺部分　　每250 平方公尺設置1 輛

　㈠表列總樓地板面積之計算，不包括室內停車空間面積、法定防空避難設備面積、騎樓或門廊、外廊等無牆壁之面積，及機械房、變電室、蓄

水池、屋頂突出物等類似用途部分。

　㈡第二類所列停車空間之數量為最低設置標準，實施容積管制地區起造人得依實際需要增設至每一居住單元一輛。

　㈢同一幢建築物內供二類以上用途使用者，其設置標準分別依表列規定計算附設之，唯其免設部分應擇一適用。其中一類未達該設置標準時，

應將各類樓地板面積合併計算依較高標準附設之。

　㈥依本表計算設置停車空間數量未達整數時，其零數應設置一輛。

第 60 條（同民國 102 年 01 月 17 日）

．停車空間及其應留設供汽車進出用之車道，規定如下：

　一、每輛停車位為寬二點五公尺，長五點五公尺。但停車位角度在三十度以下者，停車位長度為六公尺。大客車每輛停車位為寬四公尺，長十

二點四公尺。

　二、設置於室內之停車位，其五分之一車位數，每輛停車位寬度得寬減二十公分。但停車位長邊鄰接牆壁者，不得寬減，且寬度寬減之停車位

不得連續設置。

　三、機械停車位每輛為寬二點五公尺，長五點五公尺，淨高一點八公尺以上。但不供乘車人進出使用部分，寬得為二點二公尺，淨高為一點六

公尺以上。

　四、設置汽車昇降機，應留設寬三點五公尺以上、長五點七公尺以上之昇降機道。

　五、基地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其設於地面層以外樓層之停車空間應設汽車車道（坡道）。

　六、車道供雙向通行且服務車位數未達五十輛者，得為單車道寬度；五十輛以上者，自第五十輛車位至汽車進出口及汽車進出口至道路間之通

路寬度，應為雙車道寬度。但汽車進口及出口分別設置且供單向通行者，其進口及出口得為單車道寬度。

　七、實施容積管制地區，每輛停車空間（不含機械式停車空間）換算容積之樓地板面積，最大不得超過四十平方公尺。

．前項機械停車設備之規範，由內政部另定之。

第 61 條（同民國 102 年 01 月 17 日）

．車道之寬度、坡度及曲線半徑應依下列規定：

　一、車道之寬度：

　　㈠單車道寬度應為三點五公尺以上。

　　㈡雙車道寬度應為五點五公尺以上。

　　㈢停車位角度超過六十度者，其停車位前方應留設深六公尺，寬五公尺以上之空間。

　二、車道坡度不得超過一比六，其表面應用粗面或其他不滑之材料。

　三、車道之內側曲線半徑應為五公尺以上。

　說明：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函（113年6月14日國署建管字第1131094309號）

．主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之停車空間是否均為淨空問（即非機械式停車位第60條第1項第1款空間之長、寬

應否計入停車格線之線寬）1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庭113年4月26日南院揚民諭110訴1491字第1131003662 號函。

　　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所定有關停車尺寸，係計算建築物附設停車空問數量標準，為本部87年10月23日台內營字第0000000

號函（如附件）所明釋。

【附件】

　內政部函（87.10.23台內營字第0000000號）

　．主旨：建議修正建築技術規則有關汽車停車位尺寸之標準乙案，復如說明二，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87年10月3日府都二字第8707478009號函。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六十條所定有關停車尺寸，係計算建築物附設停車空問數量標準，建築物附設之停車空閒仍應依前

揭規定辦理。至非屬建築物附設停車空問之公共停車場，其停車位之尺寸應無前揭規定之適用，宜由公共停車場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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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置。

◎相關法令－交通法規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 38 條（節錄款項規定內容，同民國 96 年 05 月 15 日修正規定）

．車輛尺度、軸重、總重、後懸及段差之限制應依下列規定：

　一、尺度之限制：

　（一）全長：

　　　5.小型車附掛之拖車不得超過七公尺。

　（二）全寬：

　　　1.汽車全寬不得超過二點五公尺，其後輪胎外緣與車身內緣之距離，大型車不得超過十五公分，小型車不得超過十公分。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第 190 條（同民國 101 年 10 月 13 日）

．車輛停放線，用以指示車輛駕駛人停放車輛之位置與範圍。

．本標線之線型為白實線，線寬十公分。但機車停放線劃設於非車道上者，得採用線寬五公分。

．小型車及大型重型機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下：（圖一、三至五之寬2-2.5公尺、長5公尺；圖二之寬2-2.5公尺、長6 公尺）

．大型重型機車以外之機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下：

．路邊大型客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下：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除平行停車外，其寬度應在三點三公尺以上，其地面應繪製身心障礙者圖案。圖例如下：

．專用性停車位（停靠區），其寬度、長度、專用車種及適用時機由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設置，其地面應加繪白色專用車輛標字或圖案，並得配

合設置標誌告示。圖例如下：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民國 113 年 09 月 12 日修正；節錄規定同民國 98 年 04 月 29 日規定）

．10.2.2 路邊停車格位 

　1.小汽車停車格位劃設，單一車位橫向寬2〜2.5公尺；車位縱向長最小5 公尺。 

　2.身心障礙者專用汽車停車格位劃設，長度最小6 公尺，寬度除平行停車外，應包括停車區及上下車區，單一停車位之停車區寬最小2 公尺，

上下車區寬最小1.5 公尺；相鄰停車位得共用上下車區。

　3.機車停車帶得以區塊或格位方式劃設。以區塊方式劃設時，區塊長度依需要劃設，車位縱向長最小2 公尺；以格位劃設時，單一車位橫向寬

最小0.8 公尺；車位縱向長最小2 公尺。

　4.身心障礙者專用機車停車格位劃設，單一車位橫向寬最小2.3 公尺；車位縱向長最小2.2 公尺。

　5.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應於明顯處設置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標誌及標線，其設置應依交通部暨內政部合訂頒布「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

置規則」辦理。

　6.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宜於鄰近格位處設置無障礙設施。其與連接人行道或騎樓有高低差時，應依本規範第十四章無障礙設施規定設置路緣

斜坡或無障礙坡道，以利行動不便者進出。

附表二：鑑定報告－轉向模擬分析、被告實測影像

原告 【車位】

．規格位置

使用汽車【鑑定編號】

．汽車規格

112.03.22 鑑定報告 112.03.22 鑑定報告、112.11.03 補充鑑定

【模擬分析：車頭（正面）一次入庫】 【模擬分析：車尾（倒車）一次入庫】

賴薇涵 【B2-725】

．圖說規格

　寬：250cm

　長：500cm

．車道規格：

　①單向左

　②車道寬596cm（相對兩

車位前框線距離）

．鑑定測量實寬：

　①左側樓梯間牆壁與右

側柱面間距：251cm

　（內含車位框線）

　②左側樓梯間牆面延伸

凸出至車道：208cm

　③車位左側全部為樓梯

間牆面。

　④車位右側柱面自框線

起向後延伸280cm　

Porsche-Cayenne【C】

．規格（2020款）

　車寬：1983mm

　車長：0000-0000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52.70cm

．平均各側：26.3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16.35- 6.3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42.70-32.70cm

．【參考數據】

　判決書A4紙規格：

　29.7cm ×21.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C 車迴轉半徑為5.95公尺，車頭（正

面）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

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0公尺

（道寬扣除車寬，5960mm-1983mm），行

進並轉向至約66.8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

牆壁發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C 車迴轉半徑為5.95公尺，車尾（倒車）入

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

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公尺，行進並轉向

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C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

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C 車與

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56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行向：向左）

．C 車迴轉半徑為5.95公尺，車尾（倒車）入

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

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70公分，行進並轉向至

約77.1度時將與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蘇崑銘 【B3-429】

．車位規格：同上

．車道車道：同上

．鑑定實測：同上

Lexus-ES200【B】

．規格（2020款）

　車寬：1865mm

　車長：4975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64.50cm

．平均各側：32.2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22.25-12.2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54.50-44.5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B 車迴轉半徑為5.8公尺，車頭（正面）

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

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1公尺（道

寬扣除車寬，5960mm-1865mm），行進並

轉向至約70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牆壁發

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B 車迴轉半徑為5.8公尺，車尾（倒車）入

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

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公尺，行進並轉向

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B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

距離為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B 車與

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63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車輛行向：向左）

．B 車迴轉半徑為5.8 公尺，車尾（倒車）入

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

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80公分，行進並轉向至

約75.9度時將與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陳乾禾 【B4-129】 Honda-CRV【A】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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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禎鞠 ．車位規格：同上

．鑑定實測：同上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25mm-

　　　　4630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65.50cm

．平均各側：32.7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22.75-12.7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55.50-45.50cm

．A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頭（正

面）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

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1 公

尺（道寬扣除車寬，5960mm-1855mm），

行進並轉向至約77.5度時交予停車位右

側牆壁發生碰撞。

⒈A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尾（倒車）入

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

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 公尺，行進並轉向

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A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

距離為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A 車與

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63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行向：向左）

⒈A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尾（倒車）入

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

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1.2 公尺，行進並轉向

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A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

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A 車與

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40公分。　　

被告 【被告實測影像】

㈠以TOYOTA-RAV4 順向倒

車入庫

㈡B3-429、B4-129實測：

．約於1 分鐘停入（惟車

頭有侵入前方對向車

位）

．停入後，車輛右輪外側

與柱牆約車位框線寬2

倍距離（約右側後視鏡

之寬度。依卷內照片車

位框線 11cm ，本院卷

㈠，P.109）。

．男性駕駛開門下車後，

雖有正面與車輛並立但

側身離開（依右欄數據

該空間約42.5cm）。　

TOYOTA-RAV4 2.0【D】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00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65.50cm

．平均各側：32.7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22.75-12.7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55.50-45.5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D 車迴轉半徑為5.5公尺，車頭（正面）

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

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1公尺（道

寬扣除車寬，5960mm-1855mm），行進並

轉向至約77.5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牆壁

發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D 車迴轉半徑為5.5公尺，車尾（倒車）入

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

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公尺，行進並轉向

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A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

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D 車與

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63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車輛行向：向左）

⒈D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尾（倒車）入

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

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1.2 公尺，行進並轉向

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D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

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D 車與

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40公分。　　　

備　註

◎【112.03.22 鑑定報告】（車頭正向入庫，依車道行向〈向左〉；車尾倒車入庫，自車道逆向〈向右〉）

　【112.03.22(112)中北法秀字第03027號函】

第三章 鑑定標的之調查研究暨結果第三章 鑑定標的之調查研究暨結果

第一節　鑑定理論與原則（略）第一節　鑑定理論與原則（略）

第二節　鑑定假設及限制第二節　鑑定假設及限制

第三節　系爭車輛之轉向基礎第三節　系爭車輛之轉向基礎

　壹、車輛內輪差之定義：

　　　內輪差（DifferenceofRadiusbetweenInnerWheels)為車相轉彎時，前後車輪的行經軌跡之差距，即前內輪的轉彎半徑與後內輪的轉彎半

徑之差。內輪差之變異因素包含軸距與轉向角度，軸距是指前輪中心點至後輪軸中心點間的長度，轉向角度是指透過轉動方向盤，經機

械構造促使前車輪改變方向的角度。而前、後輪軸距越大，則內輪差越大；轉彎角度越大，則內輪差越大，故前、後車輪的運動軌跡並

不重疊。

　貳、倒車入庫之基礎理論：

　　　倒車入庫係指以油門口剎車踏板控制車輛後退的速度，並同時藉由方向盤控制車輪轉向，使車輛以弧形之路線接近停車格並同時修正車

身角度，使車身縱線能夠與停車位置之縱線相重疊，最後以直線後退行駛，使車輛駛入停車位置中。其中假以（ xf，yf)為倒車入庫的

目標停車點；(xi，yi)為倒車入庫轉彎弧線起點；而（x0，y0)表示轉彎半徑的中心點，倒車路徑示意如下圖：

　參、小型汽車轉向限制：

　　　㈠車頭（正面）入庫主要以前輪進行轉向動作，後輪為從動輪，並受到車輛最小迴轉半徑所限制，換言之，輪子最大允許轉向角度與最

小轉彎半徑成反比，轉向角度愈大，則迴轉半徑就愈小。最小迴轉半徑與汽車軸距成正比，因而車輛前輪軸中心點到後輪軸中心點之

間距愈大，轉彎半徑就會愈大，造成車輛過彎時最大可允許轉向角度受到限制。

　　　㈡車頭（正面）入庫時車輛初始位置為貼近對向車道，後輪軸中心延長線延伸至行車方向之左側牆壁作為旋轉中心，以最大的轉向角度

駛入停車位，倒車入庫時汽車初始位置為靠近行車方向之右側牆壁，以後輪軸中心延長線延伸至右側牆壁作為旋轉中心，以最大轉向

角度倒車進停車位。

第四節　系爭車輛轉向之模擬分析第四節　系爭車輛轉向之模擬分析

　壹、系爭車輛轉向之模擬分析（數據參見上表）

　貳、小結：

　　　一、經彙整本案鑑定標的—系爭車輛模擬以車頭（正面）入庫與、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之模擬結果，說明如下：

　　　　㈠車頭（正面）入庫：（數據同上表）

　　　　㈡車尾（倒車）入庫：（數據同上表）

　　　二、車頭（正面）入庫：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以

兩者距離為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系爭停車位，基於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内輪差效應，系爭車輛轉向角度

為66.8度至77.5度間，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牆壁，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三、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以

兩者距離為2.6公尺，作最大轉向角度進行轉彎倒車，系爭車輛得分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經，模擬計算後可知，當系爭車輛駛入

系爭停車位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隔距離為0公分時（不含車側後視鏡），系爭車輛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僅為56至63公分。　

第四章　鑑定標的之鑑定分析第四章　鑑定標的之鑑定分析

第一節　鑑定事項之研判第一節　鑑定事項之研判

　壹、鑑定事項：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之上東城建案地下2樓編號725停位、地下3樓續號429停車位、地下4樓編號129停車位，其設置是否符合相關建

築法令？能否實際駕駛車輛正常停放？是否有必須侵入對向車位始能停放或駛出之情況？又停放車輛後，是否有駕駛或乘客出入困難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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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模擬結果：

　　　一、車頭（正面）入庫：（數據同上表）

　　　二、車尾（倒車）入庫：（數據同上表）

　叁、鑑定分析：

　　　一、系爭停車位之尺寸規格：依本院現場勘查之結果，系爭停車位大小寬度約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與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6)南工造字第03170號使用執照核准圖（下稱核准圖），即地下二層平面圖所揭示系爭停車位（725車位、429車位及129車位）

為標記④之尺寸寬度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兩者構成相符。

　　　二、系爭停車位配置特徵：

　　　　㈠核准圖：系爭停車位（725車位、429車位、129車位）長邊二側，一側鄰接牆壁（標示藍色虛線外框）並延伸至停車位短邊外、一側

無鄰接牆壁而為鄰接柱體（標示綠色虛線外框）。

　　　　㈡現場勘查結果：以725車位量測紀錄可知，系爭停車位長邊二側，一側鄰接牆面之長度約為7.6公尺(M)，並凸伸至停車位短邊外約2

公尺(M)，且大於車位長度5.5公尺(M)；一側無鄰接牆壁，自車道處起長邊鄰接一柱體之長度為2.8公尺(M)。

　　　三、系爭停車位之現況分析：

　　　　㈠系爭停車位之尺寸：依據核准圖所揭示系爭停車位尺寸與本院現場勘查之結果，系爭停車位大小寬度約為2.5公尺(M)、長度為5公尺

(M)，此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停車位大小寬度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

　　　　㈡系爭停車位之停放方式：就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車尾(倒車）入庫作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之運行執跡模擬分析。

　　　　　⒈車頭（正面）入庫：基於系爭停車位之車道寬5.96公尺(M)，在系爭車輛之駛入車道一側且外側車身鄰接對向停車位，因系爭車輛

之不同車寬、軸距與迴轉半徑等限制條件，使得系爭車輛内側車身至系爭停車位之車道間距分別為4公尺(M)至4.1公尺(M)，以及

系爭車輛之迴轉半徑分別為5.5公尺(M)至5.95公尺(M)等既有資訊，當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時，系爭車輛轉向角度分別在66.8度至77.5度間，其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牆壁，故系爭車輛之車頭無法以車頭（正面）

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換言之，若系爭車輛之車寬、軸距與最小迴轉半徑條件不變時，系爭停車位之車道寬度不足使

系爭車輛採正面入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入停車位，而無法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

　　　　　⒉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之車尾得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駛入系爭停車位，則可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 。然，

系 爭停車位之長度為5.5公尺(M)，於車位長邊左側鄰接有7.6公尺(M)牆面，長邊右側鄰接有2.8公尺(M)柱體，基於系爭車輛以倒

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時，使得系爭車輛之車頭、車身二側鄰接牆面與柱體。又依模擬評估所得數據可知，當系爭車輛之單側車

身緊迫單側柱體或牆壁時（即間隔距離為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系爭車輛之車身與另一側牆壁或柱體間距為56至63公分，在

考量系爭車輛之單側車身計入車側後視鏡寬度時（即收起車側後視鏡之間隔距離為10至20多公分不等），使得系爭車輛之另一側

車身與牆壁或柱體間距必然小於56至63公分，又，以系爭車輛完成停放系爭停車位時，因系爭車輛開啟車門之車門厚度大小，也

將縮減人員上下車空間與距離。是故，系爭停車位得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使系爭車輛停放於系爭停車位内，

然，系爭車輛一側車身緊迫貼近於牆壁或柱體、另一側車身與牆壁或柱體形成狹小隘巷型態之空間限制，造成人員上下車之阻礙

增加與緊貼壁面之行動限制，而無法滿足人員上下車便利性。

　　　　　⒊縱使系爭車輛採取車頭（正面）入庫之非一次性駛入停放系爭停車位後，由於系爭停車位之車道間距大小與二側長邊上牆壁之屏

障限制，以及系爭車輛之軸距與迴轉半徑之既有條件下，當系爭車輛處於車頭入庫停放狀態下，無法以倒車出庫方式作一次性駛

出停車位，而無法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出之情況。反之，系爭車輛之車尾得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自

當得以車頭正面出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出停車位，且可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出之情況。

　　四、綜上所述，本院現場勘查系爭停車位之尺寸符合核准圖所揭示停車位尺寸結果，且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

款「停車位大小寬度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但依據系爭車輛轉向模擬分析結果可知，系爭車輛僅有倒車入車之停車方

式始得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内，而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即使系爭車輛得以停放於系爭停車位内，但系爭車輛之

一側車身緊迫單側柱體或牆壁、另一側車身與牆面或柱體形成狹小隘巷型態之空間限制，造成人員上下車之阻礙增加與行動限制之進

出不便。

　參、補充說明：

　　　審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為訂定標準停車空間大小之數據，並非依不同車輛之車長、車寬尺寸採取不同級別，用以分類

規範車與車、車位端、車與牆或車道寬之間距大小，又，近年來車輛尺寸外形均有變異，在不考慮人員上下車空間與車輛一次性迴轉需

求，系爭停車位寬度2.5公尺(M)、長度5.5公尺(M)仍可停放車輛，則須藉由相鄰車位之鄰接空間（即車身與車身間），提供人員於鄰接

空間内上下車。

第二節　鑑定結論第二節　鑑定結論

　壹、本案由囑託單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庭於民國111年06月29日南院武民諭110訴字第1491號囑託函，囑託本院就上開囑託函文内容所載

系爭車位規格瑕疵於民國112年07月19日實際完成上開囑託函文鑑定事項，鑑定結論如下：

　　　一、本件系爭停車位停車空間入寸與相對應車道尺寸符合使用執照核准圖所揭示地下二層、三層與四層平面圖，以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停車位大小寬度為2.5公尺、長度為5.5公尺）。

　　　二、依據系爭車輛轉向模擬分析結果，系爭車輛僅有倒車入庫之停車方式始得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内，而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

駛入之情況。又，系爭車輛得以停放於系爭停車位内，但系爭車輛之一侧車身緊迫單側柱體或牆壁、另一側車身與牆面或柱體形成

狹小隘巷型態之空間限制，造成人員上下車之阻礙增加與行動限制之進出不便。

　貳、以上分析結果，係依據現場勘查結果及囑託單位提供之相關資料暨本院研究人員竭盡心力所完成，敬請惠予參考暨賜教。

◎【112.11.03 補充鑑定】（就車尾倒車入庫，依車道行向〈向左〉補為鑑定）

　【112.11.03(112)中北法宥字第11001號函】

一、經彙整本案鑑定標的—系爭車輛模擬以車頭（正面）入庫與、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之模擬結果，說明如下：

　　㈠車頭（正面）入庫：（數據同上）

　　㈡車尾（倒車）入庫：（數據同上）

二、車頭（正面）入庫：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以兩者距

離為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系爭停車位，基於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内輪差效應，系爭車輛轉向角度為66.8度至77.

5度間，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牆壁，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三、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以兩者距

離為0.7公尺至1.2公尺，作最大轉向角度進行轉彎倒車，系爭車輛得分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經，模擬計算後可知，經，模擬計算後可

知，當系爭車輛A和D駛入系爭停車位與停車位左側牆壁間隔距離僅為4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系爭車輛B和C於轉向角度為75.9度至77.

1度間，後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膽壁之前端，故僅系爭車輛A和D得以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而系爭車輛B和C則無法以車尾（倒車）

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113.03.08 補充鑑定】（假設「無本件停車位左前側車道上之梯間建物牆面」之模擬結果）

　【113.03.08(113)中北法宥字第0312號函】

〔本院函請補鑑定事項〕

　依現有資料，請補查復以下事項：

　⒈如本件停車格位無左前側建物（即無鑑定報告P.42之208cm梯間建物牆面與建物，即如鑑定報告P.15之該停車格（A）右側之726(B)、727

(A)、728(A）之停車格前方兩側均無建物阻擋情形），鑑定各車輛是否可「一次性」為車頭正面停入、車尾倒車入庫？（如無法一次性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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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最少須幾次操作始能停入）

　⒉本次鑑定係以該車道前目前行車方向所為鑑定，如本件停車位車道改以相反方向行車，本件各車位是否可供鑑定各車輛是否可「一次性」

為車頭正面停入、車尾倒車入庫？（如無法一次性停入，最少須幾次操作始能停入）

〔函復〕（說明㈢部分；兩造聲請補鑑定部分，經該所函復說明已於前鑑定報告記載部分從略）

㈢說明四之補查事項：

　⒈詳見報告書第42頁，假以去除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尚有系爭停車位725(A)左右兩側建物牆面(552cm、280

cm)為評估條件。

　　⑴車頭（正面）入庫：系爭車輛A、B、C、D採車頭（正面）入庫之結果，可詳見報告書第27頁至37頁壹之一至六之（一）車頭(正面）入庫

示意及結果，與113年11月02日第11001號函附件壹之一至六之（一）車頭（正面）入庫示意及結果【本判決註：依各頁圖示之行車方

向：向左／順向行駛】。基於系爭車輛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自車道右側（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系爭

停車位，因車道寬度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内輪差效應，系爭車輛轉向角度為66.8度至77.5度間，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前方之右

側牆壁(280cm)，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⑵車尾（倒車）入庫：參酌報告書第28、30、32、34、36、38頁車尾（倒車）入庫示意及結果【本判決註：依各頁圖示之行車方向：向右

／逆向行駛】，假以系爭停車位725(A)左右兩側建物牆面起始點相同，基於車輛左右向之改變不會變更最大轉向角度，且無改變車道寬

度距離限制，在系爭車輛與牆面距離均為2.6公尺，作最大轉向角度進行轉彎倒車，系爭車輛得以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⒉逆向行車，在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與左右兩側建物牆面（552cm、280cm)為評估條件。

　　⑴車頭（正面）入庫：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之凸設型態，當系爭車輛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採

順向行車之條件（自車道右側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本判決註：向左／順向行駛】，在沒有改

變車道寬度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內輪差效應，以順向行車結果可知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前方之左右側牆壁之相對位置，自當無

免除會碰觸到凸設於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

車位。

　　⑵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採車尾（倒車）入庫之結果，可詳見報告書第28、30、32、34、36、38頁車尾（倒車）入庫示意及結果

【本判決註：依各頁圖示之行車方向：向右／逆向行駛】，系爭車輛得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⒊行駛次數：

　　⑴不論去除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悌間建物牆面（208cm)或系爭車輛採逆向行車之車頭（正面）入庫方式均無法一次性駛入系爭停

車位，其因車道寬5.96公尺(M)、車格寬度(250cm)與二側長邊上牆壁（208cm+552cm、280cm)之屏障限制，以及系爭車輛之軸距與迴轉半

徑之既有固定條件，而無法通過系爭停車位前方與兩側障礙物。

　　⑵實務上系爭車輛駛入系爭停車位操作過程，受到任意形式之行駛操作條件而有不同路徑變化，包含起始、中繼與終點位置之前進倒退、

轉向角度、迴轉方式、行駛速度、行駛長度所組成之行車路徑，而行駛操作條件無法經由預防矯正之行駛方式、通用定則之操作程序，

得以全數適用不同車款車輛行驶時，預估任意路徑用以求得既有行駛次數，特此說明。

　　⑶舉例，在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跛入系爭停車位時，假以系爭車輛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得於系爭車

輛接近而未觸及系爭停車位前方凸設之左側牆面(如圖說上行車旋轉至45度角）時，得採任意形式之倒車拉正(迴避拉正之一種行駛方

式）作為車頭（正面）入庫方式。倒車拉正包含有任意形式之行進方向（單一倒退或倒退又前進之組合）、行駛長度（行進距離長

短）、轉向角度大小（單一轉向或複合式轉向）與行駛速度（滑移距離）等不同組合之路徑(如複數直線或複數直線與曲線之組合）。倘

若採取任意形式之迴避拉正方式（如前進拉正或倒車拉正）進行各種系爭停車位之運行軌跡模擬分析與結果經本院初步評估後，除系爭

停車位兩側既有屏障之數據外，必須個別對不同系爭車輛之不同規格資訊（車長、車寬、軸距、迴轉半徑等等），並採用複數項不同行

敬變因之各種組合（行進方向、行駛長度、轉向角度與行駛速度等）與複數項不同形狀之迴避拉正路徑（前進後退之直線或複數直線與

曲線之組合），此將可能花費冗長時間與龐大費用。

　　⑷因本件系爭停車位兩側之屏障限制，而阻卻系爭車輛一次性駛入之車頭（正面）入庫方式，然而滿足車頭（正面）入庫之迴避拉正路徑

既無固定起點終點、形狀限制而非不可變異，在無精確限制迴避拉正方式與詳細參數，則無法利用系爭車輛規格之單一條件得以生成不

同行駛次數之各種組合行駛方式與結果。

附表三：綜合條件整理表（112.03.22 鑑定報告、112.11.03 補充鑑定、113.03.08 補充鑑定、被告實測影像）

依現有車道狀況停車（本件車位左側樓梯牆面延伸至車道之208cm 樓梯間牆面） 假設本件車位左前側無樓梯間凸出牆面

車型 順向（向左）-

車頭正面入庫

順向（向左）-

車尾倒車入庫

逆向（向右）-

車頭正面入庫

逆向（向右）-

車尾倒車入庫

（順向-向左）

-車頭正面入庫

（順向-向左）

車尾倒車入庫

Porsche-

Cayenne

【C】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66.8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7.1度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

間牆面轉角

　(112.11.03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

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56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Lexus-

ES200

【B】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0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5.9度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

間牆面轉角

　(112.11.03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

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63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Honda-

CRV

【A】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7.5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40cm

　(112.11.03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

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63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TOYOTA- 

RAV4 2.0

【D】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7.5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鑑定模擬】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40cm

　(112.11.03鑑定)

【被告實測影像】

（參見附表二）

．1 分鐘內數次操控

．駕駛可停入並下車

　右側離柱面22cm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

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63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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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怡芳　　

　左側離牆面42.5cm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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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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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491號
原      告  賴薇涵


            蘇崑銘


            陳乾禾


            王禎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識涵律師
被      告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淵博
訴訟代理人  吳玉豐律師
被      告  上揚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聰麟
訴訟代理人  張睿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減少價金事件，於民國115年1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賴薇涵新臺幣18萬元，及自民國110 年10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蘇崑銘新臺幣18萬元，及自民國110 年10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陳乾禾、王禎鞠新臺幣18萬元，及自民國110 年10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負擔54/180 ，其餘分別由原告賴薇涵負擔42/180 、原告蘇崑銘負擔42/180 、原告陳乾禾、王禎鞠共同負擔42/180 。
本判決就各項原告勝訴部分，於各項原告各提出新臺幣6 萬元為被告興富發公司供擔保，得假執行。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就上開各項原告勝訴部分，就各項各提出新臺幣10萬元為各項原告供擔保，得免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原告原以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請求各被告給付各原告新臺幣（下同）6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按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嗣於民國110 年11月24日（日期下以「00.00.00」格式）言詞辯論期日，就遲延利息起算日減縮為自起訴狀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即110.10.20 ）起算。原告上開請求與聲明減縮，係就同一請求之遲延利息之請求減縮範圍，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 款（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本件車位預售買賣與原告發現瑕疵
　⒈被告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興富發公司】）前將該公司建造之「上東城建案」（於106.12.05開工、109.10.15竣工，使用執照發照日110.03.15。下稱【本件建案】）交由被告上揚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上揚公司】）代為銷售。
　⒉原告前各透過被告上揚公司銷售人員鄭筠熹、蔡淑慧介紹房屋與車位，並稱附表一所載之各車位係大車位且與其他車位於空間上區隔（除地下一層無相應位置車位外，各車位均位於各層相同垂直對應位置，即樓梯間出口旁之樓梯間壁面與柱體壁面間之單獨車位，下稱【本件停車位】），左右兩側為牆面無鄰車干擾，係黃金車位，原告基於大車位之停車便利性與空間獨立性，而於附表一所載各日期與被告興富發公司簽訂房屋土地預售買賣契約（下稱【本件買賣契約】）並分別選購同表之本件車位記載於契約內。
　⒊詎該建案完工後，原告各以附表一所載之車輛實際停放，始發現該大車位因左側樓梯間凸出於車道之梯間、車位左右兩側之牆柱壁面，於依車道行車方向順向行車時，不論以車頭正向或車尾倒車之方式，均難將車輛停入車位，僅能以逆向行車與車尾倒車並於倒車時車頭侵入對面停車格位，始能停入停車格，惟如以通常休旅車型倒車停入，因兩側壁面，造成駕駛與乘客無法下車，縱改以小型車輛停入，仍因兩側牆面之阻擋，造成駕駛與乘客下車困難。經原告向被告反應該車位有上開無法使用瑕疵後，因該建案全部車位已經銷售完畢而無法更換，被告興富發公司更以各車位與車位前車道均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61條規定（法條詳附表一備註欄）而否認有設計錯誤或車位無法使用之情形。
　㈡被告興富發公司就本件停車位應負不完全給付與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三百七十三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民法第354 條定有明文。又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若出賣之特定物所含數量缺少，足使物之價值、效用或品質有欠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參照）。
　⒉就房屋車位買賣，如建商就車位設計規劃不當使車位無法正常上下車，應認為該車位有物之瑕疵，此由臺灣高等法院102 年度上易字第1048號民事判決（確定判決）：「停車位係以停放車輛為其效用，依通常使用情形，汽車駕駛人利用駕駛座側之車門出入，最為安全便利，自無強令其改由副駕駛座側車門出入之理。且停車位既劃設停車位格線，汽車自應按標線停放於停車格內，如超出格線，將因此增添汽車遭往來通行車輛擦撞或碰撞之危險。是汽車停放於停車位時，如汽車駕駛人僅能從副駕駛座側車門上、下車，或因受限於空間及環境因素，致車頭必須超出停車位格線停放，則不惟其通常效用有所減少，亦勢必因此減低其經濟上價值，即堪認該停車位具有物之瑕疵。」之判決內容，可為佐證。
　⒊本件車位經原告實際試停，係難以停入，縱使能停入亦無法下車，而原告使用之車輛，均屬市面通常銷售車輛，無特別規格，是本件車位係有物之瑕疵。另本件車位經送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下稱【工商研究院】）鑑定結果，該院雖以模擬結果認以Honda-CRV （原告陳乾禾與王禎鞠（下稱【原告陳乾禾2 人】）、TOYOTA-RAV4 （該院選為模擬鑑定車輛）可依該車道之順向行駛方向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停入本件車位內（參見附表二之鑑定報告，下稱【本件鑑定報告】），惟該院係以數據進行科學理論數據模擬，除實際生活上駕駛人無法達成該與牆面實際切齊（距離0 公分）方式停車外，該院亦未將汽車後視鏡之寬度（依目前車輛1 後視鏡寬度約25-30 公分計算，左右後視鏡共50-60 公分寬度）納入模擬條件，是鑑定報告數據除未能反應實際操作外，依鑑定報告所載之行車軌跡，亦可推估本件車位實際上難以供停車使用。
　⒋本件車位有前述無法停車之喪失通常效用瑕疵，被告興富發公司就該瑕疵，應負不完全給付責任（民法第227 條）與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原告自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4 條第1 項、第359 條），並就該減少之價金依不當得利（民法第179 條）請求被告興富發公司返還予原告。
　㈢被告上揚公司應就其代銷人員未告知本件車位使用上瑕疵負賠償責任
　⒈按「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 項定有明文。
　⒉被告上揚公司，為不動產經紀業條例第4 條第4 、6 款規定之受建築業委託負責企劃並代理銷售不動產之經紀業，其代銷人員具有不動產經紀員資格，對房地具備專業知識。是被告上揚公司於代銷本件建案之房地與車位時，本應依竣工圖面對購屋者解說各物件於使用時可能之狀況，就本件車位因左右兩側均為牆面且左側樓梯間牆面延伸凸出至車道致影響停車之使用，本可輕易判斷並對原告說明，惟其代銷人員竟為銷售，除未向原告告知本件車位使用時之限制外，更宣稱該車位未與他其他車位併排緊鄰之獨立大車位，屬於「黃金車位」，致使原告信而購買本件車位受有本件車位事實上無法停車之損害，是被告上揚公司就本件車位之銷售，係有故意不告知本件車位之使用上瑕疵，致使原告受損害，另縱認其銷售人員非出於故意，惟仍有未依其不動產銷售專業向原告告知本件車位瑕疵之過失，是被告上揚公司依上開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自應就其代銷人員未向原告告知本件車位瑕疵致原告所受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
　㈣本件請求與聲明
　⒈就本件停車位之瑕疵，被告興富發公司應負不完全給付與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原告據此請求減少價金及自受請求日起按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而被告上揚公司則就其代銷人員未告知本件車位效用瑕疵致原告受有損害而應與其代銷人員負連帶責任，原告亦得就所受損害，請求被告上揚公司為賠償。另被告2 人就原告所受損害之賠償責任，係基於不同法律規定，雖屬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惟原告仍得一併向被告為請求，僅於被告一人履行時，他人於該履行範圍免除對原告責任。
　⒉爰依上開法律關係，茲均各聲明以（原告賴薇涵、蘇崑銘，係單獨購買，各自為以下聲明；原告陳乾禾、王禎鞠〈下稱【原告陳乾禾2 人】〉係共同購買，共同為以下聲明）：①被告興富發公司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最後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②被告上揚公司應給付原告至少6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最後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③任一被告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被告就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之責任。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興富發公司答辯：
　　被告以下列理由，聲明：①駁回原告之訴與假執行之聲請。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㈠被告就本件車位無不完全給付之情形
　⒈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雖為給付，而給付之內容並不符合債務本旨，違反信義與衡平之原則而言。又所謂給付應係基於債務人履行債務之意思而為之者，始足當之。故給付如以交付特定物為標的者，債務人應以契約成立時雙方約定之現狀交付之，苟以約定現狀交付之，即屬依債務本旨而為交付，尚不構成不完全給付（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898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本件車位規格，係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61條規定，除經記載於本件買賣契約並於契約附件之平面圖說標示位置外，並由被告主管機關核准圖面施工取得使用執照，且本件鑑定報告亦確認本件車位規格與車道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則被告交付符合本件賣賣契約規格與附圖位置之本件車位，符合債之本旨，並無不完全給付之情形。
　㈡本件車位無物之瑕疵
　⒈民法第354 條規定之買賣標的之物之瑕疵，依買賣約定可區分為「主觀瑕疵」與「客觀瑕疵」。所謂「主觀瑕疵」者，指當事人間以特別約定為前提之契約預定效用；至「客觀瑕疵」者，則係標的物之通常效用，其判斷應依據客觀情狀認定之（請參詹森林大法官著「買賣之物之瑕疵擔保－民法第354 條重要實務分析」）。
　⒉兩造於本件買賣契約未就車位有如能停入特定車型、停車方式（如是否可一次停入）等之特別效用約定，是本件車位並無主觀瑕疵存在。原告雖指稱無法停入本件車位，惟以：
　⑴停車涉及駕駛人之駕駛技術與習慣、對車位之環境、路徑之熟悉度等之個人因素，該等個人因素除非屬車位是否有「客觀瑕疵」之判斷標準。
　⑵經被告以附表一之車輛（TOYOTA-RAV4 ）就本件車位以順向行駛倒車入庫方式實際試停，可於1 分鐘內經幾次調整以車左側靠柱體壁預留駕駛下車空間方式停入停車格內且駕駛可以下車，有錄影影像可證明（參見附表二，下稱【被告試停影像】）。
　⑶另本件車位經鑑定結果，可使用被告上開測試車、原告陳乾禾與王禎鞠之車輛（Honda-CRV ）以順向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停入。
　⑷依上開資料，就原告車輛，如以車位寬250 公分，扣除副駕駛座預留10公分、車寬192.7 公分，仍有48公分可供駕駛下車（下稱【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是並無原告所稱難以停放與下車之瑕疵存在。
　⑸此外，原告雖稱本件車位兩側均係牆面難以下車，惟依本件建案停車位規劃，其車位兩側係與他人車位相連，是於兩側車位如已經停車，該車位不可能同時開啟兩側車門供乘客自兩側下車，仍以上開被告所建議之停車方式為停車與下車，是本件車位並無因兩側牆面而難以下車之情形。
　⑹是原告稱難以停入與下車，係原告個人因素所致，本件車位並無客觀瑕疵存在。
　㈢本件車位係原告於簽約時依車位平面圖所選取，就車位停車條件，原告已經知悉，且被告依約給付，無不完全給付，且亦無物之瑕疵，另本件車位之B2、B3、B4層之大車位A 型之原定價格分別為95萬元、85萬元、75萬元，原告就本件大車位既係自己選擇且獲有價格優惠，自不應容許原告再指稱本件車位有瑕疵，且依原告主張之減少價金金額，其結果無異原告能以未達一般機械停車位1/3 價格即能購買平面車位，而顯違反誠信原則與經驗法則。
　㈣至於，原告蘇崑銘雖主張以30萬元價格與住戶就同層大車位互換，惟該互換價格為原告與該住戶間之私法關係，無法以該互換價格認為本件車位有瑕疵或價值減損。　
四、被告上揚公司答辯
　　被告除援用被告興富發公司前述本件車位無瑕疵之答辯理由外，另以下列理由，聲明：①駁回原告之訴與假執行之聲請。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㈠原告蘇崑銘就其原購買大車位（B3-429），已於110.10.05 與住戶就同層大車位（B3-343）交換（於110.10.15 取得建物與車位持分所有權狀），是原告蘇崑銘未因交換車位而致權利受有影響。
　㈡原告雖主張被告之代銷人員就本件車位有未告知瑕疵之故意或過失，惟以：
　⒈本件車位除無使用上之瑕疵外，被告之代銷人員係依被告興富發公司提供之經建管主管機關核准之建築圖說平面圖為銷售，是本件車位經建管主管機關核准，被告之代銷人員依核准建築圖說資訊，以本件車位為大車位為銷售，自無故意或過失。
　⒉另原告於前往本件建案洽商購屋時，被告之代銷人員均有提供複數車位供原告選擇，而原告於締約前亦均有將契約與圖面攜回審閱，是本件車位係原告自己決定後選擇，被告仲介人員並無欺罔原告或違反仲介職務之行為，自無原告主張之有故意或過失之情形。
五、本院認定：
　㈠本件主要爭點之認定
　　本件：①原告透過被告上揚公司代銷向被告興富發公司預購如附表一所載之房地與本件車位，有買賣契約書可證，並為兩造不爭執。②本件車位自核准建築圖說至取得使用執照，並未有變更設計（含車道行車方向），有工務局函復之建築執造變更資料函（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1.08.30 南市工管一字第0000009757號函，本院卷㈡第201-259 頁）可查。③本件車位停車情形，經本件鑑定報告模擬鑑定如附表二、三，另有被告試停影像為佐。④是本件主要爭點在於：依本件車位之停車情形，是否可認有設計規劃不當而應認屬瑕疵之情形，以致被告應為該設計規劃瑕疵（被告興富發公司）或銷售時未告知瑕疵（被告上揚公司）而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主張之不完全給付，亦應以瑕疵存在為前提）。
　㈡本件車位之瑕疵認定
　⒈本件車位之停車功能
　⑴依本件建案於106 年取得建築執照前之104-105 年台灣汽車市場車輛之車寬資料（參見附表一備註），約可依車寬，略分為：大型（車寬190 公分以上）、中型（車寬190-180 公分）、小型（車寬180-170 公分）。
　⑵依附表二、三之鑑定報告與被告測試影像推估，本件車位與前方車道，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並可供車寬185.5 公分以下車輛，於順向行駛下，採車身右側車輪距離右側柱面約22公分（即約右後照鏡不碰觸柱面之距離）之之倒車入庫條件，於1分鐘左右將車輛倒車停入本件車位，以該條件停入後，車身左側距離左側牆面約有42.5公分可供駕駛人與乘客下車。
　⑶依上開資料，可認定本件車位，如僅單以各該車位之可否停車功能而言，應能供中型車輛於順向行駛下倒車入庫後，由駕駛人與後座乘客自車輛左側約1 成年男子身寬之空間下車。
　⒉瑕疵認定標準
　⑴依上開事實，本件車位雖能供中型車輛以前述方式停車，惟本件建案之預售屋買賣，查屬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關係，雖本件車位依現有事證尚未涉同法第二章第一節之消費者健康與安全保障，惟依同法第4 條「企業經營者對於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應重視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並向消費者說明商品或服務之使用方法，維護交易之公平，提供消費者充分與正確之資訊，及實施其他必要之消費者保護措施。」規定，企業經營者（即被告興富發公司）仍應維護交易公平並提供充分正確資訊。是本件尚不能僅以前述本件車位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及能供中型車輛停車，即認定本件車位無物之瑕疵。
　⑵亦即，本件建案係1109戶之集合式店住建物、於地下層設置952 格室內停車位，是就建商銷售房地（含車位）與消費者是否有效用之瑕疵及符合交易之公平，應以整體建案檢視，而非僅就特定個別建物或單位為檢視。此外，依現有卷內資料，本件建案之停車位雖有法定停車位與自設停車位，惟均係以持分共有方式為登記（自設停車位無獨立產權），考量建物使用年限，於建商出售車位持分與購屋消費者時，就持分價格，除持分範圍大小因素外，本應考量使用效能因素，始符合交易公平之要求。
　⑶另本件車位（含前方車道）規格，雖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61條規定，惟該等規定僅係在計算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數量標準，是並非符合該等規定之規格，即可逕認車位無設計之瑕疵。亦即，該規定規格僅係作為計算車位數量之計算基準，就車位如何安排與規劃始符合效能均等，非上開規定規範範圍，自有可能發生符合規定規格，但實際上難以停放車輛或效能低於同規格其他車位之情形。是車位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格，非即能據此即認定車位無使用或效能之瑕疵。
　⒊竣工圖B1-B4 停車位設置：
　⑴本件車位構造，查係：❶前方車道為單行向左、❷車位左側為樓梯間牆面並延伸凸出至左前車道208 公分、❸車位右側起點有280 公分柱面，剩餘後側空間270 公分（內含車位內後方設置之後輪輪檔，以通常之車長450-500 公分，右側柱面尾端約在副駕駛座門旁）。
　⑵與本件車位構造相似之單獨車位：
　　①與原告B3-429 車位同層且同車道之B3-443 大車位。
　　②與原告B4-129 車位同層且同車道之B4-145 大車位（上開2 車位右側為樓梯間牆面並延伸至車道、左側為柱面，與本件車位為構造相同但方向相反之車位，惟因車道行向，依附表二、三之鑑定資料，該2 車位可於順向行駛時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停入該車位內，惟就人員上下車狀況，應與本件車位有相同程度之不便）。
　　③B1-909車位為左前為柱面（惟柱面約僅本件車位右側柱面之1/2 ）、右側圍牆面之單獨車位。
　⑶其餘車位：
　　除以下配置外，均為兩側緊鄰其他車位之設置。
　　①或為僅一側為牆壁（其車位一側緊貼牆壁而無空間，不含本件車位與B1-909車位，於B2-B4層，各層各約20格。B1層為6 格。是一側緊靠牆壁無空間之車位，占全部車位比率66/952，下稱【單側靠牆車位】。如含本件車位、B3-443、B4-145、B1-909車位係72/952）。
　　②或為前方一側有柱體（依竣工圖僅B3-452 、B4-132 車位右前側柱體長約達本件車位右前側柱體之2/3 長，其餘柱體長約僅本件車位右前側柱體長1/2 即約100cm ，依通常汽車構造車頭引擎室長度，不致影響前座下車）。
　⑷依上開車位設置比較，參照本件車位於全部車位比率（3/952 。如含前述B3-443、B4-145大車位，則為5/952 ）。可認本件車位就本件建案全部車位係有構造特殊性。
　⒋本件建案車位之上下車空間
　⑴依B2-B4車位配置，除本件車位或車道轉彎處柱間單獨車位（即大車位C）外，大車位A與小車位B之配置，係呈「AAA 」、「BAA 」、「AAB 」、「BAB 」、「AA」、「AB」、「BA」之緊鄰配置（下稱【通常緊鄰車位】），就該等車位人員上下車空間，最少可以相鄰車位於停車後所餘空間為上下車空間，最多則為相鄰車位未停車時之該車位全部空間。亦即：
　　①通常緊鄰車位於停車時，除屬單側靠牆車位之該靠牆側外，其車位兩側均有1車位扣除1車寬後之上下車空間之效能（即相鄰2車位之車輛，以車位中心線與車輛中心線重疊方式停放，各車位之兩側為該車位扣除車寬後1/2空間，如2車位係同規格、車寬均相同，則2車停放後，2車間之上下車空間即為該車位扣除該車寬之空間）。
　　②是通常緊鄰車位於停車時，並無須刻意將車輛左側貼近車位左側停車位格線，以求得右側有車位扣除車寬後之最大上下車空間（即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
　　③而通常緊臨車位中屬單側靠牆車位者，因未靠牆側有相鄰車位空間，是仍得以將車輛置中停放方式停車。
　⑵通常緊鄰車位置中停放時之單側上下車空間
　　因小車位配置均僅相鄰大車位（「BAA」、「AAB」、「BAB 」、「AA」、「AB」、「BA」），依附表一備註所載車寬資料，則就小車位緊臨大車位之相鄰車位，以各車位車輛置中停放時之相鄰上下車空間，可計算如下：
　　①最小值為41.7 公分（即以小車位搭配最大車寬車輛198.3cm、大車位搭配最大車寬車輛198.3cm之計算結果。該距離約等同被告試停影像停車後駕駛人下車空間42.5cm）。
　　②最大值為57.1公分（即以小車位搭配最小車寬車輛169.4cm 、大車位搭配最小車寬車輛169.4cm 之計算結果）。
　　③理想值為56.15公分（即以小車位搭配最小車寬車輛169.4cm、大車位搭配最大車寬車輛198.3cm 之計算結果）。
　　④於2 大車位相鄰時，其數值係大於前述①至③數值，爰不另為計算。
　⒌本件車位有上下車空間瑕疵之認定
　⑴依上開說明，本件車位因受左右兩側牆面限制，顯無法如通常緊鄰車位，以置中停車並利用相鄰車位空間之方式自兩側上下車（原告車輛如置中停車後兩側所餘空間如附表二所載各為26.35cm 、32.75cm ，均不足上開所示之小車位相鄰大車位之上下車空間最小值41.7cm）。
　⑵參照本件車位（3 格）與通常緊鄰車位（約929 格，其中773 格為大車位；另僅66格為單側靠牆車位）之比率，可認本件車位之停車效能顯有低於本件建案其他車位效能。亦即，其僅能以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停車，無法如同其他車位除能以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停車外，仍得以車輛置中停放方式供人員上下車。
　⑶依前述說明，本件車位停車效能係低於本件建案其他車位，是如以效能而言，本件車位至多僅有小車位效能（以本件車位以最小車寬車輛169.4cm 置中停車，兩側有40.3cm上下車空間，接近於通常緊鄰車位上下車空間最小值41.7cm），惟被告係以大車位價格為販售，基於該效能與價格之差價，可認定本件車位係有物之瑕疵，而該瑕疵可歸因於被告興富發公司之停車位規劃設計（不應於該處規劃停車位、或至多僅能以小車位規劃），是原告以本件車位有停車之瑕疵，主張減少價金，應認為有理由。
　⑷至於，就附表二、三鑑定報告之是否能一次停入車位之鑑定結果，就車位停車功能，是否能一次停入，並非車位是否有瑕疵之鑑別標準，僅於車位停車困難度致需逾合理停車時間甚多始能停入時，始能因該時間耗費而有可能構成瑕疵。惟依附表二鑑定單位函復，無法鑑定出原告賴薇涵、蘇崑銘車輛是否能停入以及停入所需時間，是附表二、三之鑑定結果於本件僅能作為本件車位停車方式相關資料，附此敘明。
　㈢本件車位瑕疵減損金額之認定
　⒈本件車位有上下車空間之瑕疵，至多僅有小車位效能（且限於以最小車寬車停放始能有該效能），已如前述，就本件車位因物之瑕疵所得減少之價金，考量：①附表一之B2-B4 大小車位價格、②原告蘇崑銘換置車位價格（以30萬元換至B3-343配置為「AAA」之單側靠牆車位）、③車位之持分所有權價值、④就價格減損送交鑑定可能耗費之費用等因素，爰就大小車位差價扣除10萬元，並依本件車位構造上之停車困難與停車車種與方式之限制，依民事訴訟法第222 條第2 項規定，再折價8 萬元（合計各車位各減價18萬元）。
　⒉另原告請求自最後一被告受賠償請求（即起訴書送達）翌日起之依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第203 條規定之遲延利息，亦屬有理由，應併予准許。
　㈣被告上揚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之理由
　　本件車位雖有前述上下車空間之瑕疵，惟依卷內之本件買賣契約簽立時間、兩造對話等事證，被告銷售人員於銷售時係以核准建築圖說與原告討論後由原告選定，而本件車位之上開瑕疵，係交屋後經原告實際試停後始為發現，參照本件審理之就停車效能之爭執與送請鑑定及上開分析，客觀尚難認被告銷售人員於銷售時知悉或發覺該瑕疵存在，是原告就被告上揚公司之請求，難認有理。
六、從而：
　  原告依買賣之物之瑕疵擔保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興富發公司給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與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金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
　　本件原告一部勝訴一部敗訴，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依原告敗訴部分與請求金額之比率，就訴訟費用負擔，命如主文所載。
八、假執行部分
　㈠本件判命各原告勝訴部分雖未逾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 項第5 款金額，惟因原告係合併起訴，則就判決給付金額亦應合併計算（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7號審查意見參照），是本件無職權假執行之適用。
　㈡原告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告未釋明有因假執行恐受不能回復之損害（即無民事訴訟法第391 條之事由），爰就其勝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 項規定，定如主文所示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㈢被告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爰依同法第392 條第2 項規定，定被告如主文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 項、第392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世旻
		附表一：原告預購本建案房地車位資料（本建案：106.12.05 開工、109.10.15 竣工，使用執照發照日110.03.15 ）

		


		


		


		


		


		


		




		編號

		　原告
（簽約日）

		交屋時使用汽車

		房屋

		購買房屋車位

		車位價金

		同層相似位置大車位A 售價
（本院命興富發揀選陳報）

		同層相似位置小車位B 售價
(本院指定命興富發陳報）



		


		賴薇涵
109.04.20
簽約購買

		Porsche-Cayenne
．規格（2020款）
　車寬：1983mm
　車長：4918mm-
　　　　4930mm

		A1棟24樓



		地下二樓編號725號
【B2-725／大車位A 】
．車位規格
　寬：250mm
　長：500mm
　　

		90萬元

		B2-722：90萬元
B2-733：92萬元
B2-702：90萬元
B2-728：93萬元
B2-699：92萬元
［興富發辯稱同層大車位售價95萬元已給優惠］

		B2-829：80萬元
B2-831：80萬元
B2-850：80萬元
B2-858：80萬元
B2-864：82萬元



		


		蘇崑銘
108.05.13
簽約購買

		Lexus-ES200
．規格（2020款）
　車寬：1865mm
　車長：4975mm



		A5棟23樓



		地下三樓編號429號
【B3-429／大車位A 】
．車位規格同上
◎已以30萬元與同層車位住戶換車位
（B3-343／大車位A ）

		80萬元

		B3-552：82萬元
B3-570：80萬元
B3-383：80萬元
B3-404：80萬元
B3-432：82萬元
［興富發辯稱同層大車位售價85萬元已給優惠］

		B3-527：72萬元
B3-529：72萬元
B3-549：71萬元
B3-557：70萬元
B3-563：73萬元



		


		陳乾禾
王禎鞠
（共有）
108.10.29
簽約購買

		Honda-CRV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25mm-
　　　　4630mm

		A2棟14樓



		地下四樓編號129號
【B4-129／大車位A 】
．車位規格同上



		71萬元

		B4-042：70萬元
B4-074：71萬元
B4-077：73萬元
B4-081：75萬元
B4-085：72萬元
［興富發辯稱同層大車位售價75元已給優惠］

		B4-219：65萬元
B4-221：62萬元
B4-241：65萬元
B4-249：64萬元
B4-255：62萬元



		


		被告實測車



		TOYOTA-RAV4 2.0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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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建案建築圖說／竣工圖之各層停車位配置［大車位A ］、［小車位B ］

		


		


		


		


		


		




		


		【共同規格（寬×長 ）／總量】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783輛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13輛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m ／　12輛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188輛
【B1層】法定汽車停車位6 輛；自設汽車停車位82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77輛（自設）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1輛（自設）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6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4輛（自設）
【B2層】法定汽車停車位2 輛；自設汽車停車位299 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235輛（自設）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4輛（自設）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2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60輛（自設）
【B3層】法定汽車停車位219 輛；自設汽車停車位93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163輛（自設）+ 77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②大車位C ：250cm×60cmm ／　 4輛（自設）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2輛（自設）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50輛（自設）+ 18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B4層】法定汽車停車位293 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231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4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2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56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本件建案設計規畫期間之市場通常汽車寬度

		


		


		


		


		


		




		


		．本件建案106.12.05 開工、109.10.15 竣工，使用執照發照日110.03.15 
．依104-105年台灣汽車市場（Lexus、Toyota、Honda、Ford、Hyundai、LUXGEN ，日、美、國產六大品牌），售價250萬元以下車款之最寬、最窄車寬（依網路資料，似無車寬2000mm以上車型）。
　　［車寬排行-最寬］　　　　　　　　　　　［車寬排行-最窄］　　
　　　　廠牌型號　　　 車寬（mm）　　　　　　　廠牌型號　　　　車寬（mm） 
　　 1　LUXGEN U0　　　0000　　　　　　　　 1　Honda City　　　1694
　　 2　Lexus RX　　　 1895　　　　　　　　 2　Honda Fit　　　 1695
　　 3　Hyundai Santa　1880　　　　　　　　 3　Toyota Prius　　1695
　　 4　Toyota Land　　1885　　　　　　　　 4　Toyota Vios　　 1700
　　 5　Ford Ranger　　1860　　　　　　　　 5　Toyota Yaris　　1700
　　 6　Toyota Alphar　1850　　　　　　　　 6　Hyundai Accent　1700
　　 7　Lexus NX　　　 1845　　　　　　　　 7　LUXGEN S3　　　 1783
　　 8　Ford Mondeo　　1852　　　　　　　　 8　Ford Fiesta　　 1722
　　 9　Toyota Previa　1820　　　　　　　　 9　Lexus CT　　　　0000
　　00　Honda Odyssey　0000　　　　　　　　00　Toyota Corolla　1775
．本件車寬
　原告賴　：Porsche-Cayenne（1983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超過第1 位
　原告蘇　：Lexus-ES200　　（1865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於4-5 位間　
　原告陳　：Honda-CRV　　　（1855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於5-6 位間
　鑑定用車：TOYOTA-RAV4　　（1855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於5-6 位間

		


		


		


		


		


		




		


		◎相關法令－建築法規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二 章 一般設計通則　　　
第 十四 節 停車空間
第 59 條（同民國 99 年 05 月 19 日；節錄）
．建築物新建、改建、變更用途或增建部分，依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之規定，設置停車空間。其未規定者，依下表規定。
　類別：第二類
　建築物用途：住宅、集合住宅等居住用途建築物　　
　都市計畫內區域：樓地板面積　　　　　　　設置標準
　　　　　　　　　5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　　免設
　　　　　　　　　超過500 平方公尺部分　　每150 平方公尺設置1 輛
　都市計畫外區域：樓地板面積　　　　　　　設置標準
　　　　　　　　　3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　　免設
　　　　　　　　　超過300 平方公尺部分　　每250 平方公尺設置1 輛
　說明：
　㈠表列總樓地板面積之計算，不包括室內停車空間面積、法定防空避難設備面積、騎樓或門廊、外廊等無牆壁之面積，及機械房、變電室、蓄水池、屋頂突出物等類似用途部分。
　㈡第二類所列停車空間之數量為最低設置標準，實施容積管制地區起造人得依實際需要增設至每一居住單元一輛。
　㈢同一幢建築物內供二類以上用途使用者，其設置標準分別依表列規定計算附設之，唯其免設部分應擇一適用。其中一類未達該設置標準時，應將各類樓地板面積合併計算依較高標準附設之。
　㈥依本表計算設置停車空間數量未達整數時，其零數應設置一輛。


第 60 條（同民國 102 年 01 月 17 日）
．停車空間及其應留設供汽車進出用之車道，規定如下：
　一、每輛停車位為寬二點五公尺，長五點五公尺。但停車位角度在三十度以下者，停車位長度為六公尺。大客車每輛停車位為寬四公尺，長十二點四公尺。
　二、設置於室內之停車位，其五分之一車位數，每輛停車位寬度得寬減二十公分。但停車位長邊鄰接牆壁者，不得寬減，且寬度寬減之停車位不得連續設置。
　三、機械停車位每輛為寬二點五公尺，長五點五公尺，淨高一點八公尺以上。但不供乘車人進出使用部分，寬得為二點二公尺，淨高為一點六公尺以上。
　四、設置汽車昇降機，應留設寬三點五公尺以上、長五點七公尺以上之昇降機道。
　五、基地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其設於地面層以外樓層之停車空間應設汽車車道（坡道）。
　六、車道供雙向通行且服務車位數未達五十輛者，得為單車道寬度；五十輛以上者，自第五十輛車位至汽車進出口及汽車進出口至道路間之通路寬度，應為雙車道寬度。但汽車進口及出口分別設置且供單向通行者，其進口及出口得為單車道寬度。
　七、實施容積管制地區，每輛停車空間（不含機械式停車空間）換算容積之樓地板面積，最大不得超過四十平方公尺。
．前項機械停車設備之規範，由內政部另定之。


第 61 條（同民國 102 年 01 月 17 日）
．車道之寬度、坡度及曲線半徑應依下列規定：
　一、車道之寬度：
　　㈠單車道寬度應為三點五公尺以上。
　　㈡雙車道寬度應為五點五公尺以上。
　　㈢停車位角度超過六十度者，其停車位前方應留設深六公尺，寬五公尺以上之空間。
　二、車道坡度不得超過一比六，其表面應用粗面或其他不滑之材料。
　三、車道之內側曲線半徑應為五公尺以上。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函（113年6月14日國署建管字第1131094309號）
．主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之停車空間是否均為淨空問（即非機械式停車位第60條第1項第1款空間之長、寬應否計入停車格線之線寬）1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庭113年4月26日南院揚民諭110訴1491字第1131003662 號函。
　　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所定有關停車尺寸，係計算建築物附設停車空問數量標準，為本部87年10月23日台內營字第0000000號函（如附件）所明釋。
【附件】
　內政部函（87.10.23台內營字第0000000號）
　．主旨：建議修正建築技術規則有關汽車停車位尺寸之標準乙案，復如說明二，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87年10月3日府都二字第8707478009號函。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六十條所定有關停車尺寸，係計算建築物附設停車空問數量標準，建築物附設之停車空閒仍應依前揭規定辦理。至非屬建築物附設停車空問之公共停車場，其停車位之尺寸應無前揭規定之適用，宜由公共停車場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規劃設置。

		


		


		


		


		


		




		


		◎相關法令－交通法規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 38 條（節錄款項規定內容，同民國 96 年 05 月 15 日修正規定）
．車輛尺度、軸重、總重、後懸及段差之限制應依下列規定：
　一、尺度之限制：
　（一）全長：
　　　5.小型車附掛之拖車不得超過七公尺。
　（二）全寬：
　　　1.汽車全寬不得超過二點五公尺，其後輪胎外緣與車身內緣之距離，大型車不得超過十五公分，小型車不得超過十公分。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第 190 條（同民國 101 年 10 月 13 日）
．車輛停放線，用以指示車輛駕駛人停放車輛之位置與範圍。
．本標線之線型為白實線，線寬十公分。但機車停放線劃設於非車道上者，得採用線寬五公分。
．小型車及大型重型機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下：（圖一、三至五之寬2-2.5公尺、長5公尺；圖二之寬2-2.5公尺、長6 公尺）
．大型重型機車以外之機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下：
．路邊大型客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下：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除平行停車外，其寬度應在三點三公尺以上，其地面應繪製身心障礙者圖案。圖例如下：
．專用性停車位（停靠區），其寬度、長度、專用車種及適用時機由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設置，其地面應加繪白色專用車輛標字或圖案，並得配合設置標誌告示。圖例如下：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民國 113 年 09 月 12 日修正；節錄規定同民國 98 年 04 月 29 日規定）
．10.2.2 路邊停車格位 
　1.小汽車停車格位劃設，單一車位橫向寬2～2.5公尺；車位縱向長最小5 公尺。 
　2.身心障礙者專用汽車停車格位劃設，長度最小6 公尺，寬度除平行停車外，應包括停車區及上下車區，單一停車位之停車區寬最小2 公尺，上下車區寬最小1.5 公尺；相鄰停車位得共用上下車區。
　3.機車停車帶得以區塊或格位方式劃設。以區塊方式劃設時，區塊長度依需要劃設，車位縱向長最小2 公尺；以格位劃設時，單一車位橫向寬最小0.8 公尺；車位縱向長最小2 公尺。
　4.身心障礙者專用機車停車格位劃設，單一車位橫向寬最小2.3 公尺；車位縱向長最小2.2 公尺。
　5.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應於明顯處設置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標誌及標線，其設置應依交通部暨內政部合訂頒布「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辦理。
　6.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宜於鄰近格位處設置無障礙設施。其與連接人行道或騎樓有高低差時，應依本規範第十四章無障礙設施規定設置路緣斜坡或無障礙坡道，以利行動不便者進出。

		


		


		


		


		


		










		附表二：鑑定報告－轉向模擬分析、被告實測影像

		


		


		


		




		原告

		【車位】
．規格位置

		使用汽車【鑑定編號】
．汽車規格

		112.03.22 鑑定報告

		112.03.22 鑑定報告、112.11.03 補充鑑定



		


		


		


		【模擬分析：車頭（正面）一次入庫】

		【模擬分析：車尾（倒車）一次入庫】



		賴薇涵





		【B2-725】
．圖說規格
　寬：250cm
　長：500cm
．車道規格：
　①單向左
　②車道寬596cm（相對兩車位前框線距離）
．鑑定測量實寬：
　①左側樓梯間牆壁與右側柱面間距：251cm
　（內含車位框線）
　②左側樓梯間牆面延伸凸出至車道：208cm
　③車位左側全部為樓梯間牆面。
　④車位右側柱面自框線起向後延伸280cm　

		Porsche-Cayenne【C】
．規格（2020款）
　車寬：1983mm
　車長：0000-0000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52.70cm
．平均各側：26.3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16.35- 6.3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42.70-32.70cm
．【參考數據】
　判決書A4紙規格：
　29.7cm ×21.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C 車迴轉半徑為5.95公尺，車頭（正面）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0公尺（道寬扣除車寬，5960mm-1983mm），行進並轉向至約66.8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C 車迴轉半徑為5.95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C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C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56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行向：向左）
．C 車迴轉半徑為5.95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70公分，行進並轉向至約77.1度時將與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蘇崑銘

		【B3-429】
．車位規格：同上
．車道車道：同上
．鑑定實測：同上



		Lexus-ES200【B】
．規格（2020款）
　車寬：1865mm
　車長：4975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64.50cm
．平均各側：32.2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22.25-12.2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54.50-44.5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B 車迴轉半徑為5.8公尺，車頭（正面）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1公尺（道寬扣除車寬，5960mm-1865mm），行進並轉向至約70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B 車迴轉半徑為5.8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B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B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63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車輛行向：向左）
．B 車迴轉半徑為5.8 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80公分，行進並轉向至約75.9度時將與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陳乾禾
王禎鞠

		【B4-129】
．車位規格：同上
．鑑定實測：同上

		Honda-CRV【A】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25mm-
　　　　4630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65.50cm
．平均各側：32.7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22.75-12.7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55.50-45.5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A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頭（正面）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1 公尺（道寬扣除車寬，5960mm-1855mm），行進並轉向至約77.5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A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 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A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A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63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行向：向左）
⒈A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1.2 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A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A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40公分。　　



		被告



		【被告實測影像】
㈠以TOYOTA-RAV4 順向倒車入庫
㈡B3-429、B4-129實測：
．約於1 分鐘停入（惟車頭有侵入前方對向車位）
．停入後，車輛右輪外側與柱牆約車位框線寬2 倍距離（約右側後視鏡之寬度。依卷內照片車位框線11cm，本院卷㈠，P.109）。
．男性駕駛開門下車後，雖有正面與車輛並立但側身離開（依右欄數據該空間約42.5cm）。　

		TOYOTA-RAV4 2.0【D】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00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65.50cm
．平均各側：32.7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22.75-12.7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55.50-45.5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D 車迴轉半徑為5.5公尺，車頭（正面）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1公尺（道寬扣除車寬，5960mm-1855mm），行進並轉向至約77.5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D 車迴轉半徑為5.5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A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D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63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車輛行向：向左）
⒈D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1.2 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D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D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40公分。　　　



		備　註

		


		


		


		




		


		◎【112.03.22 鑑定報告】（車頭正向入庫，依車道行向〈向左〉；車尾倒車入庫，自車道逆向〈向右〉）
　【112.03.22(112)中北法秀字第03027號函】

		


		


		




		


		第三章 鑑定標的之調查研究暨結果
第一節　鑑定理論與原則（略）
第二節　鑑定假設及限制
第三節　系爭車輛之轉向基礎
　壹、車輛內輪差之定義：
　　　內輪差（DifferenceofRadiusbetweenInnerWheels)為車相轉彎時，前後車輪的行經軌跡之差距，即前內輪的轉彎半徑與後內輪的轉彎半徑之差。內輪差之變異因素包含軸距與轉向角度，軸距是指前輪中心點至後輪軸中心點間的長度，轉向角度是指透過轉動方向盤，經機械構造促使前車輪改變方向的角度。而前、後輪軸距越大，則內輪差越大；轉彎角度越大，則內輪差越大，故前、後車輪的運動軌跡並不重疊。
　貳、倒車入庫之基礎理論：
　　　倒車入庫係指以油門口剎車踏板控制車輛後退的速度，並同時藉由方向盤控制車輪轉向，使車輛以弧形之路線接近停車格並同時修正車身角度，使車身縱線能夠與停車位置之縱線相重疊，最後以直線後退行駛，使車輛駛入停車位置中。其中假以（ xf，yf)為倒車入庫的目標停車點；(xi，yi)為倒車入庫轉彎弧線起點；而（x0，y0)表示轉彎半徑的中心點，倒車路徑示意如下圖：
　參、小型汽車轉向限制：
　　　㈠車頭（正面）入庫主要以前輪進行轉向動作，後輪為從動輪，並受到車輛最小迴轉半徑所限制，換言之，輪子最大允許轉向角度與最小轉彎半徑成反比，轉向角度愈大，則迴轉半徑就愈小。最小迴轉半徑與汽車軸距成正比，因而車輛前輪軸中心點到後輪軸中心點之間距愈大，轉彎半徑就會愈大，造成車輛過彎時最大可允許轉向角度受到限制。
　　　㈡車頭（正面）入庫時車輛初始位置為貼近對向車道，後輪軸中心延長線延伸至行車方向之左側牆壁作為旋轉中心，以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停車位，倒車入庫時汽車初始位置為靠近行車方向之右側牆壁，以後輪軸中心延長線延伸至右側牆壁作為旋轉中心，以最大轉向角度倒車進停車位。
第四節　系爭車輛轉向之模擬分析
　壹、系爭車輛轉向之模擬分析（數據參見上表）
　貳、小結：
　　　一、經彙整本案鑑定標的—系爭車輛模擬以車頭（正面）入庫與、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之模擬結果，說明如下：
　　　　㈠車頭（正面）入庫：（數據同上表）
　　　　㈡車尾（倒車）入庫：（數據同上表）
　　　二、車頭（正面）入庫：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以兩者距離為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系爭停車位，基於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内輪差效應，系爭車輛轉向角度為66.8度至77.5度間，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牆壁，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三、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以兩者距離為2.6公尺，作最大轉向角度進行轉彎倒車，系爭車輛得分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經，模擬計算後可知，當系爭車輛駛入系爭停車位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隔距離為0公分時（不含車側後視鏡），系爭車輛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僅為56至63公分。　

		


		


		




		


		第四章　鑑定標的之鑑定分析
第一節　鑑定事項之研判
　壹、鑑定事項：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之上東城建案地下2樓編號725停位、地下3樓續號429停車位、地下4樓編號129停車位，其設置是否符合相關建築法令？能否實際駕駛車輛正常停放？是否有必須侵入對向車位始能停放或駛出之情況？又停放車輛後，是否有駕駛或乘客出入困難之情形？
　貳、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模擬結果：
　　　一、車頭（正面）入庫：（數據同上表）
　　　二、車尾（倒車）入庫：（數據同上表）
　叁、鑑定分析：
　　　一、系爭停車位之尺寸規格：依本院現場勘查之結果，系爭停車位大小寬度約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與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06)南工造字第03170號使用執照核准圖（下稱核准圖），即地下二層平面圖所揭示系爭停車位（725車位、429車位及129車位）為標記④之尺寸寬度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兩者構成相符。
　　　二、系爭停車位配置特徵：
　　　　㈠核准圖：系爭停車位（725車位、429車位、129車位）長邊二側，一側鄰接牆壁（標示藍色虛線外框）並延伸至停車位短邊外、一側無鄰接牆壁而為鄰接柱體（標示綠色虛線外框）。
　　　　㈡現場勘查結果：以725車位量測紀錄可知，系爭停車位長邊二側，一側鄰接牆面之長度約為7.6公尺(M)，並凸伸至停車位短邊外約2公尺(M)，且大於車位長度5.5公尺(M)；一側無鄰接牆壁，自車道處起長邊鄰接一柱體之長度為2.8公尺(M)。
　　　三、系爭停車位之現況分析：
　　　　㈠系爭停車位之尺寸：依據核准圖所揭示系爭停車位尺寸與本院現場勘查之結果，系爭停車位大小寬度約為2.5公尺(M)、長度為5公尺(M)，此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停車位大小寬度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
　　　　㈡系爭停車位之停放方式：就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車尾(倒車）入庫作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之運行執跡模擬分析。
　　　　　⒈車頭（正面）入庫：基於系爭停車位之車道寬5.96公尺(M)，在系爭車輛之駛入車道一側且外側車身鄰接對向停車位，因系爭車輛之不同車寬、軸距與迴轉半徑等限制條件，使得系爭車輛内側車身至系爭停車位之車道間距分別為4公尺(M)至4.1公尺(M)，以及系爭車輛之迴轉半徑分別為5.5公尺(M)至5.95公尺(M)等既有資訊，當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時，系爭車輛轉向角度分別在66.8度至77.5度間，其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牆壁，故系爭車輛之車頭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換言之，若系爭車輛之車寬、軸距與最小迴轉半徑條件不變時，系爭停車位之車道寬度不足使系爭車輛採正面入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入停車位，而無法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
　　　　　⒉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之車尾得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駛入系爭停車位，則可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 。然，系 爭停車位之長度為5.5公尺(M)，於車位長邊左側鄰接有7.6公尺(M)牆面，長邊右側鄰接有2.8公尺(M)柱體，基於系爭車輛以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時，使得系爭車輛之車頭、車身二側鄰接牆面與柱體。又依模擬評估所得數據可知，當系爭車輛之單側車身緊迫單側柱體或牆壁時（即間隔距離為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系爭車輛之車身與另一側牆壁或柱體間距為56至63公分，在考量系爭車輛之單側車身計入車側後視鏡寬度時（即收起車側後視鏡之間隔距離為10至20多公分不等），使得系爭車輛之另一側車身與牆壁或柱體間距必然小於56至63公分，又，以系爭車輛完成停放系爭停車位時，因系爭車輛開啟車門之車門厚度大小，也將縮減人員上下車空間與距離。是故，系爭停車位得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使系爭車輛停放於系爭停車位内，然，系爭車輛一側車身緊迫貼近於牆壁或柱體、另一側車身與牆壁或柱體形成狹小隘巷型態之空間限制，造成人員上下車之阻礙增加與緊貼壁面之行動限制，而無法滿足人員上下車便利性。
　　　　　⒊縱使系爭車輛採取車頭（正面）入庫之非一次性駛入停放系爭停車位後，由於系爭停車位之車道間距大小與二側長邊上牆壁之屏障限制，以及系爭車輛之軸距與迴轉半徑之既有條件下，當系爭車輛處於車頭入庫停放狀態下，無法以倒車出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出停車位，而無法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出之情況。反之，系爭車輛之車尾得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自當得以車頭正面出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出停車位，且可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出之情況。
　　四、綜上所述，本院現場勘查系爭停車位之尺寸符合核准圖所揭示停車位尺寸結果，且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停車位大小寬度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但依據系爭車輛轉向模擬分析結果可知，系爭車輛僅有倒車入車之停車方式始得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内，而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即使系爭車輛得以停放於系爭停車位内，但系爭車輛之一側車身緊迫單側柱體或牆壁、另一側車身與牆面或柱體形成狹小隘巷型態之空間限制，造成人員上下車之阻礙增加與行動限制之進出不便。
　參、補充說明：
　　　審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為訂定標準停車空間大小之數據，並非依不同車輛之車長、車寬尺寸採取不同級別，用以分類規範車與車、車位端、車與牆或車道寬之間距大小，又，近年來車輛尺寸外形均有變異，在不考慮人員上下車空間與車輛一次性迴轉需求，系爭停車位寬度2.5公尺(M)、長度5.5公尺(M)仍可停放車輛，則須藉由相鄰車位之鄰接空間（即車身與車身間），提供人員於鄰接空間内上下車。
第二節　鑑定結論
　壹、本案由囑託單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庭於民國111年06月29日南院武民諭110訴字第1491號囑託函，囑託本院就上開囑託函文内容所載系爭車位規格瑕疵於民國112年07月19日實際完成上開囑託函文鑑定事項，鑑定結論如下：
　　　一、本件系爭停車位停車空間入寸與相對應車道尺寸符合使用執照核准圖所揭示地下二層、三層與四層平面圖，以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停車位大小寬度為2.5公尺、長度為5.5公尺）。
　　　二、依據系爭車輛轉向模擬分析結果，系爭車輛僅有倒車入庫之停車方式始得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内，而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又，系爭車輛得以停放於系爭停車位内，但系爭車輛之一侧車身緊迫單側柱體或牆壁、另一側車身與牆面或柱體形成狹小隘巷型態之空間限制，造成人員上下車之阻礙增加與行動限制之進出不便。
　貳、以上分析結果，係依據現場勘查結果及囑託單位提供之相關資料暨本院研究人員竭盡心力所完成，敬請惠予參考暨賜教。

		


		


		




		


		◎【112.11.03 補充鑑定】（就車尾倒車入庫，依車道行向〈向左〉補為鑑定）
　【112.11.03(112)中北法宥字第11001號函】

		


		


		




		


		一、經彙整本案鑑定標的—系爭車輛模擬以車頭（正面）入庫與、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之模擬結果，說明如下：
　　㈠車頭（正面）入庫：（數據同上）
　　㈡車尾（倒車）入庫：（數據同上）
二、車頭（正面）入庫：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以兩者距離為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系爭停車位，基於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内輪差效應，系爭車輛轉向角度為66.8度至77.5度間，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牆壁，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三、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以兩者距離為0.7公尺至1.2公尺，作最大轉向角度進行轉彎倒車，系爭車輛得分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經，模擬計算後可知，經，模擬計算後可知，當系爭車輛A和D駛入系爭停車位與停車位左側牆壁間隔距離僅為4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系爭車輛B和C於轉向角度為75.9度至77.1度間，後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膽壁之前端，故僅系爭車輛A和D得以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而系爭車輛B和C則無法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113.03.08 補充鑑定】（假設「無本件停車位左前側車道上之梯間建物牆面」之模擬結果）
　【113.03.08(113)中北法宥字第0312號函】

		


		


		




		


		［本院函請補鑑定事項］
　依現有資料，請補查復以下事項：
　⒈如本件停車格位無左前側建物（即無鑑定報告P.42之208cm梯間建物牆面與建物，即如鑑定報告P.15之該停車格（A）右側之726(B)、727(A)、728(A）之停車格前方兩側均無建物阻擋情形），鑑定各車輛是否可「一次性」為車頭正面停入、車尾倒車入庫？（如無法一次性停入，最少須幾次操作始能停入）
　⒉本次鑑定係以該車道前目前行車方向所為鑑定，如本件停車位車道改以相反方向行車，本件各車位是否可供鑑定各車輛是否可「一次性」為車頭正面停入、車尾倒車入庫？（如無法一次性停入，最少須幾次操作始能停入）
［函復］（說明㈢部分；兩造聲請補鑑定部分，經該所函復說明已於前鑑定報告記載部分從略）
㈢說明四之補查事項：
　⒈詳見報告書第42頁，假以去除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尚有系爭停車位725(A)左右兩側建物牆面(552cm、280cm)為評估條件。
　　⑴車頭（正面）入庫：系爭車輛A、B、C、D採車頭（正面）入庫之結果，可詳見報告書第27頁至37頁壹之一至六之（一）車頭(正面）入庫示意及結果，與113年11月02日第11001號函附件壹之一至六之（一）車頭（正面）入庫示意及結果【本判決註：依各頁圖示之行車方向：向左／順向行駛】。基於系爭車輛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自車道右側（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系爭停車位，因車道寬度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内輪差效應，系爭車輛轉向角度為66.8度至77.5度間，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前方之右側牆壁(280cm)，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⑵車尾（倒車）入庫：參酌報告書第28、30、32、34、36、38頁車尾（倒車）入庫示意及結果【本判決註：依各頁圖示之行車方向：向右／逆向行駛】，假以系爭停車位725(A)左右兩側建物牆面起始點相同，基於車輛左右向之改變不會變更最大轉向角度，且無改變車道寬度距離限制，在系爭車輛與牆面距離均為2.6公尺，作最大轉向角度進行轉彎倒車，系爭車輛得以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⒉逆向行車，在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與左右兩側建物牆面（552cm、280cm)為評估條件。
　　⑴車頭（正面）入庫：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之凸設型態，當系爭車輛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採順向行車之條件（自車道右側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本判決註：向左／順向行駛】，在沒有改變車道寬度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內輪差效應，以順向行車結果可知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前方之左右側牆壁之相對位置，自當無免除會碰觸到凸設於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⑵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採車尾（倒車）入庫之結果，可詳見報告書第28、30、32、34、36、38頁車尾（倒車）入庫示意及結果【本判決註：依各頁圖示之行車方向：向右／逆向行駛】，系爭車輛得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⒊行駛次數：
　　⑴不論去除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悌間建物牆面（208cm)或系爭車輛採逆向行車之車頭（正面）入庫方式均無法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其因車道寬5.96公尺(M)、車格寬度(250cm)與二側長邊上牆壁（208cm+552cm、280cm)之屏障限制，以及系爭車輛之軸距與迴轉半徑之既有固定條件，而無法通過系爭停車位前方與兩側障礙物。
　　⑵實務上系爭車輛駛入系爭停車位操作過程，受到任意形式之行駛操作條件而有不同路徑變化，包含起始、中繼與終點位置之前進倒退、轉向角度、迴轉方式、行駛速度、行駛長度所組成之行車路徑，而行駛操作條件無法經由預防矯正之行駛方式、通用定則之操作程序，得以全數適用不同車款車輛行驶時，預估任意路徑用以求得既有行駛次數，特此說明。
　　⑶舉例，在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跛入系爭停車位時，假以系爭車輛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得於系爭車輛接近而未觸及系爭停車位前方凸設之左側牆面(如圖說上行車旋轉至45度角）時，得採任意形式之倒車拉正(迴避拉正之一種行駛方式）作為車頭（正面）入庫方式。倒車拉正包含有任意形式之行進方向（單一倒退或倒退又前進之組合）、行駛長度（行進距離長短）、轉向角度大小（單一轉向或複合式轉向）與行駛速度（滑移距離）等不同組合之路徑(如複數直線或複數直線與曲線之組合）。倘若採取任意形式之迴避拉正方式（如前進拉正或倒車拉正）進行各種系爭停車位之運行軌跡模擬分析與結果經本院初步評估後，除系爭停車位兩側既有屏障之數據外，必須個別對不同系爭車輛之不同規格資訊（車長、車寬、軸距、迴轉半徑等等），並採用複數項不同行敬變因之各種組合（行進方向、行駛長度、轉向角度與行駛速度等）與複數項不同形狀之迴避拉正路徑（前進後退之直線或複數直線與曲線之組合），此將可能花費冗長時間與龐大費用。
　　⑷因本件系爭停車位兩側之屏障限制，而阻卻系爭車輛一次性駛入之車頭（正面）入庫方式，然而滿足車頭（正面）入庫之迴避拉正路徑既無固定起點終點、形狀限制而非不可變異，在無精確限制迴避拉正方式與詳細參數，則無法利用系爭車輛規格之單一條件得以生成不同行駛次數之各種組合行駛方式與結果。

		


		


		










		附表三：綜合條件整理表（112.03.22 鑑定報告、112.11.03 補充鑑定、113.03.08 補充鑑定、被告實測影像）

		


		


		


		


		


		


		




		


		


		依現有車道狀況停車（本件車位左側樓梯牆面延伸至車道之208cm 樓梯間牆面）

		


		


		


		假設本件車位左前側無樓梯間凸出牆面

		




		


		車型

		順向（向左）-
車頭正面入庫

		順向（向左）-
車尾倒車入庫

		逆向（向右）-
車頭正面入庫

		逆向（向右）-
車尾倒車入庫

		（順向-向左）
-車頭正面入庫

		（順向-向左）
車尾倒車入庫



		


		Porsche-
Cayenne
【C】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66.8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7.1度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2.11.03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56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Lexus-
ES200
【B】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0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5.9度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2.11.03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63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Honda-
CRV
【A】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7.5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40cm
　(112.11.03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63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TOYOTA- 
RAV4 2.0
【D】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7.5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鑑定模擬】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40cm
　(112.11.03鑑定)
【被告實測影像】
（參見附表二）
．1 分鐘內數次操控
．駕駛可停入並下車
　右側離柱面22cm
　左側離牆面42.5cm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63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怡芳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491號

原      告  賴薇涵



            蘇崑銘



            陳乾禾



            王禎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識涵律師

被      告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淵博

訴訟代理人  吳玉豐律師

被      告  上揚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聰麟

訴訟代理人  張睿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減少價金事件，於民國115年1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賴薇涵新臺幣18萬元，及自

民國110 年10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蘇崑銘新臺幣18萬元，及自

民國110 年10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陳乾禾、王禎鞠新臺幣18萬

元，及自民國110 年10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負擔54/180 ，其餘分別由

原告賴薇涵負擔42/180 、原告蘇崑銘負擔42/180 、原告陳乾禾

、王禎鞠共同負擔42/180 。

本判決就各項原告勝訴部分，於各項原告各提出新臺幣6 萬元為

被告興富發公司供擔保，得假執行。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就

上開各項原告勝訴部分，就各項各提出新臺幣10萬元為各項原告

供擔保，得免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原告原以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請求各被告給付各原告新臺幣

    （下同）6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按法定利率計算之遲

    延利息，嗣於民國110 年11月24日（日期下以「00.00.00」

    格式）言詞辯論期日，就遲延利息起算日減縮為自起訴狀送

    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即110.10.20 ）起算。原告上開請

    求與聲明減縮，係就同一請求之遲延利息之請求減縮範圍，

    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 款（擴張或減縮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者）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本件車位預售買賣與原告發現瑕疵

　⒈被告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興富發公司】）

    前將該公司建造之「上東城建案」（於106.12.05開工、109

    .10.15竣工，使用執照發照日110.03.15。下稱【本件建案

    】）交由被告上揚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上揚

    公司】）代為銷售。

　⒉原告前各透過被告上揚公司銷售人員鄭筠熹、蔡淑慧介紹房

    屋與車位，並稱附表一所載之各車位係大車位且與其他車位

    於空間上區隔（除地下一層無相應位置車位外，各車位均位

    於各層相同垂直對應位置，即樓梯間出口旁之樓梯間壁面與

    柱體壁面間之單獨車位，下稱【本件停車位】），左右兩側

    為牆面無鄰車干擾，係黃金車位，原告基於大車位之停車便

    利性與空間獨立性，而於附表一所載各日期與被告興富發公

    司簽訂房屋土地預售買賣契約（下稱【本件買賣契約】）並

    分別選購同表之本件車位記載於契約內。

　⒊詎該建案完工後，原告各以附表一所載之車輛實際停放，始

    發現該大車位因左側樓梯間凸出於車道之梯間、車位左右兩

    側之牆柱壁面，於依車道行車方向順向行車時，不論以車頭

    正向或車尾倒車之方式，均難將車輛停入車位，僅能以逆向

    行車與車尾倒車並於倒車時車頭侵入對面停車格位，始能停

    入停車格，惟如以通常休旅車型倒車停入，因兩側壁面，造

    成駕駛與乘客無法下車，縱改以小型車輛停入，仍因兩側牆

    面之阻擋，造成駕駛與乘客下車困難。經原告向被告反應該

    車位有上開無法使用瑕疵後，因該建案全部車位已經銷售完

    畢而無法更換，被告興富發公司更以各車位與車位前車道均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61條規定（法條詳

    附表一備註欄）而否認有設計錯誤或車位無法使用之情形。

　㈡被告興富發公司就本件停車位應負不完全給付與物之瑕疵擔

    保責任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三百七十三條

    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

    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

    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民法第354 條定有

    明文。又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

    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

    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

    為限。若出賣之特定物所含數量缺少，足使物之價值、效用

    或品質有欠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

    例參照）。

　⒉就房屋車位買賣，如建商就車位設計規劃不當使車位無法正

    常上下車，應認為該車位有物之瑕疵，此由臺灣高等法院10

    2 年度上易字第1048號民事判決（確定判決）：「停車位係

    以停放車輛為其效用，依通常使用情形，汽車駕駛人利用駕

    駛座側之車門出入，最為安全便利，自無強令其改由副駕駛

    座側車門出入之理。且停車位既劃設停車位格線，汽車自應

    按標線停放於停車格內，如超出格線，將因此增添汽車遭往

    來通行車輛擦撞或碰撞之危險。是汽車停放於停車位時，如

    汽車駕駛人僅能從副駕駛座側車門上、下車，或因受限於空

    間及環境因素，致車頭必須超出停車位格線停放，則不惟其

    通常效用有所減少，亦勢必因此減低其經濟上價值，即堪認

    該停車位具有物之瑕疵。」之判決內容，可為佐證。

　⒊本件車位經原告實際試停，係難以停入，縱使能停入亦無法

    下車，而原告使用之車輛，均屬市面通常銷售車輛，無特別

    規格，是本件車位係有物之瑕疵。另本件車位經送財團法人

    中華工商研究院（下稱【工商研究院】）鑑定結果，該院雖

    以模擬結果認以Honda-CRV （原告陳乾禾與王禎鞠（下稱【

    原告陳乾禾2 人】）、TOYOTA-RAV4 （該院選為模擬鑑定車

    輛）可依該車道之順向行駛方向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停入

    本件車位內（參見附表二之鑑定報告，下稱【本件鑑定報告

    】），惟該院係以數據進行科學理論數據模擬，除實際生活

    上駕駛人無法達成該與牆面實際切齊（距離0 公分）方式停

    車外，該院亦未將汽車後視鏡之寬度（依目前車輛1 後視鏡

    寬度約25-30 公分計算，左右後視鏡共50-60 公分寬度）納

    入模擬條件，是鑑定報告數據除未能反應實際操作外，依鑑

    定報告所載之行車軌跡，亦可推估本件車位實際上難以供停

    車使用。

　⒋本件車位有前述無法停車之喪失通常效用瑕疵，被告興富發

    公司就該瑕疵，應負不完全給付責任（民法第227 條）與物

    之瑕疵擔保責任，原告自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4 條第

    1 項、第359 條），並就該減少之價金依不當得利（民法第

    179 條）請求被告興富發公司返還予原告。

　㈢被告上揚公司應就其代銷人員未告知本件車位使用上瑕疵負

    賠償責任

　⒈按「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

    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責任。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 項定有明文。

　⒉被告上揚公司，為不動產經紀業條例第4 條第4 、6 款規定

    之受建築業委託負責企劃並代理銷售不動產之經紀業，其代

    銷人員具有不動產經紀員資格，對房地具備專業知識。是被

    告上揚公司於代銷本件建案之房地與車位時，本應依竣工圖

    面對購屋者解說各物件於使用時可能之狀況，就本件車位因

    左右兩側均為牆面且左側樓梯間牆面延伸凸出至車道致影響

    停車之使用，本可輕易判斷並對原告說明，惟其代銷人員竟

    為銷售，除未向原告告知本件車位使用時之限制外，更宣稱

    該車位未與他其他車位併排緊鄰之獨立大車位，屬於「黃金

    車位」，致使原告信而購買本件車位受有本件車位事實上無

    法停車之損害，是被告上揚公司就本件車位之銷售，係有故

    意不告知本件車位之使用上瑕疵，致使原告受損害，另縱認

    其銷售人員非出於故意，惟仍有未依其不動產銷售專業向原

    告告知本件車位瑕疵之過失，是被告上揚公司依上開不動產

    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自應就其代銷人員未向原告告知本件

    車位瑕疵致原告所受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

　㈣本件請求與聲明

　⒈就本件停車位之瑕疵，被告興富發公司應負不完全給付與物

    之瑕疵擔保責任，原告據此請求減少價金及自受請求日起按

    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而被告上揚公司則就其代銷人員

    未告知本件車位效用瑕疵致原告受有損害而應與其代銷人員

    負連帶責任，原告亦得就所受損害，請求被告上揚公司為賠

    償。另被告2 人就原告所受損害之賠償責任，係基於不同法

    律規定，雖屬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惟原告仍得一併向被告

    為請求，僅於被告一人履行時，他人於該履行範圍免除對原

    告責任。

　⒉爰依上開法律關係，茲均各聲明以（原告賴薇涵、蘇崑銘，

    係單獨購買，各自為以下聲明；原告陳乾禾、王禎鞠〈下稱

    【原告陳乾禾2 人】〉係共同購買，共同為以下聲明）：①被

    告興富發公司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最後被告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②被告上

    揚公司應給付原告至少6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最後被告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③任一被告

    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被告就其履行之範圍內，同

    免給付之責任。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興富發公司答辯：

　　被告以下列理由，聲明：①駁回原告之訴與假執行之聲請。②

    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㈠被告就本件車位無不完全給付之情形

　⒈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雖為給付，而給付之內容並不符

    合債務本旨，違反信義與衡平之原則而言。又所謂給付應係

    基於債務人履行債務之意思而為之者，始足當之。故給付如

    以交付特定物為標的者，債務人應以契約成立時雙方約定之

    現狀交付之，苟以約定現狀交付之，即屬依債務本旨而為交

    付，尚不構成不完全給付（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898

    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本件車位規格，係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6

    1條規定，除經記載於本件買賣契約並於契約附件之平面圖

    說標示位置外，並由被告主管機關核准圖面施工取得使用執

    照，且本件鑑定報告亦確認本件車位規格與車道符合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則被告交付符合本件賣賣契約

    規格與附圖位置之本件車位，符合債之本旨，並無不完全給

    付之情形。

　㈡本件車位無物之瑕疵

　⒈民法第354 條規定之買賣標的之物之瑕疵，依買賣約定可區

    分為「主觀瑕疵」與「客觀瑕疵」。所謂「主觀瑕疵」者，

    指當事人間以特別約定為前提之契約預定效用；至「客觀瑕

    疵」者，則係標的物之通常效用，其判斷應依據客觀情狀認

    定之（請參詹森林大法官著「買賣之物之瑕疵擔保－民法第3

    54 條重要實務分析」）。

　⒉兩造於本件買賣契約未就車位有如能停入特定車型、停車方

    式（如是否可一次停入）等之特別效用約定，是本件車位並

    無主觀瑕疵存在。原告雖指稱無法停入本件車位，惟以：

　⑴停車涉及駕駛人之駕駛技術與習慣、對車位之環境、路徑之

    熟悉度等之個人因素，該等個人因素除非屬車位是否有「客

    觀瑕疵」之判斷標準。

　⑵經被告以附表一之車輛（TOYOTA-RAV4 ）就本件車位以順向

    行駛倒車入庫方式實際試停，可於1 分鐘內經幾次調整以車

    左側靠柱體壁預留駕駛下車空間方式停入停車格內且駕駛可

    以下車，有錄影影像可證明（參見附表二，下稱【被告試停

    影像】）。

　⑶另本件車位經鑑定結果，可使用被告上開測試車、原告陳乾

    禾與王禎鞠之車輛（Honda-CRV ）以順向倒車入庫方式一次

    性停入。

　⑷依上開資料，就原告車輛，如以車位寬250 公分，扣除副駕

    駛座預留10公分、車寬192.7 公分，仍有48公分可供駕駛下

    車（下稱【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是並無原告所稱

    難以停放與下車之瑕疵存在。

　⑸此外，原告雖稱本件車位兩側均係牆面難以下車，惟依本件

    建案停車位規劃，其車位兩側係與他人車位相連，是於兩側

    車位如已經停車，該車位不可能同時開啟兩側車門供乘客自

    兩側下車，仍以上開被告所建議之停車方式為停車與下車，

    是本件車位並無因兩側牆面而難以下車之情形。

　⑹是原告稱難以停入與下車，係原告個人因素所致，本件車位

    並無客觀瑕疵存在。

　㈢本件車位係原告於簽約時依車位平面圖所選取，就車位停車

    條件，原告已經知悉，且被告依約給付，無不完全給付，且

    亦無物之瑕疵，另本件車位之B2、B3、B4層之大車位A 型之

    原定價格分別為95萬元、85萬元、75萬元，原告就本件大車

    位既係自己選擇且獲有價格優惠，自不應容許原告再指稱本

    件車位有瑕疵，且依原告主張之減少價金金額，其結果無異

    原告能以未達一般機械停車位1/3 價格即能購買平面車位，

    而顯違反誠信原則與經驗法則。

　㈣至於，原告蘇崑銘雖主張以30萬元價格與住戶就同層大車位

    互換，惟該互換價格為原告與該住戶間之私法關係，無法以

    該互換價格認為本件車位有瑕疵或價值減損。　

四、被告上揚公司答辯

　　被告除援用被告興富發公司前述本件車位無瑕疵之答辯理由

    外，另以下列理由，聲明：①駁回原告之訴與假執行之聲請

    。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㈠原告蘇崑銘就其原購買大車位（B3-429），已於110.10.05 

    與住戶就同層大車位（B3-343）交換（於110.10.15 取得建

    物與車位持分所有權狀），是原告蘇崑銘未因交換車位而致

    權利受有影響。

　㈡原告雖主張被告之代銷人員就本件車位有未告知瑕疵之故意

    或過失，惟以：

　⒈本件車位除無使用上之瑕疵外，被告之代銷人員係依被告興

    富發公司提供之經建管主管機關核准之建築圖說平面圖為銷

    售，是本件車位經建管主管機關核准，被告之代銷人員依核

    准建築圖說資訊，以本件車位為大車位為銷售，自無故意或

    過失。

　⒉另原告於前往本件建案洽商購屋時，被告之代銷人員均有提

    供複數車位供原告選擇，而原告於締約前亦均有將契約與圖

    面攜回審閱，是本件車位係原告自己決定後選擇，被告仲介

    人員並無欺罔原告或違反仲介職務之行為，自無原告主張之

    有故意或過失之情形。

五、本院認定：

　㈠本件主要爭點之認定

　　本件：①原告透過被告上揚公司代銷向被告興富發公司預購

    如附表一所載之房地與本件車位，有買賣契約書可證，並為

    兩造不爭執。②本件車位自核准建築圖說至取得使用執照，

    並未有變更設計（含車道行車方向），有工務局函復之建築

    執造變更資料函（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1.08.30 南市工管一

    字第0000009757號函，本院卷㈡第201-259 頁）可查。③本件

    車位停車情形，經本件鑑定報告模擬鑑定如附表二、三，另

    有被告試停影像為佐。④是本件主要爭點在於：依本件車位

    之停車情形，是否可認有設計規劃不當而應認屬瑕疵之情形

    ，以致被告應為該設計規劃瑕疵（被告興富發公司）或銷售

    時未告知瑕疵（被告上揚公司）而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主

    張之不完全給付，亦應以瑕疵存在為前提）。

　㈡本件車位之瑕疵認定

　⒈本件車位之停車功能

　⑴依本件建案於106 年取得建築執照前之104-105 年台灣汽車

    市場車輛之車寬資料（參見附表一備註），約可依車寬，略

    分為：大型（車寬190 公分以上）、中型（車寬190-180 公

    分）、小型（車寬180-170 公分）。

　⑵依附表二、三之鑑定報告與被告測試影像推估，本件車位與

    前方車道，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並可供

    車寬185.5 公分以下車輛，於順向行駛下，採車身右側車輪

    距離右側柱面約22公分（即約右後照鏡不碰觸柱面之距離）

    之之倒車入庫條件，於1分鐘左右將車輛倒車停入本件車位

    ，以該條件停入後，車身左側距離左側牆面約有42.5公分可

    供駕駛人與乘客下車。

　⑶依上開資料，可認定本件車位，如僅單以各該車位之可否停

    車功能而言，應能供中型車輛於順向行駛下倒車入庫後，由

    駕駛人與後座乘客自車輛左側約1 成年男子身寬之空間下車

    。

　⒉瑕疵認定標準

　⑴依上開事實，本件車位雖能供中型車輛以前述方式停車，惟

    本件建案之預售屋買賣，查屬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關係，雖

    本件車位依現有事證尚未涉同法第二章第一節之消費者健康

    與安全保障，惟依同法第4 條「企業經營者對於其提供之商

    品或服務，應重視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並向消費者說明商

    品或服務之使用方法，維護交易之公平，提供消費者充分與

    正確之資訊，及實施其他必要之消費者保護措施。」規定，

    企業經營者（即被告興富發公司）仍應維護交易公平並提供

    充分正確資訊。是本件尚不能僅以前述本件車位符合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及能供中型車輛停車，即認定本

    件車位無物之瑕疵。

　⑵亦即，本件建案係1109戶之集合式店住建物、於地下層設置9

    52 格室內停車位，是就建商銷售房地（含車位）與消費者

    是否有效用之瑕疵及符合交易之公平，應以整體建案檢視，

    而非僅就特定個別建物或單位為檢視。此外，依現有卷內資

    料，本件建案之停車位雖有法定停車位與自設停車位，惟均

    係以持分共有方式為登記（自設停車位無獨立產權），考量

    建物使用年限，於建商出售車位持分與購屋消費者時，就持

    分價格，除持分範圍大小因素外，本應考量使用效能因素，

    始符合交易公平之要求。

　⑶另本件車位（含前方車道）規格，雖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60、61條規定，惟該等規定僅係在計算建築物

    附設停車空間數量標準，是並非符合該等規定之規格，即可

    逕認車位無設計之瑕疵。亦即，該規定規格僅係作為計算車

    位數量之計算基準，就車位如何安排與規劃始符合效能均等

    ，非上開規定規範範圍，自有可能發生符合規定規格，但實

    際上難以停放車輛或效能低於同規格其他車位之情形。是車

    位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格，非即能據此即認

    定車位無使用或效能之瑕疵。

　⒊竣工圖B1-B4 停車位設置：

　⑴本件車位構造，查係：❶前方車道為單行向左、❷車位左側為

    樓梯間牆面並延伸凸出至左前車道208 公分、❸車位右側起

    點有280 公分柱面，剩餘後側空間270 公分（內含車位內後

    方設置之後輪輪檔，以通常之車長450-500 公分，右側柱面

    尾端約在副駕駛座門旁）。

　⑵與本件車位構造相似之單獨車位：

　　①與原告B3-429 車位同層且同車道之B3-443 大車位。

　　②與原告B4-129 車位同層且同車道之B4-145 大車位（上開2

       車位右側為樓梯間牆面並延伸至車道、左側為柱面，與

      本件車位為構造相同但方向相反之車位，惟因車道行向，

      依附表二、三之鑑定資料，該2 車位可於順向行駛時以倒

      車入庫方式一次性停入該車位內，惟就人員上下車狀況，

      應與本件車位有相同程度之不便）。

　　③B1-909車位為左前為柱面（惟柱面約僅本件車位右側柱面

      之1/2 ）、右側圍牆面之單獨車位。

　⑶其餘車位：

　　除以下配置外，均為兩側緊鄰其他車位之設置。

　　①或為僅一側為牆壁（其車位一側緊貼牆壁而無空間，不含

      本件車位與B1-909車位，於B2-B4層，各層各約20格。B1

      層為6 格。是一側緊靠牆壁無空間之車位，占全部車位比

      率66/952，下稱【單側靠牆車位】。如含本件車位、B3-4

      43、B4-145、B1-909車位係72/952）。

　　②或為前方一側有柱體（依竣工圖僅B3-452 、B4-132 車位

      右前側柱體長約達本件車位右前側柱體之2/3 長，其餘柱

      體長約僅本件車位右前側柱體長1/2 即約100cm ，依通常

      汽車構造車頭引擎室長度，不致影響前座下車）。

　⑷依上開車位設置比較，參照本件車位於全部車位比率（3/952

     。如含前述B3-443、B4-145大車位，則為5/952 ）。可認

    本件車位就本件建案全部車位係有構造特殊性。

　⒋本件建案車位之上下車空間

　⑴依B2-B4車位配置，除本件車位或車道轉彎處柱間單獨車位（

    即大車位C）外，大車位A與小車位B之配置，係呈「AAA 」

    、「BAA 」、「AAB 」、「BAB 」、「AA」、「AB」、「BA

    」之緊鄰配置（下稱【通常緊鄰車位】），就該等車位人員

    上下車空間，最少可以相鄰車位於停車後所餘空間為上下車

    空間，最多則為相鄰車位未停車時之該車位全部空間。亦即

    ：

　　①通常緊鄰車位於停車時，除屬單側靠牆車位之該靠牆側外

      ，其車位兩側均有1車位扣除1車寬後之上下車空間之效能

      （即相鄰2車位之車輛，以車位中心線與車輛中心線重疊

      方式停放，各車位之兩側為該車位扣除車寬後1/2空間，

      如2車位係同規格、車寬均相同，則2車停放後，2車間之

      上下車空間即為該車位扣除該車寬之空間）。

　　②是通常緊鄰車位於停車時，並無須刻意將車輛左側貼近車

      位左側停車位格線，以求得右側有車位扣除車寬後之最大

      上下車空間（即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

　　③而通常緊臨車位中屬單側靠牆車位者，因未靠牆側有相鄰

      車位空間，是仍得以將車輛置中停放方式停車。

　⑵通常緊鄰車位置中停放時之單側上下車空間

　　因小車位配置均僅相鄰大車位（「BAA」、「AAB」、「BAB 

    」、「AA」、「AB」、「BA」），依附表一備註所載車寬資

    料，則就小車位緊臨大車位之相鄰車位，以各車位車輛置中

    停放時之相鄰上下車空間，可計算如下：

　　①最小值為41.7 公分（即以小車位搭配最大車寬車輛198.3c

      m、大車位搭配最大車寬車輛198.3cm之計算結果。該距離

      約等同被告試停影像停車後駕駛人下車空間42.5cm）。

　　②最大值為57.1公分（即以小車位搭配最小車寬車輛169.4cm

       、大車位搭配最小車寬車輛169.4cm 之計算結果）。

　　③理想值為56.15公分（即以小車位搭配最小車寬車輛169.4c

      m、大車位搭配最大車寬車輛198.3cm 之計算結果）。

　　④於2 大車位相鄰時，其數值係大於前述①至③數值，爰不另

      為計算。

　⒌本件車位有上下車空間瑕疵之認定

　⑴依上開說明，本件車位因受左右兩側牆面限制，顯無法如通

    常緊鄰車位，以置中停車並利用相鄰車位空間之方式自兩側

    上下車（原告車輛如置中停車後兩側所餘空間如附表二所載

    各為26.35cm 、32.75cm ，均不足上開所示之小車位相鄰大

    車位之上下車空間最小值41.7cm）。

　⑵參照本件車位（3 格）與通常緊鄰車位（約929 格，其中773

     格為大車位；另僅66格為單側靠牆車位）之比率，可認本

    件車位之停車效能顯有低於本件建案其他車位效能。亦即，

    其僅能以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停車，無法如同其他車位

    除能以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停車外，仍得以車輛置中停

    放方式供人員上下車。

　⑶依前述說明，本件車位停車效能係低於本件建案其他車位，

    是如以效能而言，本件車位至多僅有小車位效能（以本件車

    位以最小車寬車輛169.4cm 置中停車，兩側有40.3cm上下車

    空間，接近於通常緊鄰車位上下車空間最小值41.7cm），惟

    被告係以大車位價格為販售，基於該效能與價格之差價，可

    認定本件車位係有物之瑕疵，而該瑕疵可歸因於被告興富發

    公司之停車位規劃設計（不應於該處規劃停車位、或至多僅

    能以小車位規劃），是原告以本件車位有停車之瑕疵，主張

    減少價金，應認為有理由。

　⑷至於，就附表二、三鑑定報告之是否能一次停入車位之鑑定

    結果，就車位停車功能，是否能一次停入，並非車位是否有

    瑕疵之鑑別標準，僅於車位停車困難度致需逾合理停車時間

    甚多始能停入時，始能因該時間耗費而有可能構成瑕疵。惟

    依附表二鑑定單位函復，無法鑑定出原告賴薇涵、蘇崑銘車

    輛是否能停入以及停入所需時間，是附表二、三之鑑定結果

    於本件僅能作為本件車位停車方式相關資料，附此敘明。

　㈢本件車位瑕疵減損金額之認定

　⒈本件車位有上下車空間之瑕疵，至多僅有小車位效能（且限

    於以最小車寬車停放始能有該效能），已如前述，就本件車

    位因物之瑕疵所得減少之價金，考量：①附表一之B2-B4 大

    小車位價格、②原告蘇崑銘換置車位價格（以30萬元換至B3-

    343配置為「AAA」之單側靠牆車位）、③車位之持分所有權

    價值、④就價格減損送交鑑定可能耗費之費用等因素，爰就

    大小車位差價扣除10萬元，並依本件車位構造上之停車困難

    與停車車種與方式之限制，依民事訴訟法第222 條第2 項規

    定，再折價8 萬元（合計各車位各減價18萬元）。

　⒉另原告請求自最後一被告受賠償請求（即起訴書送達）翌日

    起之依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第203 條規

    定之遲延利息，亦屬有理由，應併予准許。

　㈣被告上揚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之理由

　　本件車位雖有前述上下車空間之瑕疵，惟依卷內之本件買賣

    契約簽立時間、兩造對話等事證，被告銷售人員於銷售時係

    以核准建築圖說與原告討論後由原告選定，而本件車位之上

    開瑕疵，係交屋後經原告實際試停後始為發現，參照本件審

    理之就停車效能之爭執與送請鑑定及上開分析，客觀尚難認

    被告銷售人員於銷售時知悉或發覺該瑕疵存在，是原告就被

    告上揚公司之請求，難認有理。

六、從而：

　  原告依買賣之物之瑕疵擔保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興富發公

    司給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與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之遲延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金額，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

　　本件原告一部勝訴一部敗訴，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

    依原告敗訴部分與請求金額之比率，就訴訟費用負擔，命如

    主文所載。

八、假執行部分

　㈠本件判命各原告勝訴部分雖未逾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 項

    第5 款金額，惟因原告係合併起訴，則就判決給付金額亦應

    合併計算（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

    提案第37號審查意見參照），是本件無職權假執行之適用。

　㈡原告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告未釋明有因假執行

    恐受不能回復之損害（即無民事訴訟法第391 條之事由），

    爰就其勝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 項規定，定如

    主文所示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㈢被告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爰依同法第392 條第2

     項規定，定被告如主文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第390條第2 項、第392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世旻

附表一：原告預購本建案房地車位資料（本建案：106.12.05 開工、109.10.15 竣工，使用執照發照日110.03.15 ）        編號 　原告 （簽約日） 交屋時使用汽車 房屋 購買房屋車位 車位價金 同層相似位置大車位A 售價 （本院命興富發揀選陳報） 同層相似位置小車位B 售價 (本院指定命興富發陳報）  賴薇涵 109.04.20 簽約購買 Porsche-Cayenne ．規格（2020款） 　車寬：1983mm 　車長：4918mm- 　　　　4930mm A1棟24樓  地下二樓編號725號 【B2-725／大車位A 】 ．車位規格 　寬：250mm 　長：500mm 　　 90萬元 B2-722：90萬元 B2-733：92萬元 B2-702：90萬元 B2-728：93萬元 B2-699：92萬元 ［興富發辯稱同層大車位售價95萬元已給優惠］ B2-829：80萬元 B2-831：80萬元 B2-850：80萬元 B2-858：80萬元 B2-864：82萬元  蘇崑銘 108.05.13 簽約購買 Lexus-ES200 ．規格（2020款） 　車寬：1865mm 　車長：4975mm  A5棟23樓  地下三樓編號429號 【B3-429／大車位A 】 ．車位規格同上 ◎已以30萬元與同層車位住戶換車位 （B3-343／大車位A ） 80萬元 B3-552：82萬元 B3-570：80萬元 B3-383：80萬元 B3-404：80萬元 B3-432：82萬元 ［興富發辯稱同層大車位售價85萬元已給優惠］ B3-527：72萬元 B3-529：72萬元 B3-549：71萬元 B3-557：70萬元 B3-563：73萬元  陳乾禾 王禎鞠 （共有） 108.10.29 簽約購買 Honda-CRV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25mm- 　　　　4630mm A2棟14樓  地下四樓編號129號 【B4-129／大車位A 】 ．車位規格同上  71萬元 B4-042：70萬元 B4-074：71萬元 B4-077：73萬元 B4-081：75萬元 B4-085：72萬元 ［興富發辯稱同層大車位售價75元已給優惠］ B4-219：65萬元 B4-221：62萬元 B4-241：65萬元 B4-249：64萬元 B4-255：62萬元  被告實測車  TOYOTA-RAV4 2.0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00mm      備註         ◎本建案建築圖說／竣工圖之各層停車位配置［大車位A ］、［小車位B ］        【共同規格（寬×長 ）／總量】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783輛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13輛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m ／　12輛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188輛 【B1層】法定汽車停車位6 輛；自設汽車停車位82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77輛（自設）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1輛（自設）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6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4輛（自設） 【B2層】法定汽車停車位2 輛；自設汽車停車位299 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235輛（自設）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4輛（自設）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2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60輛（自設） 【B3層】法定汽車停車位219 輛；自設汽車停車位93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163輛（自設）+ 77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②大車位C ：250cm×60cmm ／　 4輛（自設）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2輛（自設）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50輛（自設）+ 18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B4層】法定汽車停車位293 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231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4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2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56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本件建案設計規畫期間之市場通常汽車寬度        ．本件建案106.12.05 開工、109.10.15 竣工，使用執照發照日110.03.15  ．依104-105年台灣汽車市場（Lexus、Toyota、Honda、Ford、Hyundai、LUXGEN ，日、美、國產六大品牌），售價250萬元以下車款之最寬、最窄車寬（依網路資料，似無車寬2000mm以上車型）。 　　［車寬排行-最寬］　　　　　　　　　　　［車寬排行-最窄］　　 　　　　廠牌型號　　　 車寬（mm）　　　　　　　廠牌型號　　　　車寬（mm）  　　 1　LUXGEN U0　　　0000　　　　　　　　 1　Honda City　　　1694 　　 2　Lexus RX　　　 1895　　　　　　　　 2　Honda Fit　　　 1695 　　 3　Hyundai Santa　1880　　　　　　　　 3　Toyota Prius　　1695 　　 4　Toyota Land　　1885　　　　　　　　 4　Toyota Vios　　 1700 　　 5　Ford Ranger　　1860　　　　　　　　 5　Toyota Yaris　　1700 　　 6　Toyota Alphar　1850　　　　　　　　 6　Hyundai Accent　1700 　　 7　Lexus NX　　　 1845　　　　　　　　 7　LUXGEN S3　　　 1783 　　 8　Ford Mondeo　　1852　　　　　　　　 8　Ford Fiesta　　 1722 　　 9　Toyota Previa　1820　　　　　　　　 9　Lexus CT　　　　0000 　　00　Honda Odyssey　0000　　　　　　　　00　Toyota Corolla　1775 ．本件車寬 　原告賴　：Porsche-Cayenne（1983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超過第1 位 　原告蘇　：Lexus-ES200　　（1865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於4-5 位間　 　原告陳　：Honda-CRV　　　（1855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於5-6 位間 　鑑定用車：TOYOTA-RAV4　　（1855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於5-6 位間        ◎相關法令－建築法規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二 章 一般設計通則　　　 第 十四 節 停車空間 第 59 條（同民國 99 年 05 月 19 日；節錄） ．建築物新建、改建、變更用途或增建部分，依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之規定，設置停車空間。其未規定者，依下表規定。 　類別：第二類 　建築物用途：住宅、集合住宅等居住用途建築物　　 　都市計畫內區域：樓地板面積　　　　　　　設置標準 　　　　　　　　　5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　　免設 　　　　　　　　　超過500 平方公尺部分　　每150 平方公尺設置1 輛 　都市計畫外區域：樓地板面積　　　　　　　設置標準 　　　　　　　　　3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　　免設 　　　　　　　　　超過300 平方公尺部分　　每250 平方公尺設置1 輛 　說明： 　㈠表列總樓地板面積之計算，不包括室內停車空間面積、法定防空避難設備面積、騎樓或門廊、外廊等無牆壁之面積，及機械房、變電室、蓄水池、屋頂突出物等類似用途部分。 　㈡第二類所列停車空間之數量為最低設置標準，實施容積管制地區起造人得依實際需要增設至每一居住單元一輛。 　㈢同一幢建築物內供二類以上用途使用者，其設置標準分別依表列規定計算附設之，唯其免設部分應擇一適用。其中一類未達該設置標準時，應將各類樓地板面積合併計算依較高標準附設之。 　㈥依本表計算設置停車空間數量未達整數時，其零數應設置一輛。  第 60 條（同民國 102 年 01 月 17 日） ．停車空間及其應留設供汽車進出用之車道，規定如下： 　一、每輛停車位為寬二點五公尺，長五點五公尺。但停車位角度在三十度以下者，停車位長度為六公尺。大客車每輛停車位為寬四公尺，長十二點四公尺。 　二、設置於室內之停車位，其五分之一車位數，每輛停車位寬度得寬減二十公分。但停車位長邊鄰接牆壁者，不得寬減，且寬度寬減之停車位不得連續設置。 　三、機械停車位每輛為寬二點五公尺，長五點五公尺，淨高一點八公尺以上。但不供乘車人進出使用部分，寬得為二點二公尺，淨高為一點六公尺以上。 　四、設置汽車昇降機，應留設寬三點五公尺以上、長五點七公尺以上之昇降機道。 　五、基地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其設於地面層以外樓層之停車空間應設汽車車道（坡道）。 　六、車道供雙向通行且服務車位數未達五十輛者，得為單車道寬度；五十輛以上者，自第五十輛車位至汽車進出口及汽車進出口至道路間之通路寬度，應為雙車道寬度。但汽車進口及出口分別設置且供單向通行者，其進口及出口得為單車道寬度。 　七、實施容積管制地區，每輛停車空間（不含機械式停車空間）換算容積之樓地板面積，最大不得超過四十平方公尺。 ．前項機械停車設備之規範，由內政部另定之。  第 61 條（同民國 102 年 01 月 17 日） ．車道之寬度、坡度及曲線半徑應依下列規定： 　一、車道之寬度： 　　㈠單車道寬度應為三點五公尺以上。 　　㈡雙車道寬度應為五點五公尺以上。 　　㈢停車位角度超過六十度者，其停車位前方應留設深六公尺，寬五公尺以上之空間。 　二、車道坡度不得超過一比六，其表面應用粗面或其他不滑之材料。 　三、車道之內側曲線半徑應為五公尺以上。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函（113年6月14日國署建管字第1131094309號） ．主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之停車空間是否均為淨空問（即非機械式停車位第60條第1項第1款空間之長、寬應否計入停車格線之線寬）1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庭113年4月26日南院揚民諭110訴1491字第1131003662 號函。 　　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所定有關停車尺寸，係計算建築物附設停車空問數量標準，為本部87年10月23日台內營字第0000000號函（如附件）所明釋。 【附件】 　內政部函（87.10.23台內營字第0000000號） 　．主旨：建議修正建築技術規則有關汽車停車位尺寸之標準乙案，復如說明二，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87年10月3日府都二字第8707478009號函。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六十條所定有關停車尺寸，係計算建築物附設停車空問數量標準，建築物附設之停車空閒仍應依前揭規定辦理。至非屬建築物附設停車空問之公共停車場，其停車位之尺寸應無前揭規定之適用，宜由公共停車場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規劃設置。        ◎相關法令－交通法規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 38 條（節錄款項規定內容，同民國 96 年 05 月 15 日修正規定） ．車輛尺度、軸重、總重、後懸及段差之限制應依下列規定： 　一、尺度之限制： 　（一）全長： 　　　5.小型車附掛之拖車不得超過七公尺。 　（二）全寬： 　　　1.汽車全寬不得超過二點五公尺，其後輪胎外緣與車身內緣之距離，大型車不得超過十五公分，小型車不得超過十公分。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第 190 條（同民國 101 年 10 月 13 日） ．車輛停放線，用以指示車輛駕駛人停放車輛之位置與範圍。 ．本標線之線型為白實線，線寬十公分。但機車停放線劃設於非車道上者，得採用線寬五公分。 ．小型車及大型重型機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下：（圖一、三至五之寬2-2.5公尺、長5公尺；圖二之寬2-2.5公尺、長6 公尺） ．大型重型機車以外之機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下： ．路邊大型客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下：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除平行停車外，其寬度應在三點三公尺以上，其地面應繪製身心障礙者圖案。圖例如下： ．專用性停車位（停靠區），其寬度、長度、專用車種及適用時機由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設置，其地面應加繪白色專用車輛標字或圖案，並得配合設置標誌告示。圖例如下：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民國 113 年 09 月 12 日修正；節錄規定同民國 98 年 04 月 29 日規定） ．10.2.2 路邊停車格位  　1.小汽車停車格位劃設，單一車位橫向寬2～2.5公尺；車位縱向長最小5 公尺。  　2.身心障礙者專用汽車停車格位劃設，長度最小6 公尺，寬度除平行停車外，應包括停車區及上下車區，單一停車位之停車區寬最小2 公尺，上下車區寬最小1.5 公尺；相鄰停車位得共用上下車區。 　3.機車停車帶得以區塊或格位方式劃設。以區塊方式劃設時，區塊長度依需要劃設，車位縱向長最小2 公尺；以格位劃設時，單一車位橫向寬最小0.8 公尺；車位縱向長最小2 公尺。 　4.身心障礙者專用機車停車格位劃設，單一車位橫向寬最小2.3 公尺；車位縱向長最小2.2 公尺。 　5.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應於明顯處設置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標誌及標線，其設置應依交通部暨內政部合訂頒布「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辦理。 　6.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宜於鄰近格位處設置無障礙設施。其與連接人行道或騎樓有高低差時，應依本規範第十四章無障礙設施規定設置路緣斜坡或無障礙坡道，以利行動不便者進出。       



附表二：鑑定報告－轉向模擬分析、被告實測影像     原告 【車位】 ．規格位置 使用汽車【鑑定編號】 ．汽車規格 112.03.22 鑑定報告 112.03.22 鑑定報告、112.11.03 補充鑑定    【模擬分析：車頭（正面）一次入庫】 【模擬分析：車尾（倒車）一次入庫】 賴薇涵   【B2-725】 ．圖說規格 　寬：250cm 　長：500cm ．車道規格： 　①單向左 　②車道寬596cm（相對兩車位前框線距離） ．鑑定測量實寬： 　①左側樓梯間牆壁與右側柱面間距：251cm 　（內含車位框線） 　②左側樓梯間牆面延伸凸出至車道：208cm 　③車位左側全部為樓梯間牆面。 　④車位右側柱面自框線起向後延伸280cm　 Porsche-Cayenne【C】 ．規格（2020款） 　車寬：1983mm 　車長：0000-0000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52.70cm ．平均各側：26.3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16.35- 6.3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42.70-32.70cm ．【參考數據】 　判決書A4紙規格： 　29.7cm ×21.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C 車迴轉半徑為5.95公尺，車頭（正面）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0公尺（道寬扣除車寬，5960mm-1983mm），行進並轉向至約66.8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C 車迴轉半徑為5.95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C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C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56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行向：向左） ．C 車迴轉半徑為5.95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70公分，行進並轉向至約77.1度時將與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蘇崑銘 【B3-429】 ．車位規格：同上 ．車道車道：同上 ．鑑定實測：同上  Lexus-ES200【B】 ．規格（2020款） 　車寬：1865mm 　車長：4975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64.50cm ．平均各側：32.2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22.25-12.2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54.50-44.5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B 車迴轉半徑為5.8公尺，車頭（正面）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1公尺（道寬扣除車寬，5960mm-1865mm），行進並轉向至約70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B 車迴轉半徑為5.8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B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B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63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車輛行向：向左） ．B 車迴轉半徑為5.8 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80公分，行進並轉向至約75.9度時將與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陳乾禾 王禎鞠 【B4-129】 ．車位規格：同上 ．鑑定實測：同上 Honda-CRV【A】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25mm- 　　　　4630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65.50cm ．平均各側：32.7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22.75-12.7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55.50-45.5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A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頭（正面）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1 公尺（道寬扣除車寬，5960mm-1855mm），行進並轉向至約77.5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A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 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A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A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63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行向：向左） ⒈A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1.2 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A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A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40公分。　　 被告  【被告實測影像】 ㈠以TOYOTA-RAV4 順向倒車入庫 ㈡B3-429、B4-129實測： ．約於1 分鐘停入（惟車頭有侵入前方對向車位） ．停入後，車輛右輪外側與柱牆約車位框線寬2 倍距離（約右側後視鏡之寬度。依卷內照片車位框線11cm，本院卷㈠，P.109）。 ．男性駕駛開門下車後，雖有正面與車輛並立但側身離開（依右欄數據該空間約42.5cm）。　 TOYOTA-RAV4 2.0【D】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00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65.50cm ．平均各側：32.7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22.75-12.7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55.50-45.5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D 車迴轉半徑為5.5公尺，車頭（正面）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1公尺（道寬扣除車寬，5960mm-1855mm），行進並轉向至約77.5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D 車迴轉半徑為5.5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A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D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63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車輛行向：向左） ⒈D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1.2 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D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D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40公分。　　　 備　註      ◎【112.03.22 鑑定報告】（車頭正向入庫，依車道行向〈向左〉；車尾倒車入庫，自車道逆向〈向右〉） 　【112.03.22(112)中北法秀字第03027號函】     第三章 鑑定標的之調查研究暨結果 第一節　鑑定理論與原則（略） 第二節　鑑定假設及限制 第三節　系爭車輛之轉向基礎 　壹、車輛內輪差之定義： 　　　內輪差（DifferenceofRadiusbetweenInnerWheels)為車相轉彎時，前後車輪的行經軌跡之差距，即前內輪的轉彎半徑與後內輪的轉彎半徑之差。內輪差之變異因素包含軸距與轉向角度，軸距是指前輪中心點至後輪軸中心點間的長度，轉向角度是指透過轉動方向盤，經機械構造促使前車輪改變方向的角度。而前、後輪軸距越大，則內輪差越大；轉彎角度越大，則內輪差越大，故前、後車輪的運動軌跡並不重疊。 　貳、倒車入庫之基礎理論： 　　　倒車入庫係指以油門口剎車踏板控制車輛後退的速度，並同時藉由方向盤控制車輪轉向，使車輛以弧形之路線接近停車格並同時修正車身角度，使車身縱線能夠與停車位置之縱線相重疊，最後以直線後退行駛，使車輛駛入停車位置中。其中假以（ xf，yf)為倒車入庫的目標停車點；(xi，yi)為倒車入庫轉彎弧線起點；而（x0，y0)表示轉彎半徑的中心點，倒車路徑示意如下圖： 　參、小型汽車轉向限制： 　　　㈠車頭（正面）入庫主要以前輪進行轉向動作，後輪為從動輪，並受到車輛最小迴轉半徑所限制，換言之，輪子最大允許轉向角度與最小轉彎半徑成反比，轉向角度愈大，則迴轉半徑就愈小。最小迴轉半徑與汽車軸距成正比，因而車輛前輪軸中心點到後輪軸中心點之間距愈大，轉彎半徑就會愈大，造成車輛過彎時最大可允許轉向角度受到限制。 　　　㈡車頭（正面）入庫時車輛初始位置為貼近對向車道，後輪軸中心延長線延伸至行車方向之左側牆壁作為旋轉中心，以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停車位，倒車入庫時汽車初始位置為靠近行車方向之右側牆壁，以後輪軸中心延長線延伸至右側牆壁作為旋轉中心，以最大轉向角度倒車進停車位。 第四節　系爭車輛轉向之模擬分析 　壹、系爭車輛轉向之模擬分析（數據參見上表） 　貳、小結： 　　　一、經彙整本案鑑定標的—系爭車輛模擬以車頭（正面）入庫與、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之模擬結果，說明如下： 　　　　㈠車頭（正面）入庫：（數據同上表） 　　　　㈡車尾（倒車）入庫：（數據同上表） 　　　二、車頭（正面）入庫：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以兩者距離為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系爭停車位，基於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内輪差效應，系爭車輛轉向角度為66.8度至77.5度間，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牆壁，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三、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以兩者距離為2.6公尺，作最大轉向角度進行轉彎倒車，系爭車輛得分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經，模擬計算後可知，當系爭車輛駛入系爭停車位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隔距離為0公分時（不含車側後視鏡），系爭車輛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僅為56至63公分。　     第四章　鑑定標的之鑑定分析 第一節　鑑定事項之研判 　壹、鑑定事項：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之上東城建案地下2樓編號725停位、地下3樓續號429停車位、地下4樓編號129停車位，其設置是否符合相關建築法令？能否實際駕駛車輛正常停放？是否有必須侵入對向車位始能停放或駛出之情況？又停放車輛後，是否有駕駛或乘客出入困難之情形？ 　貳、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模擬結果： 　　　一、車頭（正面）入庫：（數據同上表） 　　　二、車尾（倒車）入庫：（數據同上表） 　叁、鑑定分析： 　　　一、系爭停車位之尺寸規格：依本院現場勘查之結果，系爭停車位大小寬度約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與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06)南工造字第03170號使用執照核准圖（下稱核准圖），即地下二層平面圖所揭示系爭停車位（725車位、429車位及129車位）為標記④之尺寸寬度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兩者構成相符。 　　　二、系爭停車位配置特徵： 　　　　㈠核准圖：系爭停車位（725車位、429車位、129車位）長邊二側，一側鄰接牆壁（標示藍色虛線外框）並延伸至停車位短邊外、一側無鄰接牆壁而為鄰接柱體（標示綠色虛線外框）。 　　　　㈡現場勘查結果：以725車位量測紀錄可知，系爭停車位長邊二側，一側鄰接牆面之長度約為7.6公尺(M)，並凸伸至停車位短邊外約2公尺(M)，且大於車位長度5.5公尺(M)；一側無鄰接牆壁，自車道處起長邊鄰接一柱體之長度為2.8公尺(M)。 　　　三、系爭停車位之現況分析： 　　　　㈠系爭停車位之尺寸：依據核准圖所揭示系爭停車位尺寸與本院現場勘查之結果，系爭停車位大小寬度約為2.5公尺(M)、長度為5公尺(M)，此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停車位大小寬度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 　　　　㈡系爭停車位之停放方式：就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車尾(倒車）入庫作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之運行執跡模擬分析。 　　　　　⒈車頭（正面）入庫：基於系爭停車位之車道寬5.96公尺(M)，在系爭車輛之駛入車道一側且外側車身鄰接對向停車位，因系爭車輛之不同車寬、軸距與迴轉半徑等限制條件，使得系爭車輛内側車身至系爭停車位之車道間距分別為4公尺(M)至4.1公尺(M)，以及系爭車輛之迴轉半徑分別為5.5公尺(M)至5.95公尺(M)等既有資訊，當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時，系爭車輛轉向角度分別在66.8度至77.5度間，其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牆壁，故系爭車輛之車頭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換言之，若系爭車輛之車寬、軸距與最小迴轉半徑條件不變時，系爭停車位之車道寬度不足使系爭車輛採正面入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入停車位，而無法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 　　　　　⒉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之車尾得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駛入系爭停車位，則可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 。然，系 爭停車位之長度為5.5公尺(M)，於車位長邊左側鄰接有7.6公尺(M)牆面，長邊右側鄰接有2.8公尺(M)柱體，基於系爭車輛以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時，使得系爭車輛之車頭、車身二側鄰接牆面與柱體。又依模擬評估所得數據可知，當系爭車輛之單側車身緊迫單側柱體或牆壁時（即間隔距離為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系爭車輛之車身與另一側牆壁或柱體間距為56至63公分，在考量系爭車輛之單側車身計入車側後視鏡寬度時（即收起車側後視鏡之間隔距離為10至20多公分不等），使得系爭車輛之另一側車身與牆壁或柱體間距必然小於56至63公分，又，以系爭車輛完成停放系爭停車位時，因系爭車輛開啟車門之車門厚度大小，也將縮減人員上下車空間與距離。是故，系爭停車位得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使系爭車輛停放於系爭停車位内，然，系爭車輛一側車身緊迫貼近於牆壁或柱體、另一側車身與牆壁或柱體形成狹小隘巷型態之空間限制，造成人員上下車之阻礙增加與緊貼壁面之行動限制，而無法滿足人員上下車便利性。 　　　　　⒊縱使系爭車輛採取車頭（正面）入庫之非一次性駛入停放系爭停車位後，由於系爭停車位之車道間距大小與二側長邊上牆壁之屏障限制，以及系爭車輛之軸距與迴轉半徑之既有條件下，當系爭車輛處於車頭入庫停放狀態下，無法以倒車出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出停車位，而無法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出之情況。反之，系爭車輛之車尾得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自當得以車頭正面出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出停車位，且可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出之情況。 　　四、綜上所述，本院現場勘查系爭停車位之尺寸符合核准圖所揭示停車位尺寸結果，且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停車位大小寬度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但依據系爭車輛轉向模擬分析結果可知，系爭車輛僅有倒車入車之停車方式始得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内，而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即使系爭車輛得以停放於系爭停車位内，但系爭車輛之一側車身緊迫單側柱體或牆壁、另一側車身與牆面或柱體形成狹小隘巷型態之空間限制，造成人員上下車之阻礙增加與行動限制之進出不便。 　參、補充說明： 　　　審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為訂定標準停車空間大小之數據，並非依不同車輛之車長、車寬尺寸採取不同級別，用以分類規範車與車、車位端、車與牆或車道寬之間距大小，又，近年來車輛尺寸外形均有變異，在不考慮人員上下車空間與車輛一次性迴轉需求，系爭停車位寬度2.5公尺(M)、長度5.5公尺(M)仍可停放車輛，則須藉由相鄰車位之鄰接空間（即車身與車身間），提供人員於鄰接空間内上下車。 第二節　鑑定結論 　壹、本案由囑託單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庭於民國111年06月29日南院武民諭110訴字第1491號囑託函，囑託本院就上開囑託函文内容所載系爭車位規格瑕疵於民國112年07月19日實際完成上開囑託函文鑑定事項，鑑定結論如下： 　　　一、本件系爭停車位停車空間入寸與相對應車道尺寸符合使用執照核准圖所揭示地下二層、三層與四層平面圖，以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停車位大小寬度為2.5公尺、長度為5.5公尺）。 　　　二、依據系爭車輛轉向模擬分析結果，系爭車輛僅有倒車入庫之停車方式始得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内，而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又，系爭車輛得以停放於系爭停車位内，但系爭車輛之一侧車身緊迫單側柱體或牆壁、另一側車身與牆面或柱體形成狹小隘巷型態之空間限制，造成人員上下車之阻礙增加與行動限制之進出不便。 　貳、以上分析結果，係依據現場勘查結果及囑託單位提供之相關資料暨本院研究人員竭盡心力所完成，敬請惠予參考暨賜教。     ◎【112.11.03 補充鑑定】（就車尾倒車入庫，依車道行向〈向左〉補為鑑定） 　【112.11.03(112)中北法宥字第11001號函】     一、經彙整本案鑑定標的—系爭車輛模擬以車頭（正面）入庫與、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之模擬結果，說明如下： 　　㈠車頭（正面）入庫：（數據同上） 　　㈡車尾（倒車）入庫：（數據同上） 二、車頭（正面）入庫：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以兩者距離為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系爭停車位，基於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内輪差效應，系爭車輛轉向角度為66.8度至77.5度間，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牆壁，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三、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以兩者距離為0.7公尺至1.2公尺，作最大轉向角度進行轉彎倒車，系爭車輛得分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經，模擬計算後可知，經，模擬計算後可知，當系爭車輛A和D駛入系爭停車位與停車位左側牆壁間隔距離僅為4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系爭車輛B和C於轉向角度為75.9度至77.1度間，後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膽壁之前端，故僅系爭車輛A和D得以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而系爭車輛B和C則無法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113.03.08 補充鑑定】（假設「無本件停車位左前側車道上之梯間建物牆面」之模擬結果） 　【113.03.08(113)中北法宥字第0312號函】     ［本院函請補鑑定事項］ 　依現有資料，請補查復以下事項： 　⒈如本件停車格位無左前側建物（即無鑑定報告P.42之208cm梯間建物牆面與建物，即如鑑定報告P.15之該停車格（A）右側之726(B)、727(A)、728(A）之停車格前方兩側均無建物阻擋情形），鑑定各車輛是否可「一次性」為車頭正面停入、車尾倒車入庫？（如無法一次性停入，最少須幾次操作始能停入） 　⒉本次鑑定係以該車道前目前行車方向所為鑑定，如本件停車位車道改以相反方向行車，本件各車位是否可供鑑定各車輛是否可「一次性」為車頭正面停入、車尾倒車入庫？（如無法一次性停入，最少須幾次操作始能停入） ［函復］（說明㈢部分；兩造聲請補鑑定部分，經該所函復說明已於前鑑定報告記載部分從略） ㈢說明四之補查事項： 　⒈詳見報告書第42頁，假以去除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尚有系爭停車位725(A)左右兩側建物牆面(552cm、280cm)為評估條件。 　　⑴車頭（正面）入庫：系爭車輛A、B、C、D採車頭（正面）入庫之結果，可詳見報告書第27頁至37頁壹之一至六之（一）車頭(正面）入庫示意及結果，與113年11月02日第11001號函附件壹之一至六之（一）車頭（正面）入庫示意及結果【本判決註：依各頁圖示之行車方向：向左／順向行駛】。基於系爭車輛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自車道右側（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系爭停車位，因車道寬度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内輪差效應，系爭車輛轉向角度為66.8度至77.5度間，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前方之右側牆壁(280cm)，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⑵車尾（倒車）入庫：參酌報告書第28、30、32、34、36、38頁車尾（倒車）入庫示意及結果【本判決註：依各頁圖示之行車方向：向右／逆向行駛】，假以系爭停車位725(A)左右兩側建物牆面起始點相同，基於車輛左右向之改變不會變更最大轉向角度，且無改變車道寬度距離限制，在系爭車輛與牆面距離均為2.6公尺，作最大轉向角度進行轉彎倒車，系爭車輛得以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⒉逆向行車，在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與左右兩側建物牆面（552cm、280cm)為評估條件。 　　⑴車頭（正面）入庫：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之凸設型態，當系爭車輛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採順向行車之條件（自車道右側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本判決註：向左／順向行駛】，在沒有改變車道寬度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內輪差效應，以順向行車結果可知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前方之左右側牆壁之相對位置，自當無免除會碰觸到凸設於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⑵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採車尾（倒車）入庫之結果，可詳見報告書第28、30、32、34、36、38頁車尾（倒車）入庫示意及結果【本判決註：依各頁圖示之行車方向：向右／逆向行駛】，系爭車輛得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⒊行駛次數： 　　⑴不論去除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悌間建物牆面（208cm)或系爭車輛採逆向行車之車頭（正面）入庫方式均無法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其因車道寬5.96公尺(M)、車格寬度(250cm)與二側長邊上牆壁（208cm+552cm、280cm)之屏障限制，以及系爭車輛之軸距與迴轉半徑之既有固定條件，而無法通過系爭停車位前方與兩側障礙物。 　　⑵實務上系爭車輛駛入系爭停車位操作過程，受到任意形式之行駛操作條件而有不同路徑變化，包含起始、中繼與終點位置之前進倒退、轉向角度、迴轉方式、行駛速度、行駛長度所組成之行車路徑，而行駛操作條件無法經由預防矯正之行駛方式、通用定則之操作程序，得以全數適用不同車款車輛行驶時，預估任意路徑用以求得既有行駛次數，特此說明。 　　⑶舉例，在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跛入系爭停車位時，假以系爭車輛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得於系爭車輛接近而未觸及系爭停車位前方凸設之左側牆面(如圖說上行車旋轉至45度角）時，得採任意形式之倒車拉正(迴避拉正之一種行駛方式）作為車頭（正面）入庫方式。倒車拉正包含有任意形式之行進方向（單一倒退或倒退又前進之組合）、行駛長度（行進距離長短）、轉向角度大小（單一轉向或複合式轉向）與行駛速度（滑移距離）等不同組合之路徑(如複數直線或複數直線與曲線之組合）。倘若採取任意形式之迴避拉正方式（如前進拉正或倒車拉正）進行各種系爭停車位之運行軌跡模擬分析與結果經本院初步評估後，除系爭停車位兩側既有屏障之數據外，必須個別對不同系爭車輛之不同規格資訊（車長、車寬、軸距、迴轉半徑等等），並採用複數項不同行敬變因之各種組合（行進方向、行駛長度、轉向角度與行駛速度等）與複數項不同形狀之迴避拉正路徑（前進後退之直線或複數直線與曲線之組合），此將可能花費冗長時間與龐大費用。 　　⑷因本件系爭停車位兩側之屏障限制，而阻卻系爭車輛一次性駛入之車頭（正面）入庫方式，然而滿足車頭（正面）入庫之迴避拉正路徑既無固定起點終點、形狀限制而非不可變異，在無精確限制迴避拉正方式與詳細參數，則無法利用系爭車輛規格之單一條件得以生成不同行駛次數之各種組合行駛方式與結果。    



附表三：綜合條件整理表（112.03.22 鑑定報告、112.11.03 補充鑑定、113.03.08 補充鑑定、被告實測影像）          依現有車道狀況停車（本件車位左側樓梯牆面延伸至車道之208cm 樓梯間牆面）    假設本件車位左前側無樓梯間凸出牆面   車型 順向（向左）- 車頭正面入庫 順向（向左）- 車尾倒車入庫 逆向（向右）- 車頭正面入庫 逆向（向右）- 車尾倒車入庫 （順向-向左） -車頭正面入庫 （順向-向左） 車尾倒車入庫  Porsche- Cayenne 【C】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66.8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7.1度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2.11.03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56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Lexus- ES200 【B】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0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5.9度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2.11.03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63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Honda- CRV 【A】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7.5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40cm 　(112.11.03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63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TOYOTA-  RAV4 2.0 【D】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7.5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鑑定模擬】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40cm 　(112.11.03鑑定) 【被告實測影像】 （參見附表二） ．1 分鐘內數次操控 ．駕駛可停入並下車 　右側離柱面22cm 　左側離牆面42.5cm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63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怡芳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491號
原      告  賴薇涵


            蘇崑銘


            陳乾禾


            王禎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識涵律師
被      告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淵博
訴訟代理人  吳玉豐律師
被      告  上揚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聰麟
訴訟代理人  張睿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減少價金事件，於民國115年1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賴薇涵新臺幣18萬元，及自民國110 年10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蘇崑銘新臺幣18萬元，及自民國110 年10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陳乾禾、王禎鞠新臺幣18萬元，及自民國110 年10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負擔54/180 ，其餘分別由原告賴薇涵負擔42/180 、原告蘇崑銘負擔42/180 、原告陳乾禾、王禎鞠共同負擔42/180 。
本判決就各項原告勝訴部分，於各項原告各提出新臺幣6 萬元為被告興富發公司供擔保，得假執行。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就上開各項原告勝訴部分，就各項各提出新臺幣10萬元為各項原告供擔保，得免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原告原以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請求各被告給付各原告新臺幣（下同）6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按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嗣於民國110 年11月24日（日期下以「00.00.00」格式）言詞辯論期日，就遲延利息起算日減縮為自起訴狀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即110.10.20 ）起算。原告上開請求與聲明減縮，係就同一請求之遲延利息之請求減縮範圍，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 款（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本件車位預售買賣與原告發現瑕疵
　⒈被告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興富發公司】）前將該公司建造之「上東城建案」（於106.12.05開工、109.10.15竣工，使用執照發照日110.03.15。下稱【本件建案】）交由被告上揚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上揚公司】）代為銷售。
　⒉原告前各透過被告上揚公司銷售人員鄭筠熹、蔡淑慧介紹房屋與車位，並稱附表一所載之各車位係大車位且與其他車位於空間上區隔（除地下一層無相應位置車位外，各車位均位於各層相同垂直對應位置，即樓梯間出口旁之樓梯間壁面與柱體壁面間之單獨車位，下稱【本件停車位】），左右兩側為牆面無鄰車干擾，係黃金車位，原告基於大車位之停車便利性與空間獨立性，而於附表一所載各日期與被告興富發公司簽訂房屋土地預售買賣契約（下稱【本件買賣契約】）並分別選購同表之本件車位記載於契約內。
　⒊詎該建案完工後，原告各以附表一所載之車輛實際停放，始發現該大車位因左側樓梯間凸出於車道之梯間、車位左右兩側之牆柱壁面，於依車道行車方向順向行車時，不論以車頭正向或車尾倒車之方式，均難將車輛停入車位，僅能以逆向行車與車尾倒車並於倒車時車頭侵入對面停車格位，始能停入停車格，惟如以通常休旅車型倒車停入，因兩側壁面，造成駕駛與乘客無法下車，縱改以小型車輛停入，仍因兩側牆面之阻擋，造成駕駛與乘客下車困難。經原告向被告反應該車位有上開無法使用瑕疵後，因該建案全部車位已經銷售完畢而無法更換，被告興富發公司更以各車位與車位前車道均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61條規定（法條詳附表一備註欄）而否認有設計錯誤或車位無法使用之情形。
　㈡被告興富發公司就本件停車位應負不完全給付與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三百七十三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民法第354 條定有明文。又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若出賣之特定物所含數量缺少，足使物之價值、效用或品質有欠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參照）。
　⒉就房屋車位買賣，如建商就車位設計規劃不當使車位無法正常上下車，應認為該車位有物之瑕疵，此由臺灣高等法院102 年度上易字第1048號民事判決（確定判決）：「停車位係以停放車輛為其效用，依通常使用情形，汽車駕駛人利用駕駛座側之車門出入，最為安全便利，自無強令其改由副駕駛座側車門出入之理。且停車位既劃設停車位格線，汽車自應按標線停放於停車格內，如超出格線，將因此增添汽車遭往來通行車輛擦撞或碰撞之危險。是汽車停放於停車位時，如汽車駕駛人僅能從副駕駛座側車門上、下車，或因受限於空間及環境因素，致車頭必須超出停車位格線停放，則不惟其通常效用有所減少，亦勢必因此減低其經濟上價值，即堪認該停車位具有物之瑕疵。」之判決內容，可為佐證。
　⒊本件車位經原告實際試停，係難以停入，縱使能停入亦無法下車，而原告使用之車輛，均屬市面通常銷售車輛，無特別規格，是本件車位係有物之瑕疵。另本件車位經送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下稱【工商研究院】）鑑定結果，該院雖以模擬結果認以Honda-CRV （原告陳乾禾與王禎鞠（下稱【原告陳乾禾2 人】）、TOYOTA-RAV4 （該院選為模擬鑑定車輛）可依該車道之順向行駛方向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停入本件車位內（參見附表二之鑑定報告，下稱【本件鑑定報告】），惟該院係以數據進行科學理論數據模擬，除實際生活上駕駛人無法達成該與牆面實際切齊（距離0 公分）方式停車外，該院亦未將汽車後視鏡之寬度（依目前車輛1 後視鏡寬度約25-30 公分計算，左右後視鏡共50-60 公分寬度）納入模擬條件，是鑑定報告數據除未能反應實際操作外，依鑑定報告所載之行車軌跡，亦可推估本件車位實際上難以供停車使用。
　⒋本件車位有前述無法停車之喪失通常效用瑕疵，被告興富發公司就該瑕疵，應負不完全給付責任（民法第227 條）與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原告自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4 條第1 項、第359 條），並就該減少之價金依不當得利（民法第179 條）請求被告興富發公司返還予原告。
　㈢被告上揚公司應就其代銷人員未告知本件車位使用上瑕疵負賠償責任
　⒈按「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 項定有明文。
　⒉被告上揚公司，為不動產經紀業條例第4 條第4 、6 款規定之受建築業委託負責企劃並代理銷售不動產之經紀業，其代銷人員具有不動產經紀員資格，對房地具備專業知識。是被告上揚公司於代銷本件建案之房地與車位時，本應依竣工圖面對購屋者解說各物件於使用時可能之狀況，就本件車位因左右兩側均為牆面且左側樓梯間牆面延伸凸出至車道致影響停車之使用，本可輕易判斷並對原告說明，惟其代銷人員竟為銷售，除未向原告告知本件車位使用時之限制外，更宣稱該車位未與他其他車位併排緊鄰之獨立大車位，屬於「黃金車位」，致使原告信而購買本件車位受有本件車位事實上無法停車之損害，是被告上揚公司就本件車位之銷售，係有故意不告知本件車位之使用上瑕疵，致使原告受損害，另縱認其銷售人員非出於故意，惟仍有未依其不動產銷售專業向原告告知本件車位瑕疵之過失，是被告上揚公司依上開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自應就其代銷人員未向原告告知本件車位瑕疵致原告所受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
　㈣本件請求與聲明
　⒈就本件停車位之瑕疵，被告興富發公司應負不完全給付與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原告據此請求減少價金及自受請求日起按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而被告上揚公司則就其代銷人員未告知本件車位效用瑕疵致原告受有損害而應與其代銷人員負連帶責任，原告亦得就所受損害，請求被告上揚公司為賠償。另被告2 人就原告所受損害之賠償責任，係基於不同法律規定，雖屬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惟原告仍得一併向被告為請求，僅於被告一人履行時，他人於該履行範圍免除對原告責任。
　⒉爰依上開法律關係，茲均各聲明以（原告賴薇涵、蘇崑銘，係單獨購買，各自為以下聲明；原告陳乾禾、王禎鞠〈下稱【原告陳乾禾2 人】〉係共同購買，共同為以下聲明）：①被告興富發公司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最後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②被告上揚公司應給付原告至少6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最後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③任一被告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被告就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之責任。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興富發公司答辯：
　　被告以下列理由，聲明：①駁回原告之訴與假執行之聲請。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㈠被告就本件車位無不完全給付之情形
　⒈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雖為給付，而給付之內容並不符合債務本旨，違反信義與衡平之原則而言。又所謂給付應係基於債務人履行債務之意思而為之者，始足當之。故給付如以交付特定物為標的者，債務人應以契約成立時雙方約定之現狀交付之，苟以約定現狀交付之，即屬依債務本旨而為交付，尚不構成不完全給付（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898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本件車位規格，係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61條規定，除經記載於本件買賣契約並於契約附件之平面圖說標示位置外，並由被告主管機關核准圖面施工取得使用執照，且本件鑑定報告亦確認本件車位規格與車道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則被告交付符合本件賣賣契約規格與附圖位置之本件車位，符合債之本旨，並無不完全給付之情形。
　㈡本件車位無物之瑕疵
　⒈民法第354 條規定之買賣標的之物之瑕疵，依買賣約定可區分為「主觀瑕疵」與「客觀瑕疵」。所謂「主觀瑕疵」者，指當事人間以特別約定為前提之契約預定效用；至「客觀瑕疵」者，則係標的物之通常效用，其判斷應依據客觀情狀認定之（請參詹森林大法官著「買賣之物之瑕疵擔保－民法第354 條重要實務分析」）。
　⒉兩造於本件買賣契約未就車位有如能停入特定車型、停車方式（如是否可一次停入）等之特別效用約定，是本件車位並無主觀瑕疵存在。原告雖指稱無法停入本件車位，惟以：
　⑴停車涉及駕駛人之駕駛技術與習慣、對車位之環境、路徑之熟悉度等之個人因素，該等個人因素除非屬車位是否有「客觀瑕疵」之判斷標準。
　⑵經被告以附表一之車輛（TOYOTA-RAV4 ）就本件車位以順向行駛倒車入庫方式實際試停，可於1 分鐘內經幾次調整以車左側靠柱體壁預留駕駛下車空間方式停入停車格內且駕駛可以下車，有錄影影像可證明（參見附表二，下稱【被告試停影像】）。
　⑶另本件車位經鑑定結果，可使用被告上開測試車、原告陳乾禾與王禎鞠之車輛（Honda-CRV ）以順向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停入。
　⑷依上開資料，就原告車輛，如以車位寬250 公分，扣除副駕駛座預留10公分、車寬192.7 公分，仍有48公分可供駕駛下車（下稱【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是並無原告所稱難以停放與下車之瑕疵存在。
　⑸此外，原告雖稱本件車位兩側均係牆面難以下車，惟依本件建案停車位規劃，其車位兩側係與他人車位相連，是於兩側車位如已經停車，該車位不可能同時開啟兩側車門供乘客自兩側下車，仍以上開被告所建議之停車方式為停車與下車，是本件車位並無因兩側牆面而難以下車之情形。
　⑹是原告稱難以停入與下車，係原告個人因素所致，本件車位並無客觀瑕疵存在。
　㈢本件車位係原告於簽約時依車位平面圖所選取，就車位停車條件，原告已經知悉，且被告依約給付，無不完全給付，且亦無物之瑕疵，另本件車位之B2、B3、B4層之大車位A 型之原定價格分別為95萬元、85萬元、75萬元，原告就本件大車位既係自己選擇且獲有價格優惠，自不應容許原告再指稱本件車位有瑕疵，且依原告主張之減少價金金額，其結果無異原告能以未達一般機械停車位1/3 價格即能購買平面車位，而顯違反誠信原則與經驗法則。
　㈣至於，原告蘇崑銘雖主張以30萬元價格與住戶就同層大車位互換，惟該互換價格為原告與該住戶間之私法關係，無法以該互換價格認為本件車位有瑕疵或價值減損。　
四、被告上揚公司答辯
　　被告除援用被告興富發公司前述本件車位無瑕疵之答辯理由外，另以下列理由，聲明：①駁回原告之訴與假執行之聲請。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㈠原告蘇崑銘就其原購買大車位（B3-429），已於110.10.05 與住戶就同層大車位（B3-343）交換（於110.10.15 取得建物與車位持分所有權狀），是原告蘇崑銘未因交換車位而致權利受有影響。
　㈡原告雖主張被告之代銷人員就本件車位有未告知瑕疵之故意或過失，惟以：
　⒈本件車位除無使用上之瑕疵外，被告之代銷人員係依被告興富發公司提供之經建管主管機關核准之建築圖說平面圖為銷售，是本件車位經建管主管機關核准，被告之代銷人員依核准建築圖說資訊，以本件車位為大車位為銷售，自無故意或過失。
　⒉另原告於前往本件建案洽商購屋時，被告之代銷人員均有提供複數車位供原告選擇，而原告於締約前亦均有將契約與圖面攜回審閱，是本件車位係原告自己決定後選擇，被告仲介人員並無欺罔原告或違反仲介職務之行為，自無原告主張之有故意或過失之情形。
五、本院認定：
　㈠本件主要爭點之認定
　　本件：①原告透過被告上揚公司代銷向被告興富發公司預購如附表一所載之房地與本件車位，有買賣契約書可證，並為兩造不爭執。②本件車位自核准建築圖說至取得使用執照，並未有變更設計（含車道行車方向），有工務局函復之建築執造變更資料函（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1.08.30 南市工管一字第0000009757號函，本院卷㈡第201-259 頁）可查。③本件車位停車情形，經本件鑑定報告模擬鑑定如附表二、三，另有被告試停影像為佐。④是本件主要爭點在於：依本件車位之停車情形，是否可認有設計規劃不當而應認屬瑕疵之情形，以致被告應為該設計規劃瑕疵（被告興富發公司）或銷售時未告知瑕疵（被告上揚公司）而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主張之不完全給付，亦應以瑕疵存在為前提）。
　㈡本件車位之瑕疵認定
　⒈本件車位之停車功能
　⑴依本件建案於106 年取得建築執照前之104-105 年台灣汽車市場車輛之車寬資料（參見附表一備註），約可依車寬，略分為：大型（車寬190 公分以上）、中型（車寬190-180 公分）、小型（車寬180-170 公分）。
　⑵依附表二、三之鑑定報告與被告測試影像推估，本件車位與前方車道，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並可供車寬185.5 公分以下車輛，於順向行駛下，採車身右側車輪距離右側柱面約22公分（即約右後照鏡不碰觸柱面之距離）之之倒車入庫條件，於1分鐘左右將車輛倒車停入本件車位，以該條件停入後，車身左側距離左側牆面約有42.5公分可供駕駛人與乘客下車。
　⑶依上開資料，可認定本件車位，如僅單以各該車位之可否停車功能而言，應能供中型車輛於順向行駛下倒車入庫後，由駕駛人與後座乘客自車輛左側約1 成年男子身寬之空間下車。
　⒉瑕疵認定標準
　⑴依上開事實，本件車位雖能供中型車輛以前述方式停車，惟本件建案之預售屋買賣，查屬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關係，雖本件車位依現有事證尚未涉同法第二章第一節之消費者健康與安全保障，惟依同法第4 條「企業經營者對於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應重視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並向消費者說明商品或服務之使用方法，維護交易之公平，提供消費者充分與正確之資訊，及實施其他必要之消費者保護措施。」規定，企業經營者（即被告興富發公司）仍應維護交易公平並提供充分正確資訊。是本件尚不能僅以前述本件車位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及能供中型車輛停車，即認定本件車位無物之瑕疵。
　⑵亦即，本件建案係1109戶之集合式店住建物、於地下層設置952 格室內停車位，是就建商銷售房地（含車位）與消費者是否有效用之瑕疵及符合交易之公平，應以整體建案檢視，而非僅就特定個別建物或單位為檢視。此外，依現有卷內資料，本件建案之停車位雖有法定停車位與自設停車位，惟均係以持分共有方式為登記（自設停車位無獨立產權），考量建物使用年限，於建商出售車位持分與購屋消費者時，就持分價格，除持分範圍大小因素外，本應考量使用效能因素，始符合交易公平之要求。
　⑶另本件車位（含前方車道）規格，雖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61條規定，惟該等規定僅係在計算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數量標準，是並非符合該等規定之規格，即可逕認車位無設計之瑕疵。亦即，該規定規格僅係作為計算車位數量之計算基準，就車位如何安排與規劃始符合效能均等，非上開規定規範範圍，自有可能發生符合規定規格，但實際上難以停放車輛或效能低於同規格其他車位之情形。是車位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格，非即能據此即認定車位無使用或效能之瑕疵。
　⒊竣工圖B1-B4 停車位設置：
　⑴本件車位構造，查係：❶前方車道為單行向左、❷車位左側為樓梯間牆面並延伸凸出至左前車道208 公分、❸車位右側起點有280 公分柱面，剩餘後側空間270 公分（內含車位內後方設置之後輪輪檔，以通常之車長450-500 公分，右側柱面尾端約在副駕駛座門旁）。
　⑵與本件車位構造相似之單獨車位：
　　①與原告B3-429 車位同層且同車道之B3-443 大車位。
　　②與原告B4-129 車位同層且同車道之B4-145 大車位（上開2 車位右側為樓梯間牆面並延伸至車道、左側為柱面，與本件車位為構造相同但方向相反之車位，惟因車道行向，依附表二、三之鑑定資料，該2 車位可於順向行駛時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停入該車位內，惟就人員上下車狀況，應與本件車位有相同程度之不便）。
　　③B1-909車位為左前為柱面（惟柱面約僅本件車位右側柱面之1/2 ）、右側圍牆面之單獨車位。
　⑶其餘車位：
　　除以下配置外，均為兩側緊鄰其他車位之設置。
　　①或為僅一側為牆壁（其車位一側緊貼牆壁而無空間，不含本件車位與B1-909車位，於B2-B4層，各層各約20格。B1層為6 格。是一側緊靠牆壁無空間之車位，占全部車位比率66/952，下稱【單側靠牆車位】。如含本件車位、B3-443、B4-145、B1-909車位係72/952）。
　　②或為前方一側有柱體（依竣工圖僅B3-452 、B4-132 車位右前側柱體長約達本件車位右前側柱體之2/3 長，其餘柱體長約僅本件車位右前側柱體長1/2 即約100cm ，依通常汽車構造車頭引擎室長度，不致影響前座下車）。
　⑷依上開車位設置比較，參照本件車位於全部車位比率（3/952 。如含前述B3-443、B4-145大車位，則為5/952 ）。可認本件車位就本件建案全部車位係有構造特殊性。
　⒋本件建案車位之上下車空間
　⑴依B2-B4車位配置，除本件車位或車道轉彎處柱間單獨車位（即大車位C）外，大車位A與小車位B之配置，係呈「AAA 」、「BAA 」、「AAB 」、「BAB 」、「AA」、「AB」、「BA」之緊鄰配置（下稱【通常緊鄰車位】），就該等車位人員上下車空間，最少可以相鄰車位於停車後所餘空間為上下車空間，最多則為相鄰車位未停車時之該車位全部空間。亦即：
　　①通常緊鄰車位於停車時，除屬單側靠牆車位之該靠牆側外，其車位兩側均有1車位扣除1車寬後之上下車空間之效能（即相鄰2車位之車輛，以車位中心線與車輛中心線重疊方式停放，各車位之兩側為該車位扣除車寬後1/2空間，如2車位係同規格、車寬均相同，則2車停放後，2車間之上下車空間即為該車位扣除該車寬之空間）。
　　②是通常緊鄰車位於停車時，並無須刻意將車輛左側貼近車位左側停車位格線，以求得右側有車位扣除車寬後之最大上下車空間（即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
　　③而通常緊臨車位中屬單側靠牆車位者，因未靠牆側有相鄰車位空間，是仍得以將車輛置中停放方式停車。
　⑵通常緊鄰車位置中停放時之單側上下車空間
　　因小車位配置均僅相鄰大車位（「BAA」、「AAB」、「BAB 」、「AA」、「AB」、「BA」），依附表一備註所載車寬資料，則就小車位緊臨大車位之相鄰車位，以各車位車輛置中停放時之相鄰上下車空間，可計算如下：
　　①最小值為41.7 公分（即以小車位搭配最大車寬車輛198.3cm、大車位搭配最大車寬車輛198.3cm之計算結果。該距離約等同被告試停影像停車後駕駛人下車空間42.5cm）。
　　②最大值為57.1公分（即以小車位搭配最小車寬車輛169.4cm 、大車位搭配最小車寬車輛169.4cm 之計算結果）。
　　③理想值為56.15公分（即以小車位搭配最小車寬車輛169.4cm、大車位搭配最大車寬車輛198.3cm 之計算結果）。
　　④於2 大車位相鄰時，其數值係大於前述①至③數值，爰不另為計算。
　⒌本件車位有上下車空間瑕疵之認定
　⑴依上開說明，本件車位因受左右兩側牆面限制，顯無法如通常緊鄰車位，以置中停車並利用相鄰車位空間之方式自兩側上下車（原告車輛如置中停車後兩側所餘空間如附表二所載各為26.35cm 、32.75cm ，均不足上開所示之小車位相鄰大車位之上下車空間最小值41.7cm）。
　⑵參照本件車位（3 格）與通常緊鄰車位（約929 格，其中773 格為大車位；另僅66格為單側靠牆車位）之比率，可認本件車位之停車效能顯有低於本件建案其他車位效能。亦即，其僅能以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停車，無法如同其他車位除能以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停車外，仍得以車輛置中停放方式供人員上下車。
　⑶依前述說明，本件車位停車效能係低於本件建案其他車位，是如以效能而言，本件車位至多僅有小車位效能（以本件車位以最小車寬車輛169.4cm 置中停車，兩側有40.3cm上下車空間，接近於通常緊鄰車位上下車空間最小值41.7cm），惟被告係以大車位價格為販售，基於該效能與價格之差價，可認定本件車位係有物之瑕疵，而該瑕疵可歸因於被告興富發公司之停車位規劃設計（不應於該處規劃停車位、或至多僅能以小車位規劃），是原告以本件車位有停車之瑕疵，主張減少價金，應認為有理由。
　⑷至於，就附表二、三鑑定報告之是否能一次停入車位之鑑定結果，就車位停車功能，是否能一次停入，並非車位是否有瑕疵之鑑別標準，僅於車位停車困難度致需逾合理停車時間甚多始能停入時，始能因該時間耗費而有可能構成瑕疵。惟依附表二鑑定單位函復，無法鑑定出原告賴薇涵、蘇崑銘車輛是否能停入以及停入所需時間，是附表二、三之鑑定結果於本件僅能作為本件車位停車方式相關資料，附此敘明。
　㈢本件車位瑕疵減損金額之認定
　⒈本件車位有上下車空間之瑕疵，至多僅有小車位效能（且限於以最小車寬車停放始能有該效能），已如前述，就本件車位因物之瑕疵所得減少之價金，考量：①附表一之B2-B4 大小車位價格、②原告蘇崑銘換置車位價格（以30萬元換至B3-343配置為「AAA」之單側靠牆車位）、③車位之持分所有權價值、④就價格減損送交鑑定可能耗費之費用等因素，爰就大小車位差價扣除10萬元，並依本件車位構造上之停車困難與停車車種與方式之限制，依民事訴訟法第222 條第2 項規定，再折價8 萬元（合計各車位各減價18萬元）。
　⒉另原告請求自最後一被告受賠償請求（即起訴書送達）翌日起之依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第203 條規定之遲延利息，亦屬有理由，應併予准許。
　㈣被告上揚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之理由
　　本件車位雖有前述上下車空間之瑕疵，惟依卷內之本件買賣契約簽立時間、兩造對話等事證，被告銷售人員於銷售時係以核准建築圖說與原告討論後由原告選定，而本件車位之上開瑕疵，係交屋後經原告實際試停後始為發現，參照本件審理之就停車效能之爭執與送請鑑定及上開分析，客觀尚難認被告銷售人員於銷售時知悉或發覺該瑕疵存在，是原告就被告上揚公司之請求，難認有理。
六、從而：
　  原告依買賣之物之瑕疵擔保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興富發公司給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與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金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
　　本件原告一部勝訴一部敗訴，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依原告敗訴部分與請求金額之比率，就訴訟費用負擔，命如主文所載。
八、假執行部分
　㈠本件判命各原告勝訴部分雖未逾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 項第5 款金額，惟因原告係合併起訴，則就判決給付金額亦應合併計算（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7號審查意見參照），是本件無職權假執行之適用。
　㈡原告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告未釋明有因假執行恐受不能回復之損害（即無民事訴訟法第391 條之事由），爰就其勝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 項規定，定如主文所示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㈢被告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爰依同法第392 條第2 項規定，定被告如主文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 項、第392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世旻
		附表一：原告預購本建案房地車位資料（本建案：106.12.05 開工、109.10.15 竣工，使用執照發照日110.03.15 ）

		


		


		


		


		


		


		




		編號

		　原告
（簽約日）

		交屋時使用汽車

		房屋

		購買房屋車位

		車位價金

		同層相似位置大車位A 售價
（本院命興富發揀選陳報）

		同層相似位置小車位B 售價
(本院指定命興富發陳報）



		


		賴薇涵
109.04.20
簽約購買

		Porsche-Cayenne
．規格（2020款）
　車寬：1983mm
　車長：4918mm-
　　　　4930mm

		A1棟24樓



		地下二樓編號725號
【B2-725／大車位A 】
．車位規格
　寬：250mm
　長：500mm
　　

		90萬元

		B2-722：90萬元
B2-733：92萬元
B2-702：90萬元
B2-728：93萬元
B2-699：92萬元
［興富發辯稱同層大車位售價95萬元已給優惠］

		B2-829：80萬元
B2-831：80萬元
B2-850：80萬元
B2-858：80萬元
B2-864：82萬元



		


		蘇崑銘
108.05.13
簽約購買

		Lexus-ES200
．規格（2020款）
　車寬：1865mm
　車長：4975mm



		A5棟23樓



		地下三樓編號429號
【B3-429／大車位A 】
．車位規格同上
◎已以30萬元與同層車位住戶換車位
（B3-343／大車位A ）

		80萬元

		B3-552：82萬元
B3-570：80萬元
B3-383：80萬元
B3-404：80萬元
B3-432：82萬元
［興富發辯稱同層大車位售價85萬元已給優惠］

		B3-527：72萬元
B3-529：72萬元
B3-549：71萬元
B3-557：70萬元
B3-563：73萬元



		


		陳乾禾
王禎鞠
（共有）
108.10.29
簽約購買

		Honda-CRV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25mm-
　　　　4630mm

		A2棟14樓



		地下四樓編號129號
【B4-129／大車位A 】
．車位規格同上



		71萬元

		B4-042：70萬元
B4-074：71萬元
B4-077：73萬元
B4-081：75萬元
B4-085：72萬元
［興富發辯稱同層大車位售價75元已給優惠］

		B4-219：65萬元
B4-221：62萬元
B4-241：65萬元
B4-249：64萬元
B4-255：62萬元



		


		被告實測車



		TOYOTA-RAV4 2.0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00mm

		


		


		


		


		




		備註

		


		


		


		


		


		


		




		


		◎本建案建築圖說／竣工圖之各層停車位配置［大車位A ］、［小車位B ］

		


		


		


		


		


		




		


		【共同規格（寬×長 ）／總量】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783輛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13輛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m ／　12輛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188輛
【B1層】法定汽車停車位6 輛；自設汽車停車位82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77輛（自設）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1輛（自設）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6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4輛（自設）
【B2層】法定汽車停車位2 輛；自設汽車停車位299 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235輛（自設）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4輛（自設）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2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60輛（自設）
【B3層】法定汽車停車位219 輛；自設汽車停車位93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163輛（自設）+ 77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②大車位C ：250cm×60cmm ／　 4輛（自設）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2輛（自設）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50輛（自設）+ 18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B4層】法定汽車停車位293 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231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4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2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56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本件建案設計規畫期間之市場通常汽車寬度

		


		


		


		


		


		




		


		．本件建案106.12.05 開工、109.10.15 竣工，使用執照發照日110.03.15 
．依104-105年台灣汽車市場（Lexus、Toyota、Honda、Ford、Hyundai、LUXGEN ，日、美、國產六大品牌），售價250萬元以下車款之最寬、最窄車寬（依網路資料，似無車寬2000mm以上車型）。
　　［車寬排行-最寬］　　　　　　　　　　　［車寬排行-最窄］　　
　　　　廠牌型號　　　 車寬（mm）　　　　　　　廠牌型號　　　　車寬（mm） 
　　 1　LUXGEN U0　　　0000　　　　　　　　 1　Honda City　　　1694
　　 2　Lexus RX　　　 1895　　　　　　　　 2　Honda Fit　　　 1695
　　 3　Hyundai Santa　1880　　　　　　　　 3　Toyota Prius　　1695
　　 4　Toyota Land　　1885　　　　　　　　 4　Toyota Vios　　 1700
　　 5　Ford Ranger　　1860　　　　　　　　 5　Toyota Yaris　　1700
　　 6　Toyota Alphar　1850　　　　　　　　 6　Hyundai Accent　1700
　　 7　Lexus NX　　　 1845　　　　　　　　 7　LUXGEN S3　　　 1783
　　 8　Ford Mondeo　　1852　　　　　　　　 8　Ford Fiesta　　 1722
　　 9　Toyota Previa　1820　　　　　　　　 9　Lexus CT　　　　0000
　　00　Honda Odyssey　0000　　　　　　　　00　Toyota Corolla　1775
．本件車寬
　原告賴　：Porsche-Cayenne（1983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超過第1 位
　原告蘇　：Lexus-ES200　　（1865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於4-5 位間　
　原告陳　：Honda-CRV　　　（1855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於5-6 位間
　鑑定用車：TOYOTA-RAV4　　（1855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於5-6 位間

		


		


		


		


		


		




		


		◎相關法令－建築法規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二 章 一般設計通則　　　
第 十四 節 停車空間
第 59 條（同民國 99 年 05 月 19 日；節錄）
．建築物新建、改建、變更用途或增建部分，依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之規定，設置停車空間。其未規定者，依下表規定。
　類別：第二類
　建築物用途：住宅、集合住宅等居住用途建築物　　
　都市計畫內區域：樓地板面積　　　　　　　設置標準
　　　　　　　　　5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　　免設
　　　　　　　　　超過500 平方公尺部分　　每150 平方公尺設置1 輛
　都市計畫外區域：樓地板面積　　　　　　　設置標準
　　　　　　　　　3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　　免設
　　　　　　　　　超過300 平方公尺部分　　每250 平方公尺設置1 輛
　說明：
　㈠表列總樓地板面積之計算，不包括室內停車空間面積、法定防空避難設備面積、騎樓或門廊、外廊等無牆壁之面積，及機械房、變電室、蓄水池、屋頂突出物等類似用途部分。
　㈡第二類所列停車空間之數量為最低設置標準，實施容積管制地區起造人得依實際需要增設至每一居住單元一輛。
　㈢同一幢建築物內供二類以上用途使用者，其設置標準分別依表列規定計算附設之，唯其免設部分應擇一適用。其中一類未達該設置標準時，應將各類樓地板面積合併計算依較高標準附設之。
　㈥依本表計算設置停車空間數量未達整數時，其零數應設置一輛。


第 60 條（同民國 102 年 01 月 17 日）
．停車空間及其應留設供汽車進出用之車道，規定如下：
　一、每輛停車位為寬二點五公尺，長五點五公尺。但停車位角度在三十度以下者，停車位長度為六公尺。大客車每輛停車位為寬四公尺，長十二點四公尺。
　二、設置於室內之停車位，其五分之一車位數，每輛停車位寬度得寬減二十公分。但停車位長邊鄰接牆壁者，不得寬減，且寬度寬減之停車位不得連續設置。
　三、機械停車位每輛為寬二點五公尺，長五點五公尺，淨高一點八公尺以上。但不供乘車人進出使用部分，寬得為二點二公尺，淨高為一點六公尺以上。
　四、設置汽車昇降機，應留設寬三點五公尺以上、長五點七公尺以上之昇降機道。
　五、基地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其設於地面層以外樓層之停車空間應設汽車車道（坡道）。
　六、車道供雙向通行且服務車位數未達五十輛者，得為單車道寬度；五十輛以上者，自第五十輛車位至汽車進出口及汽車進出口至道路間之通路寬度，應為雙車道寬度。但汽車進口及出口分別設置且供單向通行者，其進口及出口得為單車道寬度。
　七、實施容積管制地區，每輛停車空間（不含機械式停車空間）換算容積之樓地板面積，最大不得超過四十平方公尺。
．前項機械停車設備之規範，由內政部另定之。


第 61 條（同民國 102 年 01 月 17 日）
．車道之寬度、坡度及曲線半徑應依下列規定：
　一、車道之寬度：
　　㈠單車道寬度應為三點五公尺以上。
　　㈡雙車道寬度應為五點五公尺以上。
　　㈢停車位角度超過六十度者，其停車位前方應留設深六公尺，寬五公尺以上之空間。
　二、車道坡度不得超過一比六，其表面應用粗面或其他不滑之材料。
　三、車道之內側曲線半徑應為五公尺以上。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函（113年6月14日國署建管字第1131094309號）
．主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之停車空間是否均為淨空問（即非機械式停車位第60條第1項第1款空間之長、寬應否計入停車格線之線寬）1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庭113年4月26日南院揚民諭110訴1491字第1131003662 號函。
　　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所定有關停車尺寸，係計算建築物附設停車空問數量標準，為本部87年10月23日台內營字第0000000號函（如附件）所明釋。
【附件】
　內政部函（87.10.23台內營字第0000000號）
　．主旨：建議修正建築技術規則有關汽車停車位尺寸之標準乙案，復如說明二，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87年10月3日府都二字第8707478009號函。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六十條所定有關停車尺寸，係計算建築物附設停車空問數量標準，建築物附設之停車空閒仍應依前揭規定辦理。至非屬建築物附設停車空問之公共停車場，其停車位之尺寸應無前揭規定之適用，宜由公共停車場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規劃設置。

		


		


		


		


		


		




		


		◎相關法令－交通法規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 38 條（節錄款項規定內容，同民國 96 年 05 月 15 日修正規定）
．車輛尺度、軸重、總重、後懸及段差之限制應依下列規定：
　一、尺度之限制：
　（一）全長：
　　　5.小型車附掛之拖車不得超過七公尺。
　（二）全寬：
　　　1.汽車全寬不得超過二點五公尺，其後輪胎外緣與車身內緣之距離，大型車不得超過十五公分，小型車不得超過十公分。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第 190 條（同民國 101 年 10 月 13 日）
．車輛停放線，用以指示車輛駕駛人停放車輛之位置與範圍。
．本標線之線型為白實線，線寬十公分。但機車停放線劃設於非車道上者，得採用線寬五公分。
．小型車及大型重型機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下：（圖一、三至五之寬2-2.5公尺、長5公尺；圖二之寬2-2.5公尺、長6 公尺）
．大型重型機車以外之機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下：
．路邊大型客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下：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除平行停車外，其寬度應在三點三公尺以上，其地面應繪製身心障礙者圖案。圖例如下：
．專用性停車位（停靠區），其寬度、長度、專用車種及適用時機由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設置，其地面應加繪白色專用車輛標字或圖案，並得配合設置標誌告示。圖例如下：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民國 113 年 09 月 12 日修正；節錄規定同民國 98 年 04 月 29 日規定）
．10.2.2 路邊停車格位 
　1.小汽車停車格位劃設，單一車位橫向寬2～2.5公尺；車位縱向長最小5 公尺。 
　2.身心障礙者專用汽車停車格位劃設，長度最小6 公尺，寬度除平行停車外，應包括停車區及上下車區，單一停車位之停車區寬最小2 公尺，上下車區寬最小1.5 公尺；相鄰停車位得共用上下車區。
　3.機車停車帶得以區塊或格位方式劃設。以區塊方式劃設時，區塊長度依需要劃設，車位縱向長最小2 公尺；以格位劃設時，單一車位橫向寬最小0.8 公尺；車位縱向長最小2 公尺。
　4.身心障礙者專用機車停車格位劃設，單一車位橫向寬最小2.3 公尺；車位縱向長最小2.2 公尺。
　5.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應於明顯處設置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標誌及標線，其設置應依交通部暨內政部合訂頒布「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辦理。
　6.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宜於鄰近格位處設置無障礙設施。其與連接人行道或騎樓有高低差時，應依本規範第十四章無障礙設施規定設置路緣斜坡或無障礙坡道，以利行動不便者進出。

		


		


		


		


		


		










		附表二：鑑定報告－轉向模擬分析、被告實測影像

		


		


		


		




		原告

		【車位】
．規格位置

		使用汽車【鑑定編號】
．汽車規格

		112.03.22 鑑定報告

		112.03.22 鑑定報告、112.11.03 補充鑑定



		


		


		


		【模擬分析：車頭（正面）一次入庫】

		【模擬分析：車尾（倒車）一次入庫】



		賴薇涵





		【B2-725】
．圖說規格
　寬：250cm
　長：500cm
．車道規格：
　①單向左
　②車道寬596cm（相對兩車位前框線距離）
．鑑定測量實寬：
　①左側樓梯間牆壁與右側柱面間距：251cm
　（內含車位框線）
　②左側樓梯間牆面延伸凸出至車道：208cm
　③車位左側全部為樓梯間牆面。
　④車位右側柱面自框線起向後延伸280cm　

		Porsche-Cayenne【C】
．規格（2020款）
　車寬：1983mm
　車長：0000-0000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52.70cm
．平均各側：26.3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16.35- 6.3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42.70-32.70cm
．【參考數據】
　判決書A4紙規格：
　29.7cm ×21.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C 車迴轉半徑為5.95公尺，車頭（正面）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0公尺（道寬扣除車寬，5960mm-1983mm），行進並轉向至約66.8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C 車迴轉半徑為5.95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C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C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56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行向：向左）
．C 車迴轉半徑為5.95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70公分，行進並轉向至約77.1度時將與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蘇崑銘

		【B3-429】
．車位規格：同上
．車道車道：同上
．鑑定實測：同上



		Lexus-ES200【B】
．規格（2020款）
　車寬：1865mm
　車長：4975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64.50cm
．平均各側：32.2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22.25-12.2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54.50-44.5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B 車迴轉半徑為5.8公尺，車頭（正面）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1公尺（道寬扣除車寬，5960mm-1865mm），行進並轉向至約70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B 車迴轉半徑為5.8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B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B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63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車輛行向：向左）
．B 車迴轉半徑為5.8 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80公分，行進並轉向至約75.9度時將與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陳乾禾
王禎鞠

		【B4-129】
．車位規格：同上
．鑑定實測：同上

		Honda-CRV【A】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25mm-
　　　　4630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65.50cm
．平均各側：32.7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22.75-12.7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55.50-45.5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A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頭（正面）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1 公尺（道寬扣除車寬，5960mm-1855mm），行進並轉向至約77.5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A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 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A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A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63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行向：向左）
⒈A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1.2 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A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A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40公分。　　



		被告



		【被告實測影像】
㈠以TOYOTA-RAV4 順向倒車入庫
㈡B3-429、B4-129實測：
．約於1 分鐘停入（惟車頭有侵入前方對向車位）
．停入後，車輛右輪外側與柱牆約車位框線寬2 倍距離（約右側後視鏡之寬度。依卷內照片車位框線11cm，本院卷㈠，P.109）。
．男性駕駛開門下車後，雖有正面與車輛並立但側身離開（依右欄數據該空間約42.5cm）。　

		TOYOTA-RAV4 2.0【D】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00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65.50cm
．平均各側：32.7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22.75-12.7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55.50-45.5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D 車迴轉半徑為5.5公尺，車頭（正面）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1公尺（道寬扣除車寬，5960mm-1855mm），行進並轉向至約77.5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D 車迴轉半徑為5.5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A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D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63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車輛行向：向左）
⒈D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1.2 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D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D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4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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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3.22 鑑定報告】（車頭正向入庫，依車道行向〈向左〉；車尾倒車入庫，自車道逆向〈向右〉）
　【112.03.22(112)中北法秀字第03027號函】

		


		


		




		


		第三章 鑑定標的之調查研究暨結果
第一節　鑑定理論與原則（略）
第二節　鑑定假設及限制
第三節　系爭車輛之轉向基礎
　壹、車輛內輪差之定義：
　　　內輪差（DifferenceofRadiusbetweenInnerWheels)為車相轉彎時，前後車輪的行經軌跡之差距，即前內輪的轉彎半徑與後內輪的轉彎半徑之差。內輪差之變異因素包含軸距與轉向角度，軸距是指前輪中心點至後輪軸中心點間的長度，轉向角度是指透過轉動方向盤，經機械構造促使前車輪改變方向的角度。而前、後輪軸距越大，則內輪差越大；轉彎角度越大，則內輪差越大，故前、後車輪的運動軌跡並不重疊。
　貳、倒車入庫之基礎理論：
　　　倒車入庫係指以油門口剎車踏板控制車輛後退的速度，並同時藉由方向盤控制車輪轉向，使車輛以弧形之路線接近停車格並同時修正車身角度，使車身縱線能夠與停車位置之縱線相重疊，最後以直線後退行駛，使車輛駛入停車位置中。其中假以（ xf，yf)為倒車入庫的目標停車點；(xi，yi)為倒車入庫轉彎弧線起點；而（x0，y0)表示轉彎半徑的中心點，倒車路徑示意如下圖：
　參、小型汽車轉向限制：
　　　㈠車頭（正面）入庫主要以前輪進行轉向動作，後輪為從動輪，並受到車輛最小迴轉半徑所限制，換言之，輪子最大允許轉向角度與最小轉彎半徑成反比，轉向角度愈大，則迴轉半徑就愈小。最小迴轉半徑與汽車軸距成正比，因而車輛前輪軸中心點到後輪軸中心點之間距愈大，轉彎半徑就會愈大，造成車輛過彎時最大可允許轉向角度受到限制。
　　　㈡車頭（正面）入庫時車輛初始位置為貼近對向車道，後輪軸中心延長線延伸至行車方向之左側牆壁作為旋轉中心，以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停車位，倒車入庫時汽車初始位置為靠近行車方向之右側牆壁，以後輪軸中心延長線延伸至右側牆壁作為旋轉中心，以最大轉向角度倒車進停車位。
第四節　系爭車輛轉向之模擬分析
　壹、系爭車輛轉向之模擬分析（數據參見上表）
　貳、小結：
　　　一、經彙整本案鑑定標的—系爭車輛模擬以車頭（正面）入庫與、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之模擬結果，說明如下：
　　　　㈠車頭（正面）入庫：（數據同上表）
　　　　㈡車尾（倒車）入庫：（數據同上表）
　　　二、車頭（正面）入庫：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以兩者距離為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系爭停車位，基於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内輪差效應，系爭車輛轉向角度為66.8度至77.5度間，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牆壁，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三、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以兩者距離為2.6公尺，作最大轉向角度進行轉彎倒車，系爭車輛得分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經，模擬計算後可知，當系爭車輛駛入系爭停車位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隔距離為0公分時（不含車側後視鏡），系爭車輛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僅為56至63公分。　

		


		


		




		


		第四章　鑑定標的之鑑定分析
第一節　鑑定事項之研判
　壹、鑑定事項：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之上東城建案地下2樓編號725停位、地下3樓續號429停車位、地下4樓編號129停車位，其設置是否符合相關建築法令？能否實際駕駛車輛正常停放？是否有必須侵入對向車位始能停放或駛出之情況？又停放車輛後，是否有駕駛或乘客出入困難之情形？
　貳、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模擬結果：
　　　一、車頭（正面）入庫：（數據同上表）
　　　二、車尾（倒車）入庫：（數據同上表）
　叁、鑑定分析：
　　　一、系爭停車位之尺寸規格：依本院現場勘查之結果，系爭停車位大小寬度約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與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06)南工造字第03170號使用執照核准圖（下稱核准圖），即地下二層平面圖所揭示系爭停車位（725車位、429車位及129車位）為標記④之尺寸寬度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兩者構成相符。
　　　二、系爭停車位配置特徵：
　　　　㈠核准圖：系爭停車位（725車位、429車位、129車位）長邊二側，一側鄰接牆壁（標示藍色虛線外框）並延伸至停車位短邊外、一側無鄰接牆壁而為鄰接柱體（標示綠色虛線外框）。
　　　　㈡現場勘查結果：以725車位量測紀錄可知，系爭停車位長邊二側，一側鄰接牆面之長度約為7.6公尺(M)，並凸伸至停車位短邊外約2公尺(M)，且大於車位長度5.5公尺(M)；一側無鄰接牆壁，自車道處起長邊鄰接一柱體之長度為2.8公尺(M)。
　　　三、系爭停車位之現況分析：
　　　　㈠系爭停車位之尺寸：依據核准圖所揭示系爭停車位尺寸與本院現場勘查之結果，系爭停車位大小寬度約為2.5公尺(M)、長度為5公尺(M)，此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停車位大小寬度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
　　　　㈡系爭停車位之停放方式：就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車尾(倒車）入庫作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之運行執跡模擬分析。
　　　　　⒈車頭（正面）入庫：基於系爭停車位之車道寬5.96公尺(M)，在系爭車輛之駛入車道一側且外側車身鄰接對向停車位，因系爭車輛之不同車寬、軸距與迴轉半徑等限制條件，使得系爭車輛内側車身至系爭停車位之車道間距分別為4公尺(M)至4.1公尺(M)，以及系爭車輛之迴轉半徑分別為5.5公尺(M)至5.95公尺(M)等既有資訊，當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時，系爭車輛轉向角度分別在66.8度至77.5度間，其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牆壁，故系爭車輛之車頭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換言之，若系爭車輛之車寬、軸距與最小迴轉半徑條件不變時，系爭停車位之車道寬度不足使系爭車輛採正面入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入停車位，而無法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
　　　　　⒉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之車尾得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駛入系爭停車位，則可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 。然，系 爭停車位之長度為5.5公尺(M)，於車位長邊左側鄰接有7.6公尺(M)牆面，長邊右側鄰接有2.8公尺(M)柱體，基於系爭車輛以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時，使得系爭車輛之車頭、車身二側鄰接牆面與柱體。又依模擬評估所得數據可知，當系爭車輛之單側車身緊迫單側柱體或牆壁時（即間隔距離為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系爭車輛之車身與另一側牆壁或柱體間距為56至63公分，在考量系爭車輛之單側車身計入車側後視鏡寬度時（即收起車側後視鏡之間隔距離為10至20多公分不等），使得系爭車輛之另一側車身與牆壁或柱體間距必然小於56至63公分，又，以系爭車輛完成停放系爭停車位時，因系爭車輛開啟車門之車門厚度大小，也將縮減人員上下車空間與距離。是故，系爭停車位得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使系爭車輛停放於系爭停車位内，然，系爭車輛一側車身緊迫貼近於牆壁或柱體、另一側車身與牆壁或柱體形成狹小隘巷型態之空間限制，造成人員上下車之阻礙增加與緊貼壁面之行動限制，而無法滿足人員上下車便利性。
　　　　　⒊縱使系爭車輛採取車頭（正面）入庫之非一次性駛入停放系爭停車位後，由於系爭停車位之車道間距大小與二側長邊上牆壁之屏障限制，以及系爭車輛之軸距與迴轉半徑之既有條件下，當系爭車輛處於車頭入庫停放狀態下，無法以倒車出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出停車位，而無法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出之情況。反之，系爭車輛之車尾得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自當得以車頭正面出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出停車位，且可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出之情況。
　　四、綜上所述，本院現場勘查系爭停車位之尺寸符合核准圖所揭示停車位尺寸結果，且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停車位大小寬度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但依據系爭車輛轉向模擬分析結果可知，系爭車輛僅有倒車入車之停車方式始得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内，而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即使系爭車輛得以停放於系爭停車位内，但系爭車輛之一側車身緊迫單側柱體或牆壁、另一側車身與牆面或柱體形成狹小隘巷型態之空間限制，造成人員上下車之阻礙增加與行動限制之進出不便。
　參、補充說明：
　　　審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為訂定標準停車空間大小之數據，並非依不同車輛之車長、車寬尺寸採取不同級別，用以分類規範車與車、車位端、車與牆或車道寬之間距大小，又，近年來車輛尺寸外形均有變異，在不考慮人員上下車空間與車輛一次性迴轉需求，系爭停車位寬度2.5公尺(M)、長度5.5公尺(M)仍可停放車輛，則須藉由相鄰車位之鄰接空間（即車身與車身間），提供人員於鄰接空間内上下車。
第二節　鑑定結論
　壹、本案由囑託單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庭於民國111年06月29日南院武民諭110訴字第1491號囑託函，囑託本院就上開囑託函文内容所載系爭車位規格瑕疵於民國112年07月19日實際完成上開囑託函文鑑定事項，鑑定結論如下：
　　　一、本件系爭停車位停車空間入寸與相對應車道尺寸符合使用執照核准圖所揭示地下二層、三層與四層平面圖，以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停車位大小寬度為2.5公尺、長度為5.5公尺）。
　　　二、依據系爭車輛轉向模擬分析結果，系爭車輛僅有倒車入庫之停車方式始得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内，而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又，系爭車輛得以停放於系爭停車位内，但系爭車輛之一侧車身緊迫單側柱體或牆壁、另一側車身與牆面或柱體形成狹小隘巷型態之空間限制，造成人員上下車之阻礙增加與行動限制之進出不便。
　貳、以上分析結果，係依據現場勘查結果及囑託單位提供之相關資料暨本院研究人員竭盡心力所完成，敬請惠予參考暨賜教。

		


		


		




		


		◎【112.11.03 補充鑑定】（就車尾倒車入庫，依車道行向〈向左〉補為鑑定）
　【112.11.03(112)中北法宥字第11001號函】

		


		


		




		


		一、經彙整本案鑑定標的—系爭車輛模擬以車頭（正面）入庫與、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之模擬結果，說明如下：
　　㈠車頭（正面）入庫：（數據同上）
　　㈡車尾（倒車）入庫：（數據同上）
二、車頭（正面）入庫：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以兩者距離為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系爭停車位，基於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内輪差效應，系爭車輛轉向角度為66.8度至77.5度間，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牆壁，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三、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以兩者距離為0.7公尺至1.2公尺，作最大轉向角度進行轉彎倒車，系爭車輛得分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經，模擬計算後可知，經，模擬計算後可知，當系爭車輛A和D駛入系爭停車位與停車位左側牆壁間隔距離僅為4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系爭車輛B和C於轉向角度為75.9度至77.1度間，後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膽壁之前端，故僅系爭車輛A和D得以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而系爭車輛B和C則無法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113.03.08 補充鑑定】（假設「無本件停車位左前側車道上之梯間建物牆面」之模擬結果）
　【113.03.08(113)中北法宥字第0312號函】

		


		


		




		


		［本院函請補鑑定事項］
　依現有資料，請補查復以下事項：
　⒈如本件停車格位無左前側建物（即無鑑定報告P.42之208cm梯間建物牆面與建物，即如鑑定報告P.15之該停車格（A）右側之726(B)、727(A)、728(A）之停車格前方兩側均無建物阻擋情形），鑑定各車輛是否可「一次性」為車頭正面停入、車尾倒車入庫？（如無法一次性停入，最少須幾次操作始能停入）
　⒉本次鑑定係以該車道前目前行車方向所為鑑定，如本件停車位車道改以相反方向行車，本件各車位是否可供鑑定各車輛是否可「一次性」為車頭正面停入、車尾倒車入庫？（如無法一次性停入，最少須幾次操作始能停入）
［函復］（說明㈢部分；兩造聲請補鑑定部分，經該所函復說明已於前鑑定報告記載部分從略）
㈢說明四之補查事項：
　⒈詳見報告書第42頁，假以去除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尚有系爭停車位725(A)左右兩側建物牆面(552cm、280cm)為評估條件。
　　⑴車頭（正面）入庫：系爭車輛A、B、C、D採車頭（正面）入庫之結果，可詳見報告書第27頁至37頁壹之一至六之（一）車頭(正面）入庫示意及結果，與113年11月02日第11001號函附件壹之一至六之（一）車頭（正面）入庫示意及結果【本判決註：依各頁圖示之行車方向：向左／順向行駛】。基於系爭車輛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自車道右側（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系爭停車位，因車道寬度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内輪差效應，系爭車輛轉向角度為66.8度至77.5度間，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前方之右側牆壁(280cm)，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⑵車尾（倒車）入庫：參酌報告書第28、30、32、34、36、38頁車尾（倒車）入庫示意及結果【本判決註：依各頁圖示之行車方向：向右／逆向行駛】，假以系爭停車位725(A)左右兩側建物牆面起始點相同，基於車輛左右向之改變不會變更最大轉向角度，且無改變車道寬度距離限制，在系爭車輛與牆面距離均為2.6公尺，作最大轉向角度進行轉彎倒車，系爭車輛得以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⒉逆向行車，在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與左右兩側建物牆面（552cm、280cm)為評估條件。
　　⑴車頭（正面）入庫：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之凸設型態，當系爭車輛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採順向行車之條件（自車道右側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本判決註：向左／順向行駛】，在沒有改變車道寬度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內輪差效應，以順向行車結果可知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前方之左右側牆壁之相對位置，自當無免除會碰觸到凸設於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⑵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採車尾（倒車）入庫之結果，可詳見報告書第28、30、32、34、36、38頁車尾（倒車）入庫示意及結果【本判決註：依各頁圖示之行車方向：向右／逆向行駛】，系爭車輛得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⒊行駛次數：
　　⑴不論去除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悌間建物牆面（208cm)或系爭車輛採逆向行車之車頭（正面）入庫方式均無法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其因車道寬5.96公尺(M)、車格寬度(250cm)與二側長邊上牆壁（208cm+552cm、280cm)之屏障限制，以及系爭車輛之軸距與迴轉半徑之既有固定條件，而無法通過系爭停車位前方與兩側障礙物。
　　⑵實務上系爭車輛駛入系爭停車位操作過程，受到任意形式之行駛操作條件而有不同路徑變化，包含起始、中繼與終點位置之前進倒退、轉向角度、迴轉方式、行駛速度、行駛長度所組成之行車路徑，而行駛操作條件無法經由預防矯正之行駛方式、通用定則之操作程序，得以全數適用不同車款車輛行驶時，預估任意路徑用以求得既有行駛次數，特此說明。
　　⑶舉例，在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跛入系爭停車位時，假以系爭車輛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得於系爭車輛接近而未觸及系爭停車位前方凸設之左側牆面(如圖說上行車旋轉至45度角）時，得採任意形式之倒車拉正(迴避拉正之一種行駛方式）作為車頭（正面）入庫方式。倒車拉正包含有任意形式之行進方向（單一倒退或倒退又前進之組合）、行駛長度（行進距離長短）、轉向角度大小（單一轉向或複合式轉向）與行駛速度（滑移距離）等不同組合之路徑(如複數直線或複數直線與曲線之組合）。倘若採取任意形式之迴避拉正方式（如前進拉正或倒車拉正）進行各種系爭停車位之運行軌跡模擬分析與結果經本院初步評估後，除系爭停車位兩側既有屏障之數據外，必須個別對不同系爭車輛之不同規格資訊（車長、車寬、軸距、迴轉半徑等等），並採用複數項不同行敬變因之各種組合（行進方向、行駛長度、轉向角度與行駛速度等）與複數項不同形狀之迴避拉正路徑（前進後退之直線或複數直線與曲線之組合），此將可能花費冗長時間與龐大費用。
　　⑷因本件系爭停車位兩側之屏障限制，而阻卻系爭車輛一次性駛入之車頭（正面）入庫方式，然而滿足車頭（正面）入庫之迴避拉正路徑既無固定起點終點、形狀限制而非不可變異，在無精確限制迴避拉正方式與詳細參數，則無法利用系爭車輛規格之單一條件得以生成不同行駛次數之各種組合行駛方式與結果。

		


		


		










		附表三：綜合條件整理表（112.03.22 鑑定報告、112.11.03 補充鑑定、113.03.08 補充鑑定、被告實測影像）

		


		


		


		


		


		


		




		


		


		依現有車道狀況停車（本件車位左側樓梯牆面延伸至車道之208cm 樓梯間牆面）

		


		


		


		假設本件車位左前側無樓梯間凸出牆面

		




		


		車型

		順向（向左）-
車頭正面入庫

		順向（向左）-
車尾倒車入庫

		逆向（向右）-
車頭正面入庫

		逆向（向右）-
車尾倒車入庫

		（順向-向左）
-車頭正面入庫

		（順向-向左）
車尾倒車入庫



		


		Porsche-
Cayenne
【C】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66.8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7.1度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2.11.03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56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Lexus-
ES200
【B】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0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5.9度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2.11.03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63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Honda-
CRV
【A】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7.5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40cm
　(112.11.03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63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TOYOTA- 
RAV4 2.0
【D】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7.5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鑑定模擬】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40cm
　(112.11.03鑑定)
【被告實測影像】
（參見附表二）
．1 分鐘內數次操控
．駕駛可停入並下車
　右側離柱面22cm
　左側離牆面42.5cm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63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怡芳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491號

原      告  賴薇涵



            蘇崑銘



            陳乾禾



            王禎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識涵律師

被      告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淵博

訴訟代理人  吳玉豐律師

被      告  上揚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聰麟

訴訟代理人  張睿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減少價金事件，於民國115年1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賴薇涵新臺幣18萬元，及自民國110 年10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蘇崑銘新臺幣18萬元，及自民國110 年10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陳乾禾、王禎鞠新臺幣18萬元，及自民國110 年10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負擔54/180 ，其餘分別由原告賴薇涵負擔42/180 、原告蘇崑銘負擔42/180 、原告陳乾禾、王禎鞠共同負擔42/180 。

本判決就各項原告勝訴部分，於各項原告各提出新臺幣6 萬元為被告興富發公司供擔保，得假執行。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就上開各項原告勝訴部分，就各項各提出新臺幣10萬元為各項原告供擔保，得免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方面：

　　原告原以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請求各被告給付各原告新臺幣（下同）6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按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嗣於民國110 年11月24日（日期下以「00.00.00」格式）言詞辯論期日，就遲延利息起算日減縮為自起訴狀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翌日（即110.10.20 ）起算。原告上開請求與聲明減縮，係就同一請求之遲延利息之請求減縮範圍，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 款（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本件車位預售買賣與原告發現瑕疵

　⒈被告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興富發公司】）前將該公司建造之「上東城建案」（於106.12.05開工、109.10.15竣工，使用執照發照日110.03.15。下稱【本件建案】）交由被告上揚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上揚公司】）代為銷售。

　⒉原告前各透過被告上揚公司銷售人員鄭筠熹、蔡淑慧介紹房屋與車位，並稱附表一所載之各車位係大車位且與其他車位於空間上區隔（除地下一層無相應位置車位外，各車位均位於各層相同垂直對應位置，即樓梯間出口旁之樓梯間壁面與柱體壁面間之單獨車位，下稱【本件停車位】），左右兩側為牆面無鄰車干擾，係黃金車位，原告基於大車位之停車便利性與空間獨立性，而於附表一所載各日期與被告興富發公司簽訂房屋土地預售買賣契約（下稱【本件買賣契約】）並分別選購同表之本件車位記載於契約內。

　⒊詎該建案完工後，原告各以附表一所載之車輛實際停放，始發現該大車位因左側樓梯間凸出於車道之梯間、車位左右兩側之牆柱壁面，於依車道行車方向順向行車時，不論以車頭正向或車尾倒車之方式，均難將車輛停入車位，僅能以逆向行車與車尾倒車並於倒車時車頭侵入對面停車格位，始能停入停車格，惟如以通常休旅車型倒車停入，因兩側壁面，造成駕駛與乘客無法下車，縱改以小型車輛停入，仍因兩側牆面之阻擋，造成駕駛與乘客下車困難。經原告向被告反應該車位有上開無法使用瑕疵後，因該建案全部車位已經銷售完畢而無法更換，被告興富發公司更以各車位與車位前車道均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61條規定（法條詳附表一備註欄）而否認有設計錯誤或車位無法使用之情形。

　㈡被告興富發公司就本件停車位應負不完全給付與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三百七十三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民法第354 條定有明文。又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若出賣之特定物所含數量缺少，足使物之價值、效用或品質有欠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參照）。

　⒉就房屋車位買賣，如建商就車位設計規劃不當使車位無法正常上下車，應認為該車位有物之瑕疵，此由臺灣高等法院102 年度上易字第1048號民事判決（確定判決）：「停車位係以停放車輛為其效用，依通常使用情形，汽車駕駛人利用駕駛座側之車門出入，最為安全便利，自無強令其改由副駕駛座側車門出入之理。且停車位既劃設停車位格線，汽車自應按標線停放於停車格內，如超出格線，將因此增添汽車遭往來通行車輛擦撞或碰撞之危險。是汽車停放於停車位時，如汽車駕駛人僅能從副駕駛座側車門上、下車，或因受限於空間及環境因素，致車頭必須超出停車位格線停放，則不惟其通常效用有所減少，亦勢必因此減低其經濟上價值，即堪認該停車位具有物之瑕疵。」之判決內容，可為佐證。

　⒊本件車位經原告實際試停，係難以停入，縱使能停入亦無法下車，而原告使用之車輛，均屬市面通常銷售車輛，無特別規格，是本件車位係有物之瑕疵。另本件車位經送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下稱【工商研究院】）鑑定結果，該院雖以模擬結果認以Honda-CRV （原告陳乾禾與王禎鞠（下稱【原告陳乾禾2 人】）、TOYOTA-RAV4 （該院選為模擬鑑定車輛）可依該車道之順向行駛方向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停入本件車位內（參見附表二之鑑定報告，下稱【本件鑑定報告】），惟該院係以數據進行科學理論數據模擬，除實際生活上駕駛人無法達成該與牆面實際切齊（距離0 公分）方式停車外，該院亦未將汽車後視鏡之寬度（依目前車輛1 後視鏡寬度約25-30 公分計算，左右後視鏡共50-60 公分寬度）納入模擬條件，是鑑定報告數據除未能反應實際操作外，依鑑定報告所載之行車軌跡，亦可推估本件車位實際上難以供停車使用。

　⒋本件車位有前述無法停車之喪失通常效用瑕疵，被告興富發公司就該瑕疵，應負不完全給付責任（民法第227 條）與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原告自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4 條第1 項、第359 條），並就該減少之價金依不當得利（民法第179 條）請求被告興富發公司返還予原告。

　㈢被告上揚公司應就其代銷人員未告知本件車位使用上瑕疵負賠償責任

　⒈按「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 項定有明文。

　⒉被告上揚公司，為不動產經紀業條例第4 條第4 、6 款規定之受建築業委託負責企劃並代理銷售不動產之經紀業，其代銷人員具有不動產經紀員資格，對房地具備專業知識。是被告上揚公司於代銷本件建案之房地與車位時，本應依竣工圖面對購屋者解說各物件於使用時可能之狀況，就本件車位因左右兩側均為牆面且左側樓梯間牆面延伸凸出至車道致影響停車之使用，本可輕易判斷並對原告說明，惟其代銷人員竟為銷售，除未向原告告知本件車位使用時之限制外，更宣稱該車位未與他其他車位併排緊鄰之獨立大車位，屬於「黃金車位」，致使原告信而購買本件車位受有本件車位事實上無法停車之損害，是被告上揚公司就本件車位之銷售，係有故意不告知本件車位之使用上瑕疵，致使原告受損害，另縱認其銷售人員非出於故意，惟仍有未依其不動產銷售專業向原告告知本件車位瑕疵之過失，是被告上揚公司依上開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自應就其代銷人員未向原告告知本件車位瑕疵致原告所受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

　㈣本件請求與聲明

　⒈就本件停車位之瑕疵，被告興富發公司應負不完全給付與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原告據此請求減少價金及自受請求日起按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而被告上揚公司則就其代銷人員未告知本件車位效用瑕疵致原告受有損害而應與其代銷人員負連帶責任，原告亦得就所受損害，請求被告上揚公司為賠償。另被告2 人就原告所受損害之賠償責任，係基於不同法律規定，雖屬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惟原告仍得一併向被告為請求，僅於被告一人履行時，他人於該履行範圍免除對原告責任。

　⒉爰依上開法律關係，茲均各聲明以（原告賴薇涵、蘇崑銘，係單獨購買，各自為以下聲明；原告陳乾禾、王禎鞠〈下稱【原告陳乾禾2 人】〉係共同購買，共同為以下聲明）：①被告興富發公司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最後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②被告上揚公司應給付原告至少6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最後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③任一被告已為全部或一部之給付者，另一被告就其履行之範圍內，同免給付之責任。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興富發公司答辯：

　　被告以下列理由，聲明：①駁回原告之訴與假執行之聲請。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㈠被告就本件車位無不完全給付之情形

　⒈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雖為給付，而給付之內容並不符合債務本旨，違反信義與衡平之原則而言。又所謂給付應係基於債務人履行債務之意思而為之者，始足當之。故給付如以交付特定物為標的者，債務人應以契約成立時雙方約定之現狀交付之，苟以約定現狀交付之，即屬依債務本旨而為交付，尚不構成不完全給付（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898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本件車位規格，係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61條規定，除經記載於本件買賣契約並於契約附件之平面圖說標示位置外，並由被告主管機關核准圖面施工取得使用執照，且本件鑑定報告亦確認本件車位規格與車道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則被告交付符合本件賣賣契約規格與附圖位置之本件車位，符合債之本旨，並無不完全給付之情形。

　㈡本件車位無物之瑕疵

　⒈民法第354 條規定之買賣標的之物之瑕疵，依買賣約定可區分為「主觀瑕疵」與「客觀瑕疵」。所謂「主觀瑕疵」者，指當事人間以特別約定為前提之契約預定效用；至「客觀瑕疵」者，則係標的物之通常效用，其判斷應依據客觀情狀認定之（請參詹森林大法官著「買賣之物之瑕疵擔保－民法第354 條重要實務分析」）。

　⒉兩造於本件買賣契約未就車位有如能停入特定車型、停車方式（如是否可一次停入）等之特別效用約定，是本件車位並無主觀瑕疵存在。原告雖指稱無法停入本件車位，惟以：

　⑴停車涉及駕駛人之駕駛技術與習慣、對車位之環境、路徑之熟悉度等之個人因素，該等個人因素除非屬車位是否有「客觀瑕疵」之判斷標準。

　⑵經被告以附表一之車輛（TOYOTA-RAV4 ）就本件車位以順向行駛倒車入庫方式實際試停，可於1 分鐘內經幾次調整以車左側靠柱體壁預留駕駛下車空間方式停入停車格內且駕駛可以下車，有錄影影像可證明（參見附表二，下稱【被告試停影像】）。

　⑶另本件車位經鑑定結果，可使用被告上開測試車、原告陳乾禾與王禎鞠之車輛（Honda-CRV ）以順向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停入。

　⑷依上開資料，就原告車輛，如以車位寬250 公分，扣除副駕駛座預留10公分、車寬192.7 公分，仍有48公分可供駕駛下車（下稱【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是並無原告所稱難以停放與下車之瑕疵存在。

　⑸此外，原告雖稱本件車位兩側均係牆面難以下車，惟依本件建案停車位規劃，其車位兩側係與他人車位相連，是於兩側車位如已經停車，該車位不可能同時開啟兩側車門供乘客自兩側下車，仍以上開被告所建議之停車方式為停車與下車，是本件車位並無因兩側牆面而難以下車之情形。

　⑹是原告稱難以停入與下車，係原告個人因素所致，本件車位並無客觀瑕疵存在。

　㈢本件車位係原告於簽約時依車位平面圖所選取，就車位停車條件，原告已經知悉，且被告依約給付，無不完全給付，且亦無物之瑕疵，另本件車位之B2、B3、B4層之大車位A 型之原定價格分別為95萬元、85萬元、75萬元，原告就本件大車位既係自己選擇且獲有價格優惠，自不應容許原告再指稱本件車位有瑕疵，且依原告主張之減少價金金額，其結果無異原告能以未達一般機械停車位1/3 價格即能購買平面車位，而顯違反誠信原則與經驗法則。

　㈣至於，原告蘇崑銘雖主張以30萬元價格與住戶就同層大車位互換，惟該互換價格為原告與該住戶間之私法關係，無法以該互換價格認為本件車位有瑕疵或價值減損。　

四、被告上揚公司答辯

　　被告除援用被告興富發公司前述本件車位無瑕疵之答辯理由外，另以下列理由，聲明：①駁回原告之訴與假執行之聲請。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㈠原告蘇崑銘就其原購買大車位（B3-429），已於110.10.05 與住戶就同層大車位（B3-343）交換（於110.10.15 取得建物與車位持分所有權狀），是原告蘇崑銘未因交換車位而致權利受有影響。

　㈡原告雖主張被告之代銷人員就本件車位有未告知瑕疵之故意或過失，惟以：

　⒈本件車位除無使用上之瑕疵外，被告之代銷人員係依被告興富發公司提供之經建管主管機關核准之建築圖說平面圖為銷售，是本件車位經建管主管機關核准，被告之代銷人員依核准建築圖說資訊，以本件車位為大車位為銷售，自無故意或過失。

　⒉另原告於前往本件建案洽商購屋時，被告之代銷人員均有提供複數車位供原告選擇，而原告於締約前亦均有將契約與圖面攜回審閱，是本件車位係原告自己決定後選擇，被告仲介人員並無欺罔原告或違反仲介職務之行為，自無原告主張之有故意或過失之情形。

五、本院認定：

　㈠本件主要爭點之認定

　　本件：①原告透過被告上揚公司代銷向被告興富發公司預購如附表一所載之房地與本件車位，有買賣契約書可證，並為兩造不爭執。②本件車位自核准建築圖說至取得使用執照，並未有變更設計（含車道行車方向），有工務局函復之建築執造變更資料函（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1.08.30 南市工管一字第0000009757號函，本院卷㈡第201-259 頁）可查。③本件車位停車情形，經本件鑑定報告模擬鑑定如附表二、三，另有被告試停影像為佐。④是本件主要爭點在於：依本件車位之停車情形，是否可認有設計規劃不當而應認屬瑕疵之情形，以致被告應為該設計規劃瑕疵（被告興富發公司）或銷售時未告知瑕疵（被告上揚公司）而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主張之不完全給付，亦應以瑕疵存在為前提）。

　㈡本件車位之瑕疵認定

　⒈本件車位之停車功能

　⑴依本件建案於106 年取得建築執照前之104-105 年台灣汽車市場車輛之車寬資料（參見附表一備註），約可依車寬，略分為：大型（車寬190 公分以上）、中型（車寬190-180 公分）、小型（車寬180-170 公分）。

　⑵依附表二、三之鑑定報告與被告測試影像推估，本件車位與前方車道，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並可供車寬185.5 公分以下車輛，於順向行駛下，採車身右側車輪距離右側柱面約22公分（即約右後照鏡不碰觸柱面之距離）之之倒車入庫條件，於1分鐘左右將車輛倒車停入本件車位，以該條件停入後，車身左側距離左側牆面約有42.5公分可供駕駛人與乘客下車。

　⑶依上開資料，可認定本件車位，如僅單以各該車位之可否停車功能而言，應能供中型車輛於順向行駛下倒車入庫後，由駕駛人與後座乘客自車輛左側約1 成年男子身寬之空間下車。

　⒉瑕疵認定標準

　⑴依上開事實，本件車位雖能供中型車輛以前述方式停車，惟本件建案之預售屋買賣，查屬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關係，雖本件車位依現有事證尚未涉同法第二章第一節之消費者健康與安全保障，惟依同法第4 條「企業經營者對於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應重視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並向消費者說明商品或服務之使用方法，維護交易之公平，提供消費者充分與正確之資訊，及實施其他必要之消費者保護措施。」規定，企業經營者（即被告興富發公司）仍應維護交易公平並提供充分正確資訊。是本件尚不能僅以前述本件車位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及能供中型車輛停車，即認定本件車位無物之瑕疵。

　⑵亦即，本件建案係1109戶之集合式店住建物、於地下層設置952 格室內停車位，是就建商銷售房地（含車位）與消費者是否有效用之瑕疵及符合交易之公平，應以整體建案檢視，而非僅就特定個別建物或單位為檢視。此外，依現有卷內資料，本件建案之停車位雖有法定停車位與自設停車位，惟均係以持分共有方式為登記（自設停車位無獨立產權），考量建物使用年限，於建商出售車位持分與購屋消費者時，就持分價格，除持分範圍大小因素外，本應考量使用效能因素，始符合交易公平之要求。

　⑶另本件車位（含前方車道）規格，雖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61條規定，惟該等規定僅係在計算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數量標準，是並非符合該等規定之規格，即可逕認車位無設計之瑕疵。亦即，該規定規格僅係作為計算車位數量之計算基準，就車位如何安排與規劃始符合效能均等，非上開規定規範範圍，自有可能發生符合規定規格，但實際上難以停放車輛或效能低於同規格其他車位之情形。是車位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格，非即能據此即認定車位無使用或效能之瑕疵。

　⒊竣工圖B1-B4 停車位設置：

　⑴本件車位構造，查係：❶前方車道為單行向左、❷車位左側為樓梯間牆面並延伸凸出至左前車道208 公分、❸車位右側起點有280 公分柱面，剩餘後側空間270 公分（內含車位內後方設置之後輪輪檔，以通常之車長450-500 公分，右側柱面尾端約在副駕駛座門旁）。

　⑵與本件車位構造相似之單獨車位：

　　①與原告B3-429 車位同層且同車道之B3-443 大車位。

　　②與原告B4-129 車位同層且同車道之B4-145 大車位（上開2 車位右側為樓梯間牆面並延伸至車道、左側為柱面，與本件車位為構造相同但方向相反之車位，惟因車道行向，依附表二、三之鑑定資料，該2 車位可於順向行駛時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停入該車位內，惟就人員上下車狀況，應與本件車位有相同程度之不便）。

　　③B1-909車位為左前為柱面（惟柱面約僅本件車位右側柱面之1/2 ）、右側圍牆面之單獨車位。

　⑶其餘車位：

　　除以下配置外，均為兩側緊鄰其他車位之設置。

　　①或為僅一側為牆壁（其車位一側緊貼牆壁而無空間，不含本件車位與B1-909車位，於B2-B4層，各層各約20格。B1層為6 格。是一側緊靠牆壁無空間之車位，占全部車位比率66/952，下稱【單側靠牆車位】。如含本件車位、B3-443、B4-145、B1-909車位係72/952）。

　　②或為前方一側有柱體（依竣工圖僅B3-452 、B4-132 車位右前側柱體長約達本件車位右前側柱體之2/3 長，其餘柱體長約僅本件車位右前側柱體長1/2 即約100cm ，依通常汽車構造車頭引擎室長度，不致影響前座下車）。

　⑷依上開車位設置比較，參照本件車位於全部車位比率（3/952 。如含前述B3-443、B4-145大車位，則為5/952 ）。可認本件車位就本件建案全部車位係有構造特殊性。

　⒋本件建案車位之上下車空間

　⑴依B2-B4車位配置，除本件車位或車道轉彎處柱間單獨車位（即大車位C）外，大車位A與小車位B之配置，係呈「AAA 」、「BAA 」、「AAB 」、「BAB 」、「AA」、「AB」、「BA」之緊鄰配置（下稱【通常緊鄰車位】），就該等車位人員上下車空間，最少可以相鄰車位於停車後所餘空間為上下車空間，最多則為相鄰車位未停車時之該車位全部空間。亦即：

　　①通常緊鄰車位於停車時，除屬單側靠牆車位之該靠牆側外，其車位兩側均有1車位扣除1車寬後之上下車空間之效能（即相鄰2車位之車輛，以車位中心線與車輛中心線重疊方式停放，各車位之兩側為該車位扣除車寬後1/2空間，如2車位係同規格、車寬均相同，則2車停放後，2車間之上下車空間即為該車位扣除該車寬之空間）。

　　②是通常緊鄰車位於停車時，並無須刻意將車輛左側貼近車位左側停車位格線，以求得右側有車位扣除車寬後之最大上下車空間（即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

　　③而通常緊臨車位中屬單側靠牆車位者，因未靠牆側有相鄰車位空間，是仍得以將車輛置中停放方式停車。

　⑵通常緊鄰車位置中停放時之單側上下車空間

　　因小車位配置均僅相鄰大車位（「BAA」、「AAB」、「BAB 」、「AA」、「AB」、「BA」），依附表一備註所載車寬資料，則就小車位緊臨大車位之相鄰車位，以各車位車輛置中停放時之相鄰上下車空間，可計算如下：

　　①最小值為41.7 公分（即以小車位搭配最大車寬車輛198.3cm、大車位搭配最大車寬車輛198.3cm之計算結果。該距離約等同被告試停影像停車後駕駛人下車空間42.5cm）。

　　②最大值為57.1公分（即以小車位搭配最小車寬車輛169.4cm 、大車位搭配最小車寬車輛169.4cm 之計算結果）。

　　③理想值為56.15公分（即以小車位搭配最小車寬車輛169.4cm、大車位搭配最大車寬車輛198.3cm 之計算結果）。

　　④於2 大車位相鄰時，其數值係大於前述①至③數值，爰不另為計算。

　⒌本件車位有上下車空間瑕疵之認定

　⑴依上開說明，本件車位因受左右兩側牆面限制，顯無法如通常緊鄰車位，以置中停車並利用相鄰車位空間之方式自兩側上下車（原告車輛如置中停車後兩側所餘空間如附表二所載各為26.35cm 、32.75cm ，均不足上開所示之小車位相鄰大車位之上下車空間最小值41.7cm）。

　⑵參照本件車位（3 格）與通常緊鄰車位（約929 格，其中773 格為大車位；另僅66格為單側靠牆車位）之比率，可認本件車位之停車效能顯有低於本件建案其他車位效能。亦即，其僅能以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停車，無法如同其他車位除能以被告興富發建議停車方式停車外，仍得以車輛置中停放方式供人員上下車。

　⑶依前述說明，本件車位停車效能係低於本件建案其他車位，是如以效能而言，本件車位至多僅有小車位效能（以本件車位以最小車寬車輛169.4cm 置中停車，兩側有40.3cm上下車空間，接近於通常緊鄰車位上下車空間最小值41.7cm），惟被告係以大車位價格為販售，基於該效能與價格之差價，可認定本件車位係有物之瑕疵，而該瑕疵可歸因於被告興富發公司之停車位規劃設計（不應於該處規劃停車位、或至多僅能以小車位規劃），是原告以本件車位有停車之瑕疵，主張減少價金，應認為有理由。

　⑷至於，就附表二、三鑑定報告之是否能一次停入車位之鑑定結果，就車位停車功能，是否能一次停入，並非車位是否有瑕疵之鑑別標準，僅於車位停車困難度致需逾合理停車時間甚多始能停入時，始能因該時間耗費而有可能構成瑕疵。惟依附表二鑑定單位函復，無法鑑定出原告賴薇涵、蘇崑銘車輛是否能停入以及停入所需時間，是附表二、三之鑑定結果於本件僅能作為本件車位停車方式相關資料，附此敘明。

　㈢本件車位瑕疵減損金額之認定

　⒈本件車位有上下車空間之瑕疵，至多僅有小車位效能（且限於以最小車寬車停放始能有該效能），已如前述，就本件車位因物之瑕疵所得減少之價金，考量：①附表一之B2-B4 大小車位價格、②原告蘇崑銘換置車位價格（以30萬元換至B3-343配置為「AAA」之單側靠牆車位）、③車位之持分所有權價值、④就價格減損送交鑑定可能耗費之費用等因素，爰就大小車位差價扣除10萬元，並依本件車位構造上之停車困難與停車車種與方式之限制，依民事訴訟法第222 條第2 項規定，再折價8 萬元（合計各車位各減價18萬元）。

　⒉另原告請求自最後一被告受賠償請求（即起訴書送達）翌日起之依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3 條第1 項、第203 條規定之遲延利息，亦屬有理由，應併予准許。

　㈣被告上揚公司不負賠償責任之理由

　　本件車位雖有前述上下車空間之瑕疵，惟依卷內之本件買賣契約簽立時間、兩造對話等事證，被告銷售人員於銷售時係以核准建築圖說與原告討論後由原告選定，而本件車位之上開瑕疵，係交屋後經原告實際試停後始為發現，參照本件審理之就停車效能之爭執與送請鑑定及上開分析，客觀尚難認被告銷售人員於銷售時知悉或發覺該瑕疵存在，是原告就被告上揚公司之請求，難認有理。

六、從而：

　  原告依買賣之物之瑕疵擔保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興富發公司給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與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金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

　　本件原告一部勝訴一部敗訴，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依原告敗訴部分與請求金額之比率，就訴訟費用負擔，命如主文所載。

八、假執行部分

　㈠本件判命各原告勝訴部分雖未逾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 項第5 款金額，惟因原告係合併起訴，則就判決給付金額亦應合併計算（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7號審查意見參照），是本件無職權假執行之適用。

　㈡原告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告未釋明有因假執行恐受不能回復之損害（即無民事訴訟法第391 條之事由），爰就其勝訴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 項規定，定如主文所示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㈢被告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爰依同法第392 條第2 項規定，定被告如主文所示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 項、第392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世旻

附表一：原告預購本建案房地車位資料（本建案：106.12.05 開工、109.10.15 竣工，使用執照發照日110.03.15 ）        編號 　原告 （簽約日） 交屋時使用汽車 房屋 購買房屋車位 車位價金 同層相似位置大車位A 售價 （本院命興富發揀選陳報） 同層相似位置小車位B 售價 (本院指定命興富發陳報）  賴薇涵 109.04.20 簽約購買 Porsche-Cayenne ．規格（2020款） 　車寬：1983mm 　車長：4918mm- 　　　　4930mm A1棟24樓  地下二樓編號725號 【B2-725／大車位A 】 ．車位規格 　寬：250mm 　長：500mm 　　 90萬元 B2-722：90萬元 B2-733：92萬元 B2-702：90萬元 B2-728：93萬元 B2-699：92萬元 ［興富發辯稱同層大車位售價95萬元已給優惠］ B2-829：80萬元 B2-831：80萬元 B2-850：80萬元 B2-858：80萬元 B2-864：82萬元  蘇崑銘 108.05.13 簽約購買 Lexus-ES200 ．規格（2020款） 　車寬：1865mm 　車長：4975mm  A5棟23樓  地下三樓編號429號 【B3-429／大車位A 】 ．車位規格同上 ◎已以30萬元與同層車位住戶換車位 （B3-343／大車位A ） 80萬元 B3-552：82萬元 B3-570：80萬元 B3-383：80萬元 B3-404：80萬元 B3-432：82萬元 ［興富發辯稱同層大車位售價85萬元已給優惠］ B3-527：72萬元 B3-529：72萬元 B3-549：71萬元 B3-557：70萬元 B3-563：73萬元  陳乾禾 王禎鞠 （共有） 108.10.29 簽約購買 Honda-CRV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25mm- 　　　　4630mm A2棟14樓  地下四樓編號129號 【B4-129／大車位A 】 ．車位規格同上  71萬元 B4-042：70萬元 B4-074：71萬元 B4-077：73萬元 B4-081：75萬元 B4-085：72萬元 ［興富發辯稱同層大車位售價75元已給優惠］ B4-219：65萬元 B4-221：62萬元 B4-241：65萬元 B4-249：64萬元 B4-255：62萬元  被告實測車  TOYOTA-RAV4 2.0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00mm      備註         ◎本建案建築圖說／竣工圖之各層停車位配置［大車位A ］、［小車位B ］        【共同規格（寬×長 ）／總量】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783輛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13輛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m ／　12輛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188輛 【B1層】法定汽車停車位6 輛；自設汽車停車位82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77輛（自設）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1輛（自設）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6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4輛（自設） 【B2層】法定汽車停車位2 輛；自設汽車停車位299 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235輛（自設）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4輛（自設）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2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60輛（自設） 【B3層】法定汽車停車位219 輛；自設汽車停車位93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163輛（自設）+ 77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②大車位C ：250cm×60cmm ／　 4輛（自設）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2輛（自設）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50輛（自設）+ 18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B4層】法定汽車停車位293 輛 　　　　①大車位A ：250cm×550cm ／ 231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②大車位C ：250cm×600cm ／　 4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③無障礙D ：250cm×550cm ／　 2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④小車位B ：230cm×550cm ／　56輛（法定汽車停車位）        ◎本件建案設計規畫期間之市場通常汽車寬度        ．本件建案106.12.05 開工、109.10.15 竣工，使用執照發照日110.03.15  ．依104-105年台灣汽車市場（Lexus、Toyota、Honda、Ford、Hyundai、LUXGEN ，日、美、國產六大品牌），售價250萬元以下車款之最寬、最窄車寬（依網路資料，似無車寬2000mm以上車型）。 　　［車寬排行-最寬］　　　　　　　　　　　［車寬排行-最窄］　　 　　　　廠牌型號　　　 車寬（mm）　　　　　　　廠牌型號　　　　車寬（mm）  　　 1　LUXGEN U0　　　0000　　　　　　　　 1　Honda City　　　1694 　　 2　Lexus RX　　　 1895　　　　　　　　 2　Honda Fit　　　 1695 　　 3　Hyundai Santa　1880　　　　　　　　 3　Toyota Prius　　1695 　　 4　Toyota Land　　1885　　　　　　　　 4　Toyota Vios　　 1700 　　 5　Ford Ranger　　1860　　　　　　　　 5　Toyota Yaris　　1700 　　 6　Toyota Alphar　1850　　　　　　　　 6　Hyundai Accent　1700 　　 7　Lexus NX　　　 1845　　　　　　　　 7　LUXGEN S3　　　 1783 　　 8　Ford Mondeo　　1852　　　　　　　　 8　Ford Fiesta　　 1722 　　 9　Toyota Previa　1820　　　　　　　　 9　Lexus CT　　　　0000 　　00　Honda Odyssey　0000　　　　　　　　00　Toyota Corolla　1775 ．本件車寬 　原告賴　：Porsche-Cayenne（1983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超過第1 位 　原告蘇　：Lexus-ES200　　（1865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於4-5 位間　 　原告陳　：Honda-CRV　　　（1855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於5-6 位間 　鑑定用車：TOYOTA-RAV4　　（1855mm）上表車寬-最寬排名　於5-6 位間        ◎相關法令－建築法規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二 章 一般設計通則　　　 第 十四 節 停車空間 第 59 條（同民國 99 年 05 月 19 日；節錄） ．建築物新建、改建、變更用途或增建部分，依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之規定，設置停車空間。其未規定者，依下表規定。 　類別：第二類 　建築物用途：住宅、集合住宅等居住用途建築物　　 　都市計畫內區域：樓地板面積　　　　　　　設置標準 　　　　　　　　　5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　　免設 　　　　　　　　　超過500 平方公尺部分　　每150 平方公尺設置1 輛 　都市計畫外區域：樓地板面積　　　　　　　設置標準 　　　　　　　　　300 平方公尺以下部分　　免設 　　　　　　　　　超過300 平方公尺部分　　每250 平方公尺設置1 輛 　說明： 　㈠表列總樓地板面積之計算，不包括室內停車空間面積、法定防空避難設備面積、騎樓或門廊、外廊等無牆壁之面積，及機械房、變電室、蓄水池、屋頂突出物等類似用途部分。 　㈡第二類所列停車空間之數量為最低設置標準，實施容積管制地區起造人得依實際需要增設至每一居住單元一輛。 　㈢同一幢建築物內供二類以上用途使用者，其設置標準分別依表列規定計算附設之，唯其免設部分應擇一適用。其中一類未達該設置標準時，應將各類樓地板面積合併計算依較高標準附設之。 　㈥依本表計算設置停車空間數量未達整數時，其零數應設置一輛。  第 60 條（同民國 102 年 01 月 17 日） ．停車空間及其應留設供汽車進出用之車道，規定如下： 　一、每輛停車位為寬二點五公尺，長五點五公尺。但停車位角度在三十度以下者，停車位長度為六公尺。大客車每輛停車位為寬四公尺，長十二點四公尺。 　二、設置於室內之停車位，其五分之一車位數，每輛停車位寬度得寬減二十公分。但停車位長邊鄰接牆壁者，不得寬減，且寬度寬減之停車位不得連續設置。 　三、機械停車位每輛為寬二點五公尺，長五點五公尺，淨高一點八公尺以上。但不供乘車人進出使用部分，寬得為二點二公尺，淨高為一點六公尺以上。 　四、設置汽車昇降機，應留設寬三點五公尺以上、長五點七公尺以上之昇降機道。 　五、基地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其設於地面層以外樓層之停車空間應設汽車車道（坡道）。 　六、車道供雙向通行且服務車位數未達五十輛者，得為單車道寬度；五十輛以上者，自第五十輛車位至汽車進出口及汽車進出口至道路間之通路寬度，應為雙車道寬度。但汽車進口及出口分別設置且供單向通行者，其進口及出口得為單車道寬度。 　七、實施容積管制地區，每輛停車空間（不含機械式停車空間）換算容積之樓地板面積，最大不得超過四十平方公尺。 ．前項機械停車設備之規範，由內政部另定之。  第 61 條（同民國 102 年 01 月 17 日） ．車道之寬度、坡度及曲線半徑應依下列規定： 　一、車道之寬度： 　　㈠單車道寬度應為三點五公尺以上。 　　㈡雙車道寬度應為五點五公尺以上。 　　㈢停車位角度超過六十度者，其停車位前方應留設深六公尺，寬五公尺以上之空間。 　二、車道坡度不得超過一比六，其表面應用粗面或其他不滑之材料。 　三、車道之內側曲線半徑應為五公尺以上。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函（113年6月14日國署建管字第1131094309號） ．主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之停車空間是否均為淨空問（即非機械式停車位第60條第1項第1款空間之長、寬應否計入停車格線之線寬）1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庭113年4月26日南院揚民諭110訴1491字第1131003662 號函。 　　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所定有關停車尺寸，係計算建築物附設停車空問數量標準，為本部87年10月23日台內營字第0000000號函（如附件）所明釋。 【附件】 　內政部函（87.10.23台內營字第0000000號） 　．主旨：建議修正建築技術規則有關汽車停車位尺寸之標準乙案，復如說明二，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87年10月3日府都二字第8707478009號函。 　　　二、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六十條所定有關停車尺寸，係計算建築物附設停車空問數量標準，建築物附設之停車空閒仍應依前揭規定辦理。至非屬建築物附設停車空問之公共停車場，其停車位之尺寸應無前揭規定之適用，宜由公共停車場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規劃設置。        ◎相關法令－交通法規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 38 條（節錄款項規定內容，同民國 96 年 05 月 15 日修正規定） ．車輛尺度、軸重、總重、後懸及段差之限制應依下列規定： 　一、尺度之限制： 　（一）全長： 　　　5.小型車附掛之拖車不得超過七公尺。 　（二）全寬： 　　　1.汽車全寬不得超過二點五公尺，其後輪胎外緣與車身內緣之距離，大型車不得超過十五公分，小型車不得超過十公分。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第 190 條（同民國 101 年 10 月 13 日） ．車輛停放線，用以指示車輛駕駛人停放車輛之位置與範圍。 ．本標線之線型為白實線，線寬十公分。但機車停放線劃設於非車道上者，得採用線寬五公分。 ．小型車及大型重型機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下：（圖一、三至五之寬2-2.5公尺、長5公尺；圖二之寬2-2.5公尺、長6 公尺） ．大型重型機車以外之機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下： ．路邊大型客車停放線設置圖例如下：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除平行停車外，其寬度應在三點三公尺以上，其地面應繪製身心障礙者圖案。圖例如下： ．專用性停車位（停靠區），其寬度、長度、專用車種及適用時機由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設置，其地面應加繪白色專用車輛標字或圖案，並得配合設置標誌告示。圖例如下：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民國 113 年 09 月 12 日修正；節錄規定同民國 98 年 04 月 29 日規定） ．10.2.2 路邊停車格位  　1.小汽車停車格位劃設，單一車位橫向寬2～2.5公尺；車位縱向長最小5 公尺。  　2.身心障礙者專用汽車停車格位劃設，長度最小6 公尺，寬度除平行停車外，應包括停車區及上下車區，單一停車位之停車區寬最小2 公尺，上下車區寬最小1.5 公尺；相鄰停車位得共用上下車區。 　3.機車停車帶得以區塊或格位方式劃設。以區塊方式劃設時，區塊長度依需要劃設，車位縱向長最小2 公尺；以格位劃設時，單一車位橫向寬最小0.8 公尺；車位縱向長最小2 公尺。 　4.身心障礙者專用機車停車格位劃設，單一車位橫向寬最小2.3 公尺；車位縱向長最小2.2 公尺。 　5.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應於明顯處設置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標誌及標線，其設置應依交通部暨內政部合訂頒布「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辦理。 　6.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宜於鄰近格位處設置無障礙設施。其與連接人行道或騎樓有高低差時，應依本規範第十四章無障礙設施規定設置路緣斜坡或無障礙坡道，以利行動不便者進出。       



附表二：鑑定報告－轉向模擬分析、被告實測影像     原告 【車位】 ．規格位置 使用汽車【鑑定編號】 ．汽車規格 112.03.22 鑑定報告 112.03.22 鑑定報告、112.11.03 補充鑑定    【模擬分析：車頭（正面）一次入庫】 【模擬分析：車尾（倒車）一次入庫】 賴薇涵   【B2-725】 ．圖說規格 　寬：250cm 　長：500cm ．車道規格： 　①單向左 　②車道寬596cm（相對兩車位前框線距離） ．鑑定測量實寬： 　①左側樓梯間牆壁與右側柱面間距：251cm 　（內含車位框線） 　②左側樓梯間牆面延伸凸出至車道：208cm 　③車位左側全部為樓梯間牆面。 　④車位右側柱面自框線起向後延伸280cm　 Porsche-Cayenne【C】 ．規格（2020款） 　車寬：1983mm 　車長：0000-0000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52.70cm ．平均各側：26.3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16.35- 6.3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42.70-32.70cm ．【參考數據】 　判決書A4紙規格： 　29.7cm ×21.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C 車迴轉半徑為5.95公尺，車頭（正面）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0公尺（道寬扣除車寬，5960mm-1983mm），行進並轉向至約66.8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C 車迴轉半徑為5.95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C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C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56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行向：向左） ．C 車迴轉半徑為5.95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70公分，行進並轉向至約77.1度時將與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蘇崑銘 【B3-429】 ．車位規格：同上 ．車道車道：同上 ．鑑定實測：同上  Lexus-ES200【B】 ．規格（2020款） 　車寬：1865mm 　車長：4975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64.50cm ．平均各側：32.2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22.25-12.2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54.50-44.5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B 車迴轉半徑為5.8公尺，車頭（正面）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1公尺（道寬扣除車寬，5960mm-1865mm），行進並轉向至約70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B 車迴轉半徑為5.8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B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B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63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車輛行向：向左） ．B 車迴轉半徑為5.8 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80公分，行進並轉向至約75.9度時將與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陳乾禾 王禎鞠 【B4-129】 ．車位規格：同上 ．鑑定實測：同上 Honda-CRV【A】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25mm- 　　　　4630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65.50cm ．平均各側：32.7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22.75-12.7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55.50-45.5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A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頭（正面）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1 公尺（道寬扣除車寬，5960mm-1855mm），行進並轉向至約77.5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A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 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A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A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63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行向：向左） ⒈A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1.2 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A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A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40公分。　　 被告  【被告實測影像】 ㈠以TOYOTA-RAV4 順向倒車入庫 ㈡B3-429、B4-129實測： ．約於1 分鐘停入（惟車頭有侵入前方對向車位） ．停入後，車輛右輪外側與柱牆約車位框線寬2 倍距離（約右側後視鏡之寬度。依卷內照片車位框線11cm，本院卷㈠，P.109）。 ．男性駕駛開門下車後，雖有正面與車輛並立但側身離開（依右欄數據該空間約42.5cm）。　 TOYOTA-RAV4 2.0【D】 ．規格（2020款） 　車寬：1855mm 　車長：4600mm ．車位實寬扣除車寬後 　剩餘空間：65.50cm ．平均各側：32.75cm ．扣除門厚(10-20cm) 　①各側剩餘空間： 　　22.75-12.75cm 　②單側最大空間： 　　55.50-45.50cm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左） ．D 車迴轉半徑為5.5公尺，車頭（正面）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約4.1公尺（道寬扣除車寬，5960mm-1855mm），行進並轉向至約77.5度時交予停車位右側牆壁發生碰撞。 【112.03.22鑑定報告】（行向：向右逆向） ⒈D 車迴轉半徑為5.5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2.6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A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D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63公分。 【112.11.03補充鑑定】（車輛行向：向左） ⒈D 車迴轉半徑為5.5 公尺，車尾（倒車）入庫時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上之旋轉中心距離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約1.2 公尺，行進並轉向至駛入停車位。 ⒉當D 車駛入停車位時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格距離為0 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D 車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為40公分。　　　 備　註      ◎【112.03.22 鑑定報告】（車頭正向入庫，依車道行向〈向左〉；車尾倒車入庫，自車道逆向〈向右〉） 　【112.03.22(112)中北法秀字第03027號函】     第三章 鑑定標的之調查研究暨結果 第一節　鑑定理論與原則（略） 第二節　鑑定假設及限制 第三節　系爭車輛之轉向基礎 　壹、車輛內輪差之定義： 　　　內輪差（DifferenceofRadiusbetweenInnerWheels)為車相轉彎時，前後車輪的行經軌跡之差距，即前內輪的轉彎半徑與後內輪的轉彎半徑之差。內輪差之變異因素包含軸距與轉向角度，軸距是指前輪中心點至後輪軸中心點間的長度，轉向角度是指透過轉動方向盤，經機械構造促使前車輪改變方向的角度。而前、後輪軸距越大，則內輪差越大；轉彎角度越大，則內輪差越大，故前、後車輪的運動軌跡並不重疊。 　貳、倒車入庫之基礎理論： 　　　倒車入庫係指以油門口剎車踏板控制車輛後退的速度，並同時藉由方向盤控制車輪轉向，使車輛以弧形之路線接近停車格並同時修正車身角度，使車身縱線能夠與停車位置之縱線相重疊，最後以直線後退行駛，使車輛駛入停車位置中。其中假以（ xf，yf)為倒車入庫的目標停車點；(xi，yi)為倒車入庫轉彎弧線起點；而（x0，y0)表示轉彎半徑的中心點，倒車路徑示意如下圖： 　參、小型汽車轉向限制： 　　　㈠車頭（正面）入庫主要以前輪進行轉向動作，後輪為從動輪，並受到車輛最小迴轉半徑所限制，換言之，輪子最大允許轉向角度與最小轉彎半徑成反比，轉向角度愈大，則迴轉半徑就愈小。最小迴轉半徑與汽車軸距成正比，因而車輛前輪軸中心點到後輪軸中心點之間距愈大，轉彎半徑就會愈大，造成車輛過彎時最大可允許轉向角度受到限制。 　　　㈡車頭（正面）入庫時車輛初始位置為貼近對向車道，後輪軸中心延長線延伸至行車方向之左側牆壁作為旋轉中心，以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停車位，倒車入庫時汽車初始位置為靠近行車方向之右側牆壁，以後輪軸中心延長線延伸至右側牆壁作為旋轉中心，以最大轉向角度倒車進停車位。 第四節　系爭車輛轉向之模擬分析 　壹、系爭車輛轉向之模擬分析（數據參見上表） 　貳、小結： 　　　一、經彙整本案鑑定標的—系爭車輛模擬以車頭（正面）入庫與、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之模擬結果，說明如下： 　　　　㈠車頭（正面）入庫：（數據同上表） 　　　　㈡車尾（倒車）入庫：（數據同上表） 　　　二、車頭（正面）入庫：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以兩者距離為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系爭停車位，基於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内輪差效應，系爭車輛轉向角度為66.8度至77.5度間，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牆壁，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三、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以兩者距離為2.6公尺，作最大轉向角度進行轉彎倒車，系爭車輛得分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經，模擬計算後可知，當系爭車輛駛入系爭停車位與停車位右側牆壁間隔距離為0公分時（不含車側後視鏡），系爭車輛與左側牆壁間隔距離僅為56至63公分。　     第四章　鑑定標的之鑑定分析 第一節　鑑定事項之研判 　壹、鑑定事項： 　　　被告興富發建設有限公司之上東城建案地下2樓編號725停位、地下3樓續號429停車位、地下4樓編號129停車位，其設置是否符合相關建築法令？能否實際駕駛車輛正常停放？是否有必須侵入對向車位始能停放或駛出之情況？又停放車輛後，是否有駕駛或乘客出入困難之情形？ 　貳、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模擬結果： 　　　一、車頭（正面）入庫：（數據同上表） 　　　二、車尾（倒車）入庫：（數據同上表） 　叁、鑑定分析： 　　　一、系爭停車位之尺寸規格：依本院現場勘查之結果，系爭停車位大小寬度約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與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06)南工造字第03170號使用執照核准圖（下稱核准圖），即地下二層平面圖所揭示系爭停車位（725車位、429車位及129車位）為標記④之尺寸寬度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兩者構成相符。 　　　二、系爭停車位配置特徵： 　　　　㈠核准圖：系爭停車位（725車位、429車位、129車位）長邊二側，一側鄰接牆壁（標示藍色虛線外框）並延伸至停車位短邊外、一側無鄰接牆壁而為鄰接柱體（標示綠色虛線外框）。 　　　　㈡現場勘查結果：以725車位量測紀錄可知，系爭停車位長邊二側，一側鄰接牆面之長度約為7.6公尺(M)，並凸伸至停車位短邊外約2公尺(M)，且大於車位長度5.5公尺(M)；一側無鄰接牆壁，自車道處起長邊鄰接一柱體之長度為2.8公尺(M)。 　　　三、系爭停車位之現況分析： 　　　　㈠系爭停車位之尺寸：依據核准圖所揭示系爭停車位尺寸與本院現場勘查之結果，系爭停車位大小寬度約為2.5公尺(M)、長度為5公尺(M)，此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停車位大小寬度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 　　　　㈡系爭停車位之停放方式：就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車尾(倒車）入庫作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之運行執跡模擬分析。 　　　　　⒈車頭（正面）入庫：基於系爭停車位之車道寬5.96公尺(M)，在系爭車輛之駛入車道一側且外側車身鄰接對向停車位，因系爭車輛之不同車寬、軸距與迴轉半徑等限制條件，使得系爭車輛内側車身至系爭停車位之車道間距分別為4公尺(M)至4.1公尺(M)，以及系爭車輛之迴轉半徑分別為5.5公尺(M)至5.95公尺(M)等既有資訊，當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時，系爭車輛轉向角度分別在66.8度至77.5度間，其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牆壁，故系爭車輛之車頭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換言之，若系爭車輛之車寬、軸距與最小迴轉半徑條件不變時，系爭停車位之車道寬度不足使系爭車輛採正面入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入停車位，而無法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 　　　　　⒉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之車尾得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駛入系爭停車位，則可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 。然，系 爭停車位之長度為5.5公尺(M)，於車位長邊左側鄰接有7.6公尺(M)牆面，長邊右側鄰接有2.8公尺(M)柱體，基於系爭車輛以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時，使得系爭車輛之車頭、車身二側鄰接牆面與柱體。又依模擬評估所得數據可知，當系爭車輛之單側車身緊迫單側柱體或牆壁時（即間隔距離為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系爭車輛之車身與另一側牆壁或柱體間距為56至63公分，在考量系爭車輛之單側車身計入車側後視鏡寬度時（即收起車側後視鏡之間隔距離為10至20多公分不等），使得系爭車輛之另一側車身與牆壁或柱體間距必然小於56至63公分，又，以系爭車輛完成停放系爭停車位時，因系爭車輛開啟車門之車門厚度大小，也將縮減人員上下車空間與距離。是故，系爭停車位得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使系爭車輛停放於系爭停車位内，然，系爭車輛一側車身緊迫貼近於牆壁或柱體、另一側車身與牆壁或柱體形成狹小隘巷型態之空間限制，造成人員上下車之阻礙增加與緊貼壁面之行動限制，而無法滿足人員上下車便利性。 　　　　　⒊縱使系爭車輛採取車頭（正面）入庫之非一次性駛入停放系爭停車位後，由於系爭停車位之車道間距大小與二側長邊上牆壁之屏障限制，以及系爭車輛之軸距與迴轉半徑之既有條件下，當系爭車輛處於車頭入庫停放狀態下，無法以倒車出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出停車位，而無法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出之情況。反之，系爭車輛之車尾得以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自當得以車頭正面出庫方式作一次性駛出停車位，且可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出之情況。 　　四、綜上所述，本院現場勘查系爭停車位之尺寸符合核准圖所揭示停車位尺寸結果，且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停車位大小寬度為2.5公尺(M)、長度為5.5公尺(M)」。但依據系爭車輛轉向模擬分析結果可知，系爭車輛僅有倒車入車之停車方式始得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内，而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即使系爭車輛得以停放於系爭停車位内，但系爭車輛之一側車身緊迫單側柱體或牆壁、另一側車身與牆面或柱體形成狹小隘巷型態之空間限制，造成人員上下車之阻礙增加與行動限制之進出不便。 　參、補充說明： 　　　審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為訂定標準停車空間大小之數據，並非依不同車輛之車長、車寬尺寸採取不同級別，用以分類規範車與車、車位端、車與牆或車道寬之間距大小，又，近年來車輛尺寸外形均有變異，在不考慮人員上下車空間與車輛一次性迴轉需求，系爭停車位寬度2.5公尺(M)、長度5.5公尺(M)仍可停放車輛，則須藉由相鄰車位之鄰接空間（即車身與車身間），提供人員於鄰接空間内上下車。 第二節　鑑定結論 　壹、本案由囑託單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庭於民國111年06月29日南院武民諭110訴字第1491號囑託函，囑託本院就上開囑託函文内容所載系爭車位規格瑕疵於民國112年07月19日實際完成上開囑託函文鑑定事項，鑑定結論如下： 　　　一、本件系爭停車位停車空間入寸與相對應車道尺寸符合使用執照核准圖所揭示地下二層、三層與四層平面圖，以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第1項第1款（停車位大小寬度為2.5公尺、長度為5.5公尺）。 　　　二、依據系爭車輛轉向模擬分析結果，系爭車輛僅有倒車入庫之停車方式始得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内，而免除可能侵入對向車位始能駛入之情況。又，系爭車輛得以停放於系爭停車位内，但系爭車輛之一侧車身緊迫單側柱體或牆壁、另一側車身與牆面或柱體形成狹小隘巷型態之空間限制，造成人員上下車之阻礙增加與行動限制之進出不便。 　貳、以上分析結果，係依據現場勘查結果及囑託單位提供之相關資料暨本院研究人員竭盡心力所完成，敬請惠予參考暨賜教。     ◎【112.11.03 補充鑑定】（就車尾倒車入庫，依車道行向〈向左〉補為鑑定） 　【112.11.03(112)中北法宥字第11001號函】     一、經彙整本案鑑定標的—系爭車輛模擬以車頭（正面）入庫與、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之模擬結果，說明如下： 　　㈠車頭（正面）入庫：（數據同上） 　　㈡車尾（倒車）入庫：（數據同上） 二、車頭（正面）入庫：系爭車輛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以兩者距離為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系爭停車位，基於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内輪差效應，系爭車輛轉向角度為66.8度至77.5度間，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牆壁，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三、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駛入停車位，車輛後輪軸中心延長線之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以兩者距離為0.7公尺至1.2公尺，作最大轉向角度進行轉彎倒車，系爭車輛得分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經，模擬計算後可知，經，模擬計算後可知，當系爭車輛A和D駛入系爭停車位與停車位左側牆壁間隔距離僅為40公分（不含車側後視鏡），系爭車輛B和C於轉向角度為75.9度至77.1度間，後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右側膽壁之前端，故僅系爭車輛A和D得以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而系爭車輛B和C則無法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113.03.08 補充鑑定】（假設「無本件停車位左前側車道上之梯間建物牆面」之模擬結果） 　【113.03.08(113)中北法宥字第0312號函】     ［本院函請補鑑定事項］ 　依現有資料，請補查復以下事項： 　⒈如本件停車格位無左前側建物（即無鑑定報告P.42之208cm梯間建物牆面與建物，即如鑑定報告P.15之該停車格（A）右側之726(B)、727(A)、728(A）之停車格前方兩側均無建物阻擋情形），鑑定各車輛是否可「一次性」為車頭正面停入、車尾倒車入庫？（如無法一次性停入，最少須幾次操作始能停入） 　⒉本次鑑定係以該車道前目前行車方向所為鑑定，如本件停車位車道改以相反方向行車，本件各車位是否可供鑑定各車輛是否可「一次性」為車頭正面停入、車尾倒車入庫？（如無法一次性停入，最少須幾次操作始能停入） ［函復］（說明㈢部分；兩造聲請補鑑定部分，經該所函復說明已於前鑑定報告記載部分從略） ㈢說明四之補查事項： 　⒈詳見報告書第42頁，假以去除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尚有系爭停車位725(A)左右兩側建物牆面(552cm、280cm)為評估條件。 　　⑴車頭（正面）入庫：系爭車輛A、B、C、D採車頭（正面）入庫之結果，可詳見報告書第27頁至37頁壹之一至六之（一）車頭(正面）入庫示意及結果，與113年11月02日第11001號函附件壹之一至六之（一）車頭（正面）入庫示意及結果【本判決註：依各頁圖示之行車方向：向左／順向行駛】。基於系爭車輛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自車道右側（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駛入系爭停車位，因車道寬度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内輪差效應，系爭車輛轉向角度為66.8度至77.5度間，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前方之右側牆壁(280cm)，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⑵車尾（倒車）入庫：參酌報告書第28、30、32、34、36、38頁車尾（倒車）入庫示意及結果【本判決註：依各頁圖示之行車方向：向右／逆向行駛】，假以系爭停車位725(A)左右兩側建物牆面起始點相同，基於車輛左右向之改變不會變更最大轉向角度，且無改變車道寬度距離限制，在系爭車輛與牆面距離均為2.6公尺，作最大轉向角度進行轉彎倒車，系爭車輛得以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⒉逆向行車，在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與左右兩側建物牆面（552cm、280cm)為評估條件。 　　⑴車頭（正面）入庫：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之凸設型態，當系爭車輛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右側牆面，採順向行車之條件（自車道右側4.0公尺至4.1公尺作最大的轉向角度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本判決註：向左／順向行駛】，在沒有改變車道寬度距離限制與轉向角度所生內輪差效應，以順向行車結果可知內側車身會碰觸到停車位前方之左右側牆壁之相對位置，自當無免除會碰觸到凸設於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梯間建物牆面（208cm)，故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⑵車尾（倒車）入庫：系爭車輛採車尾（倒車）入庫之結果，可詳見報告書第28、30、32、34、36、38頁車尾（倒車）入庫示意及結果【本判決註：依各頁圖示之行車方向：向右／逆向行駛】，系爭車輛得以車尾（倒車）入庫方式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 　⒊行駛次數： 　　⑴不論去除系爭停車位725(A)前方左側之悌間建物牆面（208cm)或系爭車輛採逆向行車之車頭（正面）入庫方式均無法一次性駛入系爭停車位，其因車道寬5.96公尺(M)、車格寬度(250cm)與二側長邊上牆壁（208cm+552cm、280cm)之屏障限制，以及系爭車輛之軸距與迴轉半徑之既有固定條件，而無法通過系爭停車位前方與兩側障礙物。 　　⑵實務上系爭車輛駛入系爭停車位操作過程，受到任意形式之行駛操作條件而有不同路徑變化，包含起始、中繼與終點位置之前進倒退、轉向角度、迴轉方式、行駛速度、行駛長度所組成之行車路徑，而行駛操作條件無法經由預防矯正之行駛方式、通用定則之操作程序，得以全數適用不同車款車輛行驶時，預估任意路徑用以求得既有行駛次數，特此說明。 　　⑶舉例，在系爭車輛無法以車頭（正面）入庫方式一次性跛入系爭停車位時，假以系爭車輛旋轉中心為行車方向之左側牆面，得於系爭車輛接近而未觸及系爭停車位前方凸設之左側牆面(如圖說上行車旋轉至45度角）時，得採任意形式之倒車拉正(迴避拉正之一種行駛方式）作為車頭（正面）入庫方式。倒車拉正包含有任意形式之行進方向（單一倒退或倒退又前進之組合）、行駛長度（行進距離長短）、轉向角度大小（單一轉向或複合式轉向）與行駛速度（滑移距離）等不同組合之路徑(如複數直線或複數直線與曲線之組合）。倘若採取任意形式之迴避拉正方式（如前進拉正或倒車拉正）進行各種系爭停車位之運行軌跡模擬分析與結果經本院初步評估後，除系爭停車位兩側既有屏障之數據外，必須個別對不同系爭車輛之不同規格資訊（車長、車寬、軸距、迴轉半徑等等），並採用複數項不同行敬變因之各種組合（行進方向、行駛長度、轉向角度與行駛速度等）與複數項不同形狀之迴避拉正路徑（前進後退之直線或複數直線與曲線之組合），此將可能花費冗長時間與龐大費用。 　　⑷因本件系爭停車位兩側之屏障限制，而阻卻系爭車輛一次性駛入之車頭（正面）入庫方式，然而滿足車頭（正面）入庫之迴避拉正路徑既無固定起點終點、形狀限制而非不可變異，在無精確限制迴避拉正方式與詳細參數，則無法利用系爭車輛規格之單一條件得以生成不同行駛次數之各種組合行駛方式與結果。    



附表三：綜合條件整理表（112.03.22 鑑定報告、112.11.03 補充鑑定、113.03.08 補充鑑定、被告實測影像）          依現有車道狀況停車（本件車位左側樓梯牆面延伸至車道之208cm 樓梯間牆面）    假設本件車位左前側無樓梯間凸出牆面   車型 順向（向左）- 車頭正面入庫 順向（向左）- 車尾倒車入庫 逆向（向右）- 車頭正面入庫 逆向（向右）- 車尾倒車入庫 （順向-向左） -車頭正面入庫 （順向-向左） 車尾倒車入庫  Porsche- Cayenne 【C】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66.8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7.1度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2.11.03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56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Lexus- ES200 【B】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0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5.9度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2.11.03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63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Honda- CRV 【A】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7.5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40cm 　(112.11.03鑑定)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63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TOYOTA-  RAV4 2.0 【D】 ．無法一次性 ．左轉至77.5度 　左車身碰右柱面  (112.03.22鑑定) 【鑑定模擬】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40cm 　(112.11.03鑑定) 【被告實測影像】 （參見附表二） ．1 分鐘內數次操控 ．駕駛可停入並下車 　右側離柱面22cm 　左側離牆面42.5cm ．無法一次性 ．左車身碰左側樓梯間牆面轉角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右側0 cm可停入 　左側63cm  (112.03.22鑑定) ．無法一次性 　同112.03.22鑑定  (113.03.08鑑定) ．可一次性 ．與112.03.22 鑑定 　逆向車尾道車入庫 　相同模擬結果  (113.03.08鑑定)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怡芳　　



